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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

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再發生，不

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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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1 年 8 月 30 日，大鵬航空公司所屬 BN-2B-26 型機，國籍

標誌及登記號碼 B-68801，執行空中照測（以下簡稱空照）任務，機

上載有正駕駛員、副駕駛員及空照員各乙員。預計當日 0645 時自松山

機場起飛，於花蓮及臺東特定地區間執行空照任務，任務完畢後於臺

東豐年機場落地。任務當日飛航組員於 0530 時執行任務提示，該機約

於 0726 時起飛。 

該機裝置有空載光達雷射設備，依據該設備之紀錄資料，該機於

0744 時到達宜蘭礁溪上空，後續以航向 180 度定向空照任務區，約於

0753 時，該機左右各執行一次 360 度轉彎，之後以航向約 193 度，定

向「萬里溪與萬榮林道空照案（以下簡稱萬榮林道空照案）」空照區。

約於 0827 時該機進入萬榮林道空照區，執行空照約 26 分鐘，於 0853
時結束。0903 時，該機航向 180 度，高度約 6,000 呎，以持續爬升狀

態飛往「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 D 區」空照區。0915 時向西進入拉庫

拉庫溪溪谷。0919 時，該機到達莫拉克災區補拍 D 區空照區。0922:33
時，該機位於玉里西面山區，坐標為北緯 23°20' 25.01", 東經 121°01' 
50.03"、高度 9,572 呎，地速約 69 浬/時，航向維持 250 度，爬升率

874 呎/分，仰角 23.5 度，此為該機裝置之空載光達雷射設備最後一筆

紀錄資料。 

約 0837 時至 0843 時間，臺北近場臺曾數次告知該機「雷達看不

到你…確實保持目視」等通話。0913:27 時，臺北近場臺花蓮席告知該

機換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高雄近場管制塔臺（以下簡稱高雄近場臺）

119.4 頻道聯絡，高雄近場臺臺東席於 0913:39 與之構聯，於 0914:20
結束通話，此後即與該機失去通信聯絡。 

約 0940 時台北任務管制中心收到編碼 TAI/AVI B-68801 之緊急定

位發射機（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ELT）訊號，查證確認為臺

灣籍航空器，且正在執行飛航業務。約同一時間 0948 時，日本海上保

安廳來電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下簡稱國搜）相同 ELT 訊

號，國搜透過民航局駐國搜協調官，確認該機失聯。 

1010 時國搜通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空

勤總隊以無線電指示所屬 B234 型機之在空機轉往 ELT 發報坐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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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抵達時發現高度 5,000 呎以上之裂雲已發展為密雲無法進行搜

尋。民國 101 年 9 月 01 日 0955 時，搜救飛機發現該機墜毀於花蓮縣

卓溪鄉西南西方約 20 公里，高度 9,568 呎之原始山林處。 

本會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作業，邀請參與本次調查作業

之機關（構）包括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交通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內政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空軍海

鷗救護隊、漢翔航空公司、群鷹翔航空公司、大鵬航空公司、詮華國

土測繪公司、英國 Britten Norman 飛機製造公司、英國航空器事故調

查機關（AAIB）、美國 Lycoming Engines 發動機製造公司、美國運輸

安全委員會（NTSB）等。本調查報告於民國 102 年 8 月 27 日本會第

14 次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發布。 

 

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

關之重要因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故

之安全缺失等。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該機完成莫拉克 16 號測線空照後，右轉航向約 280 度，試圖爬高

脫離該山谷區域，過程中曾保持約 20 度以上之仰角數秒後，應會

接近失速狀態產生失速警告，在此狀況下該機之性能可能不足以飛

越前方地障，隨即撞擊前方樹木後墜毀。（1.11.1、1.16.4、2.1.1、
2.1.2.1） 

2. 該機由北至南完成莫拉克 16 號測線空照時，即使以最佳爬升性能

仍應無法飛越前方 9 點鐘至 3 點鐘方向之山岳，且該處地形不利於

盤旋爬升或迴轉反向脫離，而飛航組員選擇右轉之可用爬升距離雖

較長，然仍不足以安全脫離。（1.1、1.18.2.2、2.1.2.2） 

3. 該機人員可能考量莫拉克空照案進度延宕，於完成萬榮林道空照

後，見天氣狀況許可而前往未事先規劃航線之莫拉克空照區。

（1.1、1.18.1.3、1.18.1.5、1.18.1.6、1.18.1.8、1.18.1.10、



 

v 

 

1.18.1.11、1.18.2.1、2.1.3.2）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

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

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詮華提供之莫拉克空照區測線圖與等高線地形圖，兩者紙本無法直

接套疊，不利於駕駛員與空照員研判測線與周遭地障之距離，且該

測線圖中之測線周遭山岳名稱與高度標記不完整。（1.18.2、
2.1.3.3） 

2. 大鵬未能有效整合詮華提供之莫拉克空照區相關圖資，以致於航線

規劃時失去發現下述風險的機會，即由北至南完成 16 號測線之空

照後，前方 180 度鄰近範圍之山岳高度皆高於測線高度 2,500 公

尺，且該處地形不利於航機盤旋爬升或迴轉脫離之作為。（1.18.2、
2.1.3.3） 

3. 大鵬之空照任務準備相關規定，未明確考量航線規劃之時機與參加

人員、航機性能限制與單發動機失效狀況、以安全高度檢視空照區

周遭地障之評估機制、航線規劃須使用之圖資、以及航線規劃之具

體項目與紀錄等。（1.17.5、1.18.1.10、1.18.2.2、2.1.3.1、2.1.3.4、
2.6） 

4. 該機正、副駕駛員航路檢定係由教師駕駛員執行，非檢定駕駛員或

民航局委任檢定考試官，不符合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

（1.5.1、1.17.2、1.17.3、1.18.1.12、2.2.2.2） 

5. 大鵬有關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之內容，並未有針對航路與空照任

務特性，訂定具體合宜之訓練與檢定科目。（1.17.3.1、2.2.2.2） 

6. 大鵬未確實依據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妥適記載與管理駕駛員

飛航時間、訓練與檢定相關紀錄。（1.5.1、1.17.3.6、1.17.5、2.2.2.3） 

7. 大鵬未確實依據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提供空照員有關組員資

源管理之訓練，亦未規定空照員應接受航空氣象與航機性能相關訓

練。（1.17.3.5、1.17.5、1.18.1.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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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航局曾多次於大鵬駕駛員飛航術科檢定時執行隨機觀察，但表示

礙於載重、飛機性能及機內空間有限等，未曾於空照任務時執行駕

駛艙航路檢查。（1.15.1、1.18.1.12、2.3.1） 

9. 民航局於事故前曾對大鵬駕駛員訓練紀錄管理提出查核建議，大鵬

亦回覆已改善，惟於本事故調查過程中，仍發現多項訓練紀錄管理

之缺失。（1.17.6、2.2.2.3、2.3.2） 

1. 該機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72小時無

飛航任務，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精之影

響；航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1.5.1、1.5.2、1.6.5、1.13、
2.1） 

其他調查發現 

2. 事故時可能之天氣狀況為疏至裂雲、雲底高度約於海平面高度

11,000至12,000呎、能見度大於10公里，故該機之飛航為目視天氣

情況的可能性較高。（1.7、1.11.5、2.1.1） 
3. 自該機駕駛艙中取得之飛航文件無低層顯著天氣圖。（1.7.3、

2.1.3.5） 
4. 該機所執行之萬榮林道空照任務，於事故時尚未完成內政部之空照

計畫許可申請。（1.1、1.17.5、1.18.1.10、1.18.2.1、2.2.1） 
5. 大鵬雖有提供該機副駕駛員機種轉換之航路訓練，惟其於施訓前經

民航局核可之訓練計畫中，未包括航路訓練。（1.5.1、1.17.3、
2.2.2.1） 

6. 大鵬BN-2飛航手冊中飛機性能及操作限制之內容與國際規範有

異，不符合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六規範。（1.17.7、2.3.3） 
7. 高雄近場臺管制員於該機無通信連絡且雷達未能發現該機逾  30 

分時，未將其視為逾時航空器並通知區管中心。（1.9、2.4.1） 
8. 該機空照紀錄資料顯示爬升性能正常，所有操控翼面均於事故現場

尋獲，檢測兩具發動機及駕駛艙內所有警告燈之燈絲均正常，據此

排除航機空中解體及系統故障之可能性。（1.12, 1.16.3, 2.5.1.1, 
2.5.1.2, 2.5.1.4, 2.7） 

9.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飛行前檢查工單共計13次執行者未

於接受欄簽署，飛行後檢查工單共計14次執行者未於接受欄簽署。

（1.6.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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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漢翔未依定檢流程，於試車單顯示左發動機4號氣缸壓力過低及氣

缸壓差過大狀況時，予以改正；另於品管檢視定檢完工紀錄時，亦

未發現上述缺點並予改正。（1.6.2.1，2.5.3） 
11. 依我國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該機無須安裝座艙語音紀錄器及

飛航資料紀錄器。該機配有精密空照設備，紀錄資料包括：GPS
時間、經度、緯度、高度、地速、爬升率、航向、俯仰角、坡度，

惟該空照設備未具飛航紀錄器的抗撞殘存及資料即時寫入特性。

（1.11, 1.11.5, 2.8)  
12. 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之特性包括：價格便宜、易於安裝且不涉及航

機的航電線路及機體改裝、飛航參數資料充足、易於下載分析並具

抗撞殘存功能；我國普通航空業航空器如能安裝簡式飛航紀錄器系

統，將有利於飛航任務監控及飛航事故調查。（1.11.5、2.8） 

13. 該機人員均為航機碰撞地障時即罹難，於搜救作業前即無生還可

能。（1.13.1、2.9） 

14.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未規範將緊急發報訊號提供予交通部

或民航局。（1.15.2、2.9.1） 

15. 「災害防救法」架構下有關空難之相關應變計畫及程序，內容著重

於空難災害現場之搶救模式或應變作業，對航空器失蹤階段之搜救

作業及各單位權責似未明確，致各單位於執行或配合搜救作業時，

易衍生單位間協調問題。（1.15.7、2.9.2） 

16. 民航局所製作「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飛航資料圖」部份資訊尚不符

合國際民航組織第 4 號附約第 17 章相關規定之目視航圖。

（1.17.8、2.4.2） 

改善建議 

致大鵬航空公司 

1. 明確律定空照任務執行前須完整規劃航線，若未完整規劃則不可執

行任務。（ASC-ASR-13-09-008） 

2. 落實空照任務前準備相關規定與實際演練，包括：空照計畫申請許

可確認、航線規劃時機與參加人員、航線規劃之安全注意事項、航

機性能與單發動機失效之安全考量、評估以安全高度檢視空照區周

遭地障之必要性、須使用之圖資、天氣資料、以及航線規劃之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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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與紀錄等。（ASC-ASR-13-09-009） 

3. 落實空照區相關圖資之整合應用，以利駕駛員與空照員瞭解空照測

線周遭之地形、地障高度、測線與地障之距離等資訊。

（ASC-ASR-13-09-010） 

4. 落實內部控管，確保駕駛員之各式訓練計畫皆依飛航組員訓練手冊

詳實規劃。（ASC-ASR-13-09-011） 

5. 落實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之規定與科目，以滿足航路飛行與空照

任務之需求。（ASC-ASR-13-09-012） 

6. 檢視航路檢定人員之資格，確保符合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

（ASC-ASR-13-09-013） 

7. 落實駕駛員飛航時間、訓練與檢定相關紀錄管理之內控機制，以提

升紀錄之完整與正確性。（ASC-ASR-13-09-014） 

8. 落實空照員訓練相關規定，確實依據空照員之職掌明訂訓練科目，

並應保存訓練紀錄。（ASC-ASR-13-09-015） 

9. 航空器維護紀錄應按規定填寫及保存。（ASC-ASR-13-09-016） 

致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宣導維修人員依作業標準執行飛機維修工作，加強品管人員檢驗查

核效能，以確保飛機維修品質。（ASC-ASR-13-09-017） 

致民航局 

1. 落實對大鵬及其他普通航空業有關空照任務準備、人員訓練與管

理、以及駕駛員紀錄管理之督導。（ASC-ASR-13-09-018） 

2. 重新檢視普通航空業於空照任務中執行駕駛艙航路檢查之可行

性。（ASC-ASR-13-09-019） 

3. 重新檢視普通航空業航空器使用人執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

附件六之可行性。（ASC-ASR-13-09-020） 

4. 製作符合 ICAO 標準之目視航圖，以有助於目視飛行計畫之製作及

目視飛航操作。（ASC-ASR-13-0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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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我國普通航空業航空器，研討安裝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之可行

性 ， 俾 利 於 飛 航 任 務 監 控 ， 及 飛 航 事 故 調 查 。

（ASC-ASR-13-09-022） 

致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 重新檢視並協調修訂「空難防救業務計畫」中之緊急應變程序，尤

其 是 搜 尋 作 業 中 各 機 關 （ 單 位 ） 之 權 責 及 職 掌 。

（ASC-ASR-13-09-023）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民航局 

1.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關於逾時航空器通報之已完成改善措施如下： 
1.1 高雄近場臺製作「目視通信追蹤相關作業」及逾時航空器規定

之簡報資料，於交接班簡報作重點提示，並列入地區性複訓教

材。 
1.2 臺北近場臺於交接班簡報宣導確依飛航規則第六十九條規定

執行通信搜索及相關通報作業。 
1.3 飛航服務總臺於 101 年 9 月 10 日行文要求所有航管單位將飛

航規則第六十九條相關規定列入交接班簡報宣導，或利用即席

口試方式加強管制員認知並列入在職訓練教學重點。並於 102
年 4 月 12 日行文要求所有航管單位依 ATMP 9-3-1「逾時航空

器」及飛航規則第六十九條相關規定，判定所轄航空器是否為

逾時航空器，並進行相關通報作業，同時函附「逾時航空器相

關通報作業流程圖」，要求航管單位納入交接班簡報宣導並置

於席位處參用。 

大鵬航空公司 

1. 高山地區空照必須安排經驗豐富正駕駛及副駕駛。 
2. 任務前以電腦查閱並了解作業區地形及高度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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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務提示時均包含起飛至作業區航路、高度、爬升/下降區域、進

入/脫離點位置及緊急情況處置。 
4. 針對空拍航線之規劃，已與測繪公司溝通並達成共識，各次航拍規

劃均須經公司及航務處駕駛員審查安全無虞後方可定案和派遣執

行。 
5. 已要求全體飛航駕駛員及空拍員，於一萬呎以上執行空拍時，即應

先備妥氧氣鼻管。 
6. 有關 CFIT 學科訓練、標準作業程序、CRM、JEPPESEN 圖表及

高風險&濕滑跑道 BN-2 操作限制等項目，納入年度複訓課目訓練。 

交通部 

1. 交通部於 102.2.20 函頒修訂「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臺

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要點」將「修訂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之 ELT 遇

險坐標訊號傳遞程序，確保第一時間執行搜救任務、後續主導搜救

策略與擬定搜救範圍及業管航空器搜尋之權責單位皆能即時接獲

完整資訊。」納入修正。 



 

i 

 

目錄 

摘要報告    ...................................................................................... iii
目錄    ........................................................................................ i
表目錄    ..................................................................................... vii
圖目錄    .................................................................................... viii
英文縮寫對照簡表   ......................................................................... xii
第 1 章  事實資料   ....................................................................... 1

1.1 飛航經過   ....................................................................... 1
1.2 人員傷害   ....................................................................... 5
1.3 航空器損害   .................................................................... 5
1.4 其他損害情況   ................................................................ 5
1.5 人員資料   ....................................................................... 5

1.5.1 駕駛員經歷   .......................................................... 5
1.5.2 駕駛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 9
1.5.3 空照員基本資料與訓練紀錄   ................................. 9

1.6 航空器資料   .................................................................... 9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 9
1.6.2 維修資訊   ............................................................ 11

1.6.2.1 定期檢查   ................................................. 11
1.6.2.2 適航檢查   ................................................. 12

1.6.3 燃油供輸系統   ..................................................... 12
1.6.3.1 燃油供輸控制   .......................................... 12

1.6.4 發動機燃油檢查   ................................................. 16
1.6.5 載重與平衡   ........................................................ 17

1.7 天氣資料   ..................................................................... 18
1.7.1 天氣概述   ............................................................ 18
1.7.2 天氣觀測   ............................................................ 20
1.7.3 天氣預報   ............................................................ 22



 

ii 

 

1.8 助、導航設施   .............................................................. 23
1.9 通信   ............................................................................. 23
1.10 場站資料   ..................................................................... 24
1.11 飛航紀錄器   .................................................................. 24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 25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   ................................................. 25
1.11.3 航管雷達資料   ..................................................... 25
1.11.4 緊急定位發射機資料   .......................................... 26
1.11.5 空照設備之航跡資料   .......................................... 27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 31
1.12.1 殘骸分布   ............................................................ 31
1.12.2 飛航軌跡及地形剖面資料   ................................... 37
1.12.3 殘骸撞擊資料   ..................................................... 38
1.12.4 飛機操控翼面及其位置   ....................................... 42
1.12.5 駕駛艙內儀表、手柄及開關位置   ........................ 45

1.13 醫療與病理   .................................................................. 48
1.13.1 相驗結果   ............................................................ 48
1.13.2 毒物化學鑑定結果   .............................................. 48

1.14 火災   ............................................................................. 48
1.15 生還因素   ..................................................................... 48

1.15.1 安全帶狀況   ........................................................ 48
1.15.2 ELT訊號接收   ...................................................... 49
1.15.3 事故確認及初期應變   .......................................... 49
1.15.4 第 2 日搜索作為   ................................................. 51
1.15.5 第 3 日發現殘骸並嘗試接近   ............................... 53
1.15.6 第 4 日抵達殘骸處並運回遺體   ............................ 54
1.15.7 事故調查作業   ..................................................... 55

1.16 測試與研究   .................................................................. 58
1.16.1 發動機拆檢及測試   .............................................. 58
1.16.2 警示燈燈泡檢視   ................................................. 58



 

iii 

 

1.16.3 墜機前爬升性能   ................................................. 59
1.16.4 飛行特性測試   ..................................................... 60

1.17 組織與管理   .................................................................. 60
1.17.1 大鵬基本資料   ..................................................... 60
1.17.2 大鵬之組織與人員職掌   ....................................... 61
1.17.3 大鵬飛航組員與空照員訓練規定   ........................ 62

1.17.3.1 機種轉換訓練   .......................................... 62
1.17.3.2 正駕駛員升等訓練   ................................... 63
1.17.3.3 教師駕駛員訓練   ....................................... 63
1.17.3.4 檢定駕駛員訓練   ....................................... 63
1.17.3.5 座艙資源管理與緊急逃生訓練   ................. 63
1.17.3.6 其他訓練規定摘要   ................................... 64

1.17.4 大鵬駕駛員資料保存   .......................................... 64
1.17.5 大鵬空照作業相關規定   ....................................... 64
1.17.6 民航局對大鵬之航務查核   ................................... 66
1.17.7 普通航空業飛航性能法規   ................................... 66
1.17.8 目視航圖   ............................................................ 67

1.18 其他資料   ..................................................................... 67
1.18.1 訪談紀錄摘要   ..................................................... 67

1.18.1.1 大鵬董事長特助訪談摘要   ........................ 67
1.18.1.2 大鵬副總經理訪談摘要   ............................ 68
1.18.1.3 大鵬航務處處長訪談摘要   ........................ 68
1.18.1.4 大鵬機務處處長訪談摘要   ........................ 69
1.18.1.5 大鵬財務經理訪談摘要   ............................ 70
1.18.1.6 大鵬財務副理訪談摘要   ............................ 71
1.18.1.7 大鵬機務工程師訪談摘要   ........................ 71
1.18.1.8 大鵬空照員甲訪談摘要   ............................ 71
1.18.1.9 大鵬副駕駛員甲訪談摘要   ........................ 73
1.18.1.10 詮華測線規劃主管訪談摘要   ..................... 74
1.18.1.11 詮華測線規劃人員訪談摘要   ..................... 76



 

iv 

 

1.18.1.12 民航局大鵬主任航務檢查員訪談摘要   ...... 76
1.18.1.13 漢翔適航檢查員訪談摘要   ........................ 77
1.18.1.14 群鷹翔BN-2 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 78
1.18.1.15 空軍海鷗直升機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 78

1.18.2 空照航線規劃相關資料   ....................................... 78
1.18.2.1 萬榮林道空照案航線規劃紀錄   ................. 78
1.18.2.2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D區空照資料   ....... 79
1.18.2.3 操作飛航計畫   .......................................... 83

1.18.3 發動機拆解運送   ................................................. 84
1.18.4 大鵬飛航操作相關手冊   ....................................... 85

1.18.4.1 航機爬升性能與操作   ............................... 85
1.18.4.2 失速速度與操作   ....................................... 90

第 2 章  分析   ............................................................................ 92
2.1 飛航操作   ..................................................................... 92

2.1.1 事故區域之天氣   ................................................. 92
2.1.2 空照任務之執行   ................................................. 93

2.1.2.1 航機墜毀前之操作   ................................... 93
2.1.2.2 莫拉克空照區飛行路線選擇   ..................... 94

2.1.3 空照任務之準備   ................................................. 99
2.1.3.1 手冊規定   ................................................. 99
2.1.3.2 航線規劃   ................................................. 99
2.1.3.3 可用圖資   ............................................... 100
2.1.3.4 單發動機失效安全考量   .......................... 101
2.1.3.5 天氣資料   ............................................... 102

2.2 航務管理   ................................................................... 103
2.2.1 空照計畫申請   ................................................... 103
2.2.2 人員訓練與紀錄保存   ........................................ 103

2.2.2.1 駕駛員訓練計畫   ..................................... 103
2.2.2.2 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   .......................... 104
2.2.2.3 駕駛員訓練紀錄管理   ............................. 105



 

v 

 

2.2.2.4 空照員訓練   ............................................ 105
2.3 監理作業   ................................................................... 106

2.3.1 駕駛艙航路檢查之實施   ..................................... 106
2.3.2 航務查核建議之落實   ........................................ 107
2.3.3 法規可行性   ...................................................... 107

2.4 飛航管制   ................................................................... 107
2.4.1 逾時航空器通報   ............................................... 107
2.4.2 目視航圖之提供   ............................................... 109

2.5 維修分析   ................................................................... 110
2.5.1 發動機狀況分析   ............................................... 110

2.5.1.1 發動機性能   ............................................ 110
2.5.1.2 警示燈燈泡檢視結果   ............................. 111
2.5.1.3 螺旋槳撞擊結果   ..................................... 111
2.5.1.4 發動機狀況分析結論   ............................. 112

2.5.2 左、右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異常原因   ............... 112
2.5.3 定期檢查之執行及委託   ..................................... 114

2.6 航機飛行性能分析   ..................................................... 114
2.6.1 背景資料   .......................................................... 115
2.6.2 爬升性能分析   ................................................... 116
2.6.3 空氣動力係數及剩餘功率分析   .......................... 119

2.6.3.1 穩定巡航階段   ........................................ 119
2.6.3.2 正常爬升階段   ........................................ 122
2.6.3.3 爬升性能比較   ........................................ 123

2.6.4 能量分析法   ...................................................... 125
2.6.5 性能分析小結   ................................................... 126

2.7 碰撞經過及結構損害分析   .......................................... 127
2.7.1 飛機墜地前之撞擊姿態及結構損害   ................... 127
2.7.2 飛機墜地後之撞擊姿態及結構損害   ................... 128

2.8 安裝簡式飛航紀錄器之可行性   ................................... 130
2.9 生還因素   ................................................................... 132



 

vi 

 

2.9.1 緊急定位發報訊號接收與通報   .......................... 133
2.9.2 人員搜救之權責單位   ........................................ 134

第 3 章  結論   .......................................................................... 136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 136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 137
3.3 其它發現   ................................................................... 138

第 4 章  飛安改善建議   ............................................................ 140
4.1 改善建議   ................................................................... 140
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 142

附錄 1 飛機製造商對事故機墜毀前之性能資料檢視報告   ............ 144
附錄 2 臺北/高雄近場管制塔臺無線電通信錄音抄件   ................... 145
附錄 3 臺北/高雄近場臺與其他單位之平面通信錄音抄件   ........... 152
附錄 4 區管中心與國搜中心、高雄近場臺之平面通信錄音抄件   .. 164
附錄 5 高雄近場管制塔臺相關席位之管制經過報告表   ................ 172
附錄 6 緊急定位發射機原始接收資料   ......................................... 175
附錄 7 事故當日之空照及光達操作紀錄   ...................................... 176
附錄 8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傳真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紀錄   ................ 180
附錄 9 測試報告及試車台測試數據   ............................................. 181
附錄 10 分析結果說明會-交通部意見   .......................................... 202
附錄 11 調查報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意見   ............................ 204
附錄 12 調查報告-交通部意見   ..................................................... 205

 



 

vii 

 

表目錄 

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料表   ............................................................... 6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 10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 11

表 1.6-3 載重與平衡相關資料   ......................................................... 18

表 1.11-1 空照設備相關規格及內存資料屬性表   .............................. 28

表 1.12-1 事故現場殘骸量測資料表   ................................................ 33

表 2.6-1 BN-2 失速性能表   ............................................................. 115

表 2.6-2 O-540E發動機油耗估算表   ............................................... 120

表 2.6-3 O-540E發動機全油門性能隨高度變化簡表   ...................... 121

表 2.8-1 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供應商列表   ..................................... 132

 



 

viii 

 

圖目錄 

圖 1.1-1 飛航軌跡圖   ......................................................................... 4

圖 1.6-1 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   ......................................................... 13

圖 1.6-2 燃油供輸管路之三向閥   ..................................................... 14

圖 1.6-3 燃油供輸管路之三向旋鈕及 3 向閥位置   ............................ 15

圖 1.6-4 轉動 3 向閥即牽引帶動 3 向旋鈕之情形   ............................. 16

圖 1.6-5 重心範圍圖   ........................................................................ 17

圖 1.7-1 中央氣象局 0800 時地面天氣分析圖   .................................. 19

圖 1.7-2 0832、0932 及 1032 時MTSAT可見光衛星雲圖   ................ 19

圖 1.7-3 0956 時福衛二號可見光衛星雲圖   ...................................... 20

圖 1.7-4 花蓮氣象站 0800 時之斜溫圖   ............................................ 21

圖 1.7-5 屏東探空站 0800 時之斜溫圖   ............................................ 22

圖 1.7-6 有效時間 08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   ................................. 22

圖 1.7-7 有效時間 14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   .................................. 23

圖 1.11-1 雷達航跡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 26

圖 1.11-2 ELT定位點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 27

圖 1.11-3 事故機完整之飛航軌跡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 29

圖 1.11-4 事故機最後 4 分鐘之飛航軌跡(高度及爬升率)   ................. 29

圖 1.11-5 事故機最後 4 分鐘之飛航軌跡(地速、仰角及坡度)   .......... 30

圖 1.11-6 事故機最後 2 分鐘之爬升航跡與事故地點的空照套疊圖   . 30



 

ix 

 

圖 1.12-1 事故地點地形等高線圖   ................................................... 31

圖 1.12-2 事故地點東側河谷側視圖   ................................................ 32

圖 1.12-3 事故現場空中勘察圖   ....................................................... 32

圖 1.12-4 主殘骸附近折斷樹林之照片   ............................................ 34

圖 1.12-5 編號 2 撞擊區遭折斷樹木之照片   ...................................... 34

圖 1.12-6 編號 1 撞擊區遭折斷數棵樹木之照片  ............................... 35

圖 1.12-7 事故現場量測示意圖   ....................................................... 35

圖 1.12-8 事故現場近景圖及撞擊區域圖片   ..................................... 36

圖 1.12-9 事故現場殘骸分布圖、飛航軌跡及空照圖   ........................ 36

圖 1.12-10 最後 2.5 分鐘之飛航高度變化、地形高度及航機地速圖   37

圖 1.12-11 最後 4.4 秒之飛航高度變化、地形高度及植披高度圖   ... 38

圖 1.12-12 遺留於樹上之機身左翼與左副翼   .................................... 39

圖 1.12-13 遺留於樹上之右水平尾翼與右升降舵   ............................. 39

圖 1.12-14 左升降舵掉落於灌木叢上   ............................................... 40

圖 1.12-15 機身主殘骸   ................................................................... 40

圖 1.12-16 左發動機與機身主殘骸相對位置圖   ............................... 41

圖 1.12-17 右發動機與右機翼相對位置圖   ....................................... 42

圖 1.12-18 右副翼及右襟翼前視圖   ................................................. 42

圖 1.12-19 右副翼及右襟翼後視圖   ................................................. 43

圖 1.12-20 遺留於編號 1 撞擊區之左副翼與外側段左翼   .................. 43

圖 1.12-21 左副翼斷落左襟翼於伸展位置   ....................................... 44



 

x 

 

圖 1.12-22 垂直尾翼及左水平尾翼斷落情形   ................................... 44

圖 1.12-23 左、右駕駛盤位置   ......................................................... 45

圖 1.12-24 馬力控制及襟翼控制手柄位置   ....................................... 46

圖 1.12-25 左、右發電機及電瓶開關位置   ....................................... 46

圖 1.12-26 發動機相關儀表指針指示位置   ....................................... 47

圖 1.17-1 大鵬組織圖   ...................................................................... 62

圖 1.18-1 萬榮林道空照案航線規劃紀錄   ......................................... 79

圖 1.18-2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D區測線圖   ................................... 80

圖 1.18-3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D之等高線地形圖(一)   ................... 81

圖 1.18-4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D之等高線地形圖(二)   ................... 82

圖 1.18-5 事故任務之操作飛航計畫   ................................................. 83

圖 1.18-6 直昇機吊掛發動機   ........................................................... 84

圖 1.18-7 發動機搬至直昇機艙內情形   ............................................. 85

圖 2.1-1 Metop-2 衛星/福衛二號衛星之可見光衛星雲圖   .................. 93

圖 2.1-2 莫拉克 16 號測線南端之周遭地形   ..................................... 95

圖 2.1-3 飛越區域示意圖   ................................................................ 96

圖 2.1-4 最佳爬升性能形成之圓錐面套疊於 3D地形示意圖   ............ 98

圖 2.1-5 莫拉克空照區圖資資訊綜整示意圖   .................................. 101

圖 2.5-1 機翼與機身脫離呈歪斜狀態   ............................................ 113

圖 2.6-1 該機最後 2 分鐘之速度變化圖   ......................................... 116

圖 2.6-2 BN-2B巡航及爬升性能表(雙發動機)   ................................ 118



 

xi 

 

圖 2.6-3 BN-2B巡航及爬升性能表(單發動機)   ................................ 118

圖 2.6-4 該機最後 4 分鐘爬升率及飛行高度變化圖   ....................... 119

圖 2.6-5 O-540E發動機軸輸出性能圖   ........................................... 121

圖 2.6-6 O-540E發動機於爬升階段之性能圖   ................................. 122

圖 2.6-7 該機最後 4 分鐘之升力係數及阻力係數比較圖   ................ 124

圖 2.6-8 該機最後 4 分鐘之爬升率、預測爬升率及高度變化圖   ..... 124

圖 2.6-9 該機最後 2 分鐘爬升階段之能量變化圖   ........................... 126

圖 2.7-1 該機最後飛航狀況示意圖   ................................................. 127

圖 2.7-2 該機最後飛航變化 3D示意圖   ........................................... 128

圖 2.7-3 鼻輪起落架彎折變形情形   ................................................. 129

圖 2.7-4 飛機墜地後之結構損害及姿態分析圖   ............................... 130

圖 2.9.1 第 1 批、第 2 批ELT坐標資料與航機正確位置比較圖   ...... 134

 



 

xii 

 

英文縮寫對照簡表 

AAIB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 英國航空器事故

調查機關 
AIRMET Airmen's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低空危害天氣資

訊 
AOI Assistant Operations Inspector 助理航務檢查員 
ATIS Automatic Terminal Information 

Service 
終端資料自動廣

播服務 
ATMP Air Traffic Management 

Procedures 
飛航管理程序 

CP Check Pilot 檢定駕駛員 
COSPAS-SARSAT Cosmitscheskaja Sistema Poiska 

Awarinitsch Sudow (Russian) - 
Search And Rescue Satellite 
Aided Tracking (English) 

國際衛星輔助搜

救系統 

CRM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組員資源管理 
CVR Cockpit Voice Recorder 座艙語音紀錄器 
DE Designated Examiner 民航局委任檢定

考試官 
ELT 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緊急定位發射機 
FDR Flight Data Recorder 飛航資料紀錄器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 
IMU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慣性導航單元 
IP Instructor Pilot 教師駕駛員 
JCC Joint Coordination Center 飛航管制聯合協

調中心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光達 

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Positioning_System�


 

xiii 

 

MPD Maintenance Planning Data 維修計畫資料 
MSTS Multi Surveillance Tracking 

System 
多重監視源資料

處理系統 
PF Pilot Flying 操控駕駛員 
PM Pilot Monitor  監控駕駛員 
POI Principal Operations Inspector 主任航務檢查員 
RPM Revolutions Per Minute 引擎轉速 
SARPs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標準及建議措施 

SIGMET Significant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顯著危害天氣資

訊 
SIGWX Chart Significant Weather Chart 顯著天氣圖 
TAMCC Taipei Mission Control Center 台北任務管制中

心 
   

 



 

 1 

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1 年 8 月 30 日，大鵬航空公司（以下簡稱大鵬）所屬

BN-2B-26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68801，受詮華國土測繪公

司（以下簡稱詮華）委託執行空中照測（以下簡稱空照）任務，機上

載有正駕駛員、副駕駛員及空照員各乙員。 

該次任務之操作飛航計畫為：預計當日 0645 時自松山機場起

飛，於距松山機場 166.7 公里及臺東豐年機場 74.1 公里之花蓮及臺

東特定地區，高度 5,000 至 8,000 呎間執行空照任務，預計留空時間

為 45 分鐘，申請以儀器飛航方式離場，目視飛航方式執行空照，任

務完畢後以目視飛航方式於臺東豐年機場落地，備降場為松山機場及

高雄機場。 

任務當日飛航組員於 0530 時執行任務提示，提示內容包括：任

務講解、起飛地及目的地機場天氣、機務、飛航公告及安全提示。該

機約於 0709 時完成開車，獲准以 Sitze Two Whiskey 儀器離場：起

飛後沿 SG 電台 100 方位（Bearing）爬升至 4,000 呎，到達汐止後

右轉航向 180 度，攔截鞍部 VOR 154 幅向（Radial）後至 Wader
導航點，加入 B591 航路至空照任務區。 

該機約於 0726 時起飛，正駕駛員坐於左座，副駕駛員坐於右座，

空照員坐於後艙操作空照設備，機上備有該次飛航計畫、飛航手冊、

機種標準操作程序、過期之進/離場/航路航圖等資料。 

依據該機裝置之空載光達（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雷射設備運作紀錄及航管通話紀錄：該機於 0744 時，約起

飛後 18 分鐘，到達宜蘭礁溪 220 方位 4.6 公里上空，高度 8,5201

                                      
1 空載光達雷射設備所記錄之高度為 GPS 高度。 

呎，

地速 120 浬/時，此時飛航組員取消儀器飛航，改為目視飛航，後續

以航向 180 度定向空照任務區，並獲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臺北近場管

制塔臺（以下簡稱臺北近場臺）許可。約於 0753 時，該機位於南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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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西邊 265 方位約 14.8 公里、高度約 8,500 呎處，左右各執行一次

360 度轉彎，之後以航向約 193 度，定向「萬里溪與萬榮林道空照案

（以下簡稱萬榮林道空照案，位於花蓮縣鳳林、光復、萬榮間之上空）」

空照區。約 0819 時，該機進入空照區前曾告知臺北近場臺，完成任

務後預計至臺東豐年機場落地。約於 0827 時該機進入萬榮林道空照

區，於高度 8,400 呎至 5,000 呎間，地速約為 120 至 130 浬/時之間，

執行空照約 26 分鐘，於 0853 時結束。0846 時至 0902 時間，該機

高度約保持於 5,000 呎。 

0903 時，該機航向 180 度，高度約 6,000 呎，以持續爬升狀態

飛往「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 D 區（位於花蓮縣卓溪鄉上空）」空照

區。0915 時前，該機均保持在中央山脈以東及花東縱谷間飛航，0915
時後向西進入拉庫拉庫溪溪谷，兩旁之山峰高度起伏約在 8,500 呎至

10,500 呎間。0919 時，該機到達莫拉克災區補拍 D 區空照區，保持

高度 8,300 呎至 8,500 呎間，地速約為 120 浬/時，沿航向 200 度執

行空照約 2 分鐘。 

0920:55 時，該機位於臺東玉里西面 260 方位 31.5 公里之山區、

高度 8,280 呎，地速 130 浬/時，開始由 200 度右轉航向 280 度。

0922:08時，該機位於玉里西面262方位35.2公里之山區、高度9,250
呎，地速 86 浬/時，航向改為 250 度。0922:33 時，該機位於玉里西

面 262 方位 35.9 公里之山區，坐標為北緯 23°20' 25.01", 東經

121°01' 50.03"、高度 9,572 呎，地速約 69 浬/時，航向維持 250 度，

爬升率 874 呎/分，仰角 23.5 度，此為該機裝置之空載光達雷射設備

最後一筆紀錄資料。 

約 0837 時至 0843 時間，臺北近場臺曾數次告知該機「雷達看

不到你…確實保持目視」等通話。於 0755 時至 0913 時，該機與臺

北近場臺通信中斷不清之次數約為 7 次。0913:27 時，臺北近場臺花

蓮席告知該機換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高雄近場管制塔臺（以下簡稱高

雄近場臺）119.4 頻道聯絡，高雄近場臺臺東席於 0913:39 與之構聯，

於 0914:20 結束通話，此後即與該機失去通信聯絡。 

約 0940 時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以下簡稱任管）收到編碼 TAI/AVI 
B-68801 之緊急定位發射機（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ELT）
訊號，查證確認為臺灣籍航空器，且正在執行飛航業務。約同一時間

0948 時，日本海上保安廳來電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下

簡稱國搜）相同 ELT 訊號，國搜透過民航局駐國搜協調官（以下簡

稱民航局協調官）確認該機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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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時國搜通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空

勤總隊以無線電指示所屬 B234 型機（以下簡稱 B 機）之在空機轉往

ELT 發報坐標位置搜索，抵達時發現高度 5,000 呎以上之裂雲已發展

為密雲無法進行搜尋。民國 101 年 9 月 01 日 0955 時，搜救飛機發

現該機墜毀於花蓮縣卓溪鄉西南西方約 20 公里，高度 9,568 呎之原

始山林處。該機自起飛後至事故前之飛航軌跡如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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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飛航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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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員傷害 

機上之正駕駛員、副駕駛員、空照員等 3 人死亡。 

1.3 航空器損害 

該機全毀。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害。 

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駕駛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正駕駛員  

正駕駛員為中華民國籍，民國 98 年 7 月進入大鵬，過去曾於民

航運輸業擔任 MD-80s 型機駕駛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民航運輸業駕

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N2，MD-80S 陸上,多發動
機 Multi-Engine,Land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

制欄內無註記；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
力等級五（Y/M/D） Language Proficiency:Level-5 Expiry Date 
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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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料表 

項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 

性別 男 男 

事故時年齡 60 58 

進入公司日期 民國 98 年 民國 100 年 

航空人員類別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檢定項目 BN2，MD-80S BN2 F/O 

發證日期 民國 98 年 12 月 24 日 民國 100 年 9 月 9 日 

終止日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 民國 105 年 9 月 8 日 

體格檢查種類 

終止日期 

乙類駕駛員 

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 

乙類駕駛員 

民國 102 年 7 月 31 日 

總飛航時間 12,545 小時 30 分 11,212 小時 31 分 

最近 12個月飛航時間 248 小時 10 分 245 小時 40 分 

最近 90日內飛航時間 86 小時 35 分 60 小時 20 分 

最近 30日內飛航時間 34 小時 25 分 0 小時 0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0 小時 0 分 0 小時 0 分 

事故型機飛航時間 465 小時 20 分 245 小時 40 分 

事故日已飛時間 2 小時 18 分 2 小時 18 分 

事故前休息時間 7 日 45 日 

進入大鵬後，於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通過新進人員測驗；民國

98 年 9 月 2 日通過 BN-2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之學科測驗；民國 98 年

12 月 24 日通過 BN-2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之術科檢定，該檢定於正駕

駛員之「大鵬航空公司飛航駕駛員飛行時間紀錄（簡稱飛行時間紀

錄）」中任務欄位係標記「TRN（訓練）」；民國 99 年 3 月 29 日通過

機種轉換訓練之航路檢定（使用「民用航空局飛機駕駛員術科檢定報

告表」，無註明為航路檢定），檢定人員係為教師駕駛員，該檢定於飛

行時間紀錄之任務欄位係標記「TRN」；正駕駛員於術科檢定與航路

檢定間，於民國 99 年 1 月 19 日、3 月 4 日、27 日及 29 日有飛行時

間紀錄，任務欄位皆標記「PHP（空照任務）」，其中於 1 月 19 日（飛

時 4 小時 25 分）及 3 月 4 日（飛時 3 小時 25 分）之飛行有註明為

航路訓練的「大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飛機駕駛員飛行紀錄考核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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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飛行訓練紀錄表）」。 

另正駕駛員之「大鵬航空駕駛員訓練紀錄表」中，有記載機型資

格檢定合格資料，無記載航路檢定之相關資料。 

正駕駛員於民國 100 年 7 月 27 日通過教師駕駛員學科考驗， 7
月 29 日通過教師駕駛員飛行術科檢定，正駕駛員民國 100 年 7 月之

飛行時間紀錄顯示 7 月 25 日有 1 次（任務欄位標記「TST（考驗）」）、

7 月 27 日有 2 次（任務欄位標記「TRN」）、7 月 28 日 1 次（任務欄

位標記「TRN」）、7 月 29 日 2 次（任務欄位標記「TRN」）、以及 7
月 30 日 1 次（任務欄位標記「PHP」），其中 7 月 27 日、7 月 28 日、

7 月 29 日及 7 月 30 日之飛行有飛行訓練紀錄表，7 月 25 日則無。 

正駕駛員進入大鵬後，各項定期複訓與檢定之考評項目無被勾選

為不滿意之紀錄，民國 101 年之定期複訓於事故時已完成。正駕駛員

BN-2 型機飛航時間為 465 小時 20 分，總飛航時間為 12,545 小時 30
分。 

正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乙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1
年 6 月 4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之註記為：「缺點免記 視力需戴眼

鏡矯正 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ng glasses」。 

於事故當日松山機場起飛前，航務組航務員執行之酒精抽測，僅

抽測副駕駛員，正駕駛員未被抽測。 

副駕駛員 

副駕駛員為中華民國籍，民國 100 年 7 月進入大鵬，過去曾於

民航運輸業擔任 MD-80S 型機副駕駛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民航運輸

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N2 F/O 陸上,多發動機
Multi-Engine,Land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

制欄內無註記；特定說明事項欄內無註記。 

副駕駛員進入大鵬後，大鵬於民國 100 年 8 月 5 日陳報民航局

三位新進駕駛員（含該機副駕駛員）之 BN-2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計畫，

訓練課程為學科訓練 72 小時及飛行術科訓練 5 架次，時間不低於 7
小時 30 分，民航局於民國 100 年 8 月 7 日回函核准該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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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駕駛員無新進人員訓練與測驗紀錄；民國 100 年 8 月 29 日通

過 BN-2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之學科測驗；民國 100 年 9 月 9 日通過

BN-2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之術科檢定；民國 100 年 9 月 13 日通過機

種轉換訓練之航路檢定（使用「民用航空局飛機駕駛員術科檢定報告

表」，無註明為航路檢定），檢定人員係為教師駕駛員。 

副駕駛員之飛行時間紀錄中，民國 100 年 9 月 4 日、5 日、8 日、

9 日、11 日、12 日、13 日、18 日、19 日、20 日、21 日及 22 日皆

有飛行紀錄，紀錄內之任務欄位皆標記「PHP」。 

副駕駛員於民國 100 年 9 月間之飛行訓練紀錄部分，9 月 1 日之

飛行訓練紀錄表，飛行類別標記「TRN」；9 月 2 日之飛行訓練紀錄

表，飛行類別標記「TRN」；9 月 3 日之飛行訓練紀錄表，飛行類別

標記「TRN」；9 月 9 日之飛行訓練紀錄表，飛行類別無標記；9 月

11 日之飛行訓練紀錄表，飛行類別無標記；9 月 12 日之飛行訓練紀

錄表，飛行類別無標記有。 

另副駕駛員之「大鵬航空駕駛員訓練紀錄表」中，有記載機型資

格檢定合格資料，包括副駕駛員 BN-2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之術科檢定

執行日期為民國 100 年 10 月 14 日，無記載航路檢定之相關資料。 

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大鵬陳報民航局兩位駕駛員（含該機副駕

駛員）之 BN-2 型機升等（正駕駛員）訓練計畫，訓練課程為學科訓

練 22 小時及飛行術科訓練時間不低於 7 小時 30 分，民航局於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回函核准該訓練計畫。副駕駛員之升等訓練及民國

101 年定期複訓於事故時仍在進行中。 

副駕駛員之 BN-2 型機飛航時間為 245 小時 40 分，總飛航時間

為 11,212 小時 31 分。 

副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乙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1
年 7 月 2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缺點免記 視力需戴眼鏡
矯正 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ng glasses」。 

副駕駛員於事故當日起飛前曾於松山機場航務組由航務員執行

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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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駕駛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正駕駛員 

正駕駛員於事故前 7 日內，無飛行任務。 

副駕駛員 

副駕駛員於事故前 45 日內，無飛行任務。 

1.5.3 空照員基本資料與訓練紀錄 

空照員係中華民國籍，男性，民國 57 年出生，民國 89 年 10 月

1 日進入大鵬擔任空照員。於民國 100 年 5 月 4 日曾接受緊急逃生訓

練，未有接受座艙資源管理訓練 2

1.6 航空器資料 

之紀錄。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如表 1.6-1。 

                                      
2 民航法規係使用「組員資源管理」，惟大鵬手冊仍使用「座艙資源管理」。 



 

 10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1 年 8 月 30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登記號碼 B-68801 
機型 BN-2B-26 
製造廠商 Britten Norman 
出廠序號 2255 
出廠日期 民國 81 年 6 月 22 日 
接收日期 民國 81 年 6 月 29 日 
所有人 孫 O O 
使用人 大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81-489 
適航證書編號 100-09-148 
適航證書生效日期 民國 100 年 9 月 1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數 4,909 小時 15 分 
航空器總落地次數 2,426 
上次定檢種類 1,000 小時檢查 屆期適航檢查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1年 6月

6 日 
民國 101年 8月

22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62 小時 35 分 1 小時 57 分 
上次定檢後落地次數 32 0 

該機裝有 2 具 Lycoming Engines 公司生產之 O-540-E4C5 型發

動機，相關基本資料詳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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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1 年 8 月 30 日） 
製造廠商 Lycoming Engines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右 
型別 O-540-E4C5 O-540-E4C5 
序號 L-25806-40E L-13750-40A 
上次翻修日期 民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民國 98 年 10 月 2 日 
上次翻修後使

用時數 1,346 小時 47 分 724 小時 15 分 

上次定檢種類 50 小時檢查 50 小時檢查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 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 
上次定檢後使

用時數 1 小時 57 分 1 小時 57 分 

1.6.2 維修資訊 

依該型機維護計畫，飛機維護項目計有「A」類檢查（A Check）
及飛行前檢查，其中「A」類檢查為每日第一次飛行前之檢查，無飛

行後檢查，定檢週期區分為 50 小時、100 小時、500 小時及 1,000
小時 4 類。 

查閱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飛機維護紀錄簿，無異常登錄，

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令均依規定時限執行管制。 

1.6.2.1 定期檢查 

除飛行前檢查外，大鵬亦訂定該機型飛行後檢查卡，完成檢查後

必須於檢查卡之完成（DONE）及接受（ACCEP）欄位分別簽署執

行者及日期，查閱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飛行前、後檢查卡紀

錄，其中飛行前檢查工單共計 13 次執行者未於接受欄簽署，飛行後

檢查工單共計 14 次執行者未於接受欄簽署。 

定期檢查其中 50 小時及 100 小時檢查由大鵬自行執行，500 小

時及 1,000 小時檢查委託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或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漢翔）執行。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至 29 日大鵬委由漢翔執行該機 1,000 小時定檢，依檢查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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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完工後左、右發動機須執行地面試車，測試燃油/滑油壓力、滑

油溫度、氣缸頭溫度/壓力、及螺旋槳轉速等是否符合規範要求，以

確保發動機馬力輸出可滿足實際操作需求；依試車規範，該型發動機

6 個氣缸頭之測試壓力值均須大於 70 psi，且各氣缸頭壓力差之容許

值為 5 psi；測試紀錄顯示，左發動機 4 號氣缸壓力為 65 psi，2 號氣

缸壓力為 85 psi，最大及最小壓力差值為 20 psi；右發動機各氣缸頭

測試壓力值均大於 70 psi，惟 2、6 號氣缸壓力為 80 psi，1、4 號氣

缸壓力為 70 psi，最大及最小壓力差值為 10 psi，其餘測試數據均符

合規範要求。 

該次 1,000 小時定檢亦包含 ELT 測試，執行紀錄顯示，該機所

裝用之 ELT 測試結果正常。 

1.6.2.2 適航檢查 

大鵬依民航局核定名單，於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委由漢翔飛航

處品管組之檢查員，執行該機年度適航檢查，依該機適航符合聲明表

紀錄，上次 1,000 小時定檢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執行，聲明表紀

錄顯示該機最近 3 個月維護紀錄簿檢查正常，其他經歷紀錄完整。 

1.6.3 燃油供輸系統 

該機燃油系包含位於左、右機翼內部，各一具容量為 68.5 加侖

之燃油箱，事故當日該機左、右燃油箱加滿共計約 130 加侖燃油，正

常供油狀況下，燃油之供輸由左、右燃油箱經燃油泵及油濾後，再送

至化油器，分別供油至左、右發動機。 

1.6.3.1 燃油供輸控制 

燃油供輸系統包含 2 具由駕駛員手動控制，位於駕駛艙內之 3
向旋鈕，該 3 向旋鈕位於駕駛艙風擋玻璃上方位置（如圖 1.6-1 上半

部圖及紅框處），1 具控制供油至右側發動機之綠色 3 向旋鈕及 1 具

控制供油至左側發動機之紅色 3 向旋鈕，正常情況下左發動機 3 向旋

鈕置於標示左油箱位置時，使用左油箱燃油，右發動機 3 向旋鈕置於

標示右油箱位置時，使用右油箱燃油，若左右機翼油箱油量差異過大

影響載重平衡時，駕駛員認為有調整之必要，可以交叉供油（CROSS 
FEED）方式，即施以約 20 至 30 吋磅之力矩，將左發動機 3 向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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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RIGHT TANK（右油箱）」使右油箱燃油供應左發動機，或將

右發動機 3 向旋鈕轉至「LEFT TANK（左油箱）」使左油箱燃油供應

右發動機，同時以單一油箱供應 2 具發動機之方式來平衡左右油箱油

量。3 向旋鈕置於「OFF（關閉）」位置時，即可關斷燃油供應，此

時可進行發動機修護作業。若於飛行時將 3 向旋鈕置於「OFF（關閉）」

位置，將使發動機燃油供應中止，發動機馬力喪失。 

 

圖 1.6-1 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 

依原廠維修手冊說明 2 具 3 向旋鈕以鋼繩及鍊條與 2 具 3 向閥

相互連結，以控制 2 具發動機燃油供輸管路之 3 向閥，該 2 具 3 向

閥分別位於左、右機翼結構內，（如圖 1.6-2），駕駛員手動旋轉 3 向

旋鈕至「OFF」（關斷）、「ON」（開啟）或「CROSSFEED」（交叉

供油）之位置，藉由鋼繩及鍊條牽引，可將左右油箱內 2 具 3 向閥轉

至「關斷」、「左油箱」或「右油箱」之位置（如圖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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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 燃油供輸管路之三向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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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 燃油供輸管路之三向旋鈕及 3 向閥位置 

專案調查小組協調大鵬以事故機同型機測試，經以手動方式轉動

右側發動機三向旋鈕，位於右側機翼結構內之三向閥會依控制選擇轉

至「OFF」、「ON」或「CROSSFEED」位置；大鵬機務員以手轉動

右側機翼結構內之三向閥至「關斷」、「右油箱」或「左油箱」之位置

時，駕駛艙內之三向旋鈕會被牽引同步轉至「OFF」、「ON」或

「CROSSFEED」之位置（如圖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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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 轉動 3 向閥即牽引帶動 3 向旋鈕之情形 

1.6.4 發動機燃油檢查 

依該機飛行手冊及飛行前檢查卡程序，航機於每天第一次飛行

前，須執行燃油箱放油，由機務員以目視檢查燃油有無含水，再由任

務航機駕駛員確認油樣之檢查結果，經查閱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

內飛機維護紀錄簿，無發生機載燃油含水之相關紀錄。 

航機於每次飛行落地後，大鵬油車即至停機處執行加油作業，依

大鵬飛機加油前油罐車油品檢查表，航機執行加油前，油車加油員必

須先自油罐車執行燃油取樣，以目視及含水試劑檢查油樣是否含水，

檢查結果再由機務員確認後，方可進行航機加油作業；經查閱該機於

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油罐車油品檢查紀錄，檢查情況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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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航機使用自國外生產之 AV100 燃油，購入後儲存位於竹東

之油槽，再由該公司 2 輛油車裝載，運送至松山機場或各外站待命加

油；依大鵬油槽設備及油品週期檢查表，每個月由該公司依檢查表項

目執行油槽檢查，民國 101 年度 1 月至 12 月檢查結果均正常。 

1.6.5 載重與平衡 

依據大鵬BN-2 飛航手冊（第 3 版），該機之重心範圍如圖 1.6-53。

該機之載重與平衡相關資料如表 1.6-3。 

 

圖 1.6-5 重心範圍圖 

                                      
3 依據飛航手冊第 2 章第 6 頁：「Center of gravity datum : The C.G. datum is 0.8 in behind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cambered inboard sections of the wing but coincident with leading edge 
at stn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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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載重與平衡相關資料 

最大零油重量 6,300 磅 

實際零油重量 5,475.3 磅 

最大起飛總重 6,600 磅 

實際起飛總重 6,245.3 磅 

起飛油量 770 磅 

航行耗油量 595 磅 

最大落地總重 6,600 磅 

預估落地總重 5,650.3 磅 

起飛重心位置 21.19 吋 

1.7 天氣資料 

1.7.1 天氣概述 

事故當日臺灣地區無顯著天氣系統，以偏南氣流為主，東部山區

於日出後有積雲逐漸生成。中央氣象局 0800 時地面天氣分析圖如圖

1.7-1 所示，0832、0932 及 1032 時日本MTSAT地球同步衛星可見

光雲圖如圖 1.7-2 所示，0956 時福衛二號之臺灣本島第 6 條帶可見

光衛星雲圖 4

                                      
4 國家太空中心之福衛二號衛星為繞極軌道衛星，每天約於上午 10 點左右通過臺灣，該衛星之

遙測照相儀將臺灣本島分為 7 個寬度各為 24 公里的條帶取像，事故當日之取像區域為第 6 及

第 7 條帶，事故地點位於第 5 條帶，約於第 6 條帶西方約 11 公里。 

如圖 1.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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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 中央氣象局 0800 時地面天氣分析圖 

 

圖 1.7-2 0832、0932 及 1032 時 MTSAT 可見光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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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3 0956 時福衛二號可見光衛星雲圖 

1.7.2 天氣觀測 

臺東豐年機場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0930 時：風向 080 度，風速 5 浬/時，風向變動範圍 010 度至

120 度；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稀雲 2,500 呎；溫度 31℃，露點 23
℃；高度表撥定值 1009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 

位於事故地點北北西方約 18.5 公里，海拔 3845M 之中央氣象局

玉山氣象站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0900 時：測站氣壓 644.5 百帕；風向 170 度，風速 4 浬/時；能

見度 25 公里；稀雲 1,000 呎、疏雲 13,000 呎；溫度 9.4℃，露點 6.4
℃。 

1100 時：測站氣壓 644.7 百帕；風向 180 度，風速 3 浬/時；能

見度 10 公里；裂雲 0 呎；溫度 8.3℃，露點 5.3℃。 

位於事故地點南南西方約 11.1 公里，海拔 2,280M 之中央氣象

局向陽自動氣象站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0900 時：測站氣壓 772.9 百帕；靜風；溫度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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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花蓮氣象站及空軍屏東探空站於 0800 時之高空氣象

觀測如圖 1.7-4 及 1.7-5 所示。 

 
圖 1.7-4 花蓮氣象站 0800 時之斜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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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5 屏東探空站 0800 時之斜溫圖 

1.7.3 天氣預報 

與普通航空業飛航作業相關之天氣預報/警報，為民航局臺北航

空氣象中心提供之低層（地面至飛航空層 10,000 呎）、中層（飛航

空層 10,000 呎至 25,000 呎）顯著天氣圖（SIGWX CHART），以及

顯著危害天氣資訊（SIGMET）、低空危害天氣資訊（AIRMET）。於

該機駕駛艙中取得之飛航文件僅包含機場例行 /特別天氣報告及機場

預報，無低層顯著天氣圖。 

有效時間 8 月 30 日 0800 時及 14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如圖

1.7-6、1.7-7 所示；當日事故地區無 SIGMET 及 AIRMET。 

 

圖 1.7-6 有效時間 08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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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有效時間 14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松山機場管制臺之地面管制席/機場管制席、臺北近場臺桃南席/
松山席/花蓮席，以及高雄近場臺臺東席分別以 125.1/119.7/124.0 
MHz 及 119.4 MHz 頻率與該機進行無線電通信。臺北近場臺、高雄

近場臺管制該機之無線電通信錄音抄件詳附錄 2，與其他單位之平面

通訊錄音抄件詳附錄 3；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臺北區域管制中心（以

下簡稱區管中心）與國搜、高雄近場臺關於 B-68801 逾時航空器通

報之平面通信錄音抄件詳附錄 4，高雄近場臺相關席位之管制經過報

告表詳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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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場站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1 飛航紀錄器 

依據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頒布之「07-02A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

理規則」，民用航空器應安裝飛航紀錄器之相關規定節錄如下： 

壹、前言 

1. 飛機之飛航紀錄器含有二個系統：飛航資料紀錄器(FDR)及座
艙通話紀錄器(CVR)；前者依據記錄資料之參數數目及記錄資料持續
時間分成 I、IA、II、IIA 型。 

貳、飛航資料紀錄器 (FDR) 

2.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首次適航之所有飛機，其

最大起飛總重超過二萬七千公斤者，應裝置 I 型之飛航資料

紀錄器；其最大起飛總重介於五千七百公斤至二萬七千公斤

者，應裝置 II 型之飛航資料紀錄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

一日以後首次適航最大起飛重量在五千七百公斤或以下之多

渦輪發動機飛機，應裝置 IIA 型之飛航資料紀錄器。 

3.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

以前首次適航之飛機： 

3.1 除 3.2 之飛機外，所有渦輪發動機飛機，其最大起飛總重介

於五千七百公斤至二萬七千公斤者，應裝置能記錄時間、高

度、空速、垂直加速度及航向之紀錄器。 

3.2 所有渦輪發動機飛機其最大起飛總重超過二萬七千公斤而

其原型機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後獲得驗證者，

應裝置 II 型之飛航資料紀錄器。 

5.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以後首次適航，且其最大起飛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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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超過五千七百公斤之飛機，應裝置 IA 型飛航資料紀錄器。 

參、座艙通話紀錄器 (CVR) 

1.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首次適航最大起飛總重超

過五千七百公斤之飛機，應裝置可記錄飛航中駕駛艙內通話

環境之座艙通話紀錄器。 

參照 ICAO Annex 6 Part 2“International General Aviation- 
Aeroplanes”，3.6.3 節亦有相關的標準及建議措施（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SARPs）。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該機無須安裝。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 

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該機無須安裝。 

1.11.3 航管雷達資料 

事故當日 1500 時，調查小組取得民航局飛航服總台提供之多重

監視源資料處理系統（Multi Surveillance Tracking System, MSTS）
的航跡資料。該雷達航跡資料涵蓋事故機從花蓮縣秀林鄉往南飛行至

花蓮縣卓溪鄉期間的飛行軌跡（08:00:01 至 09:16:18.7），最後一筆

坐標為東經 121.177612 度，北緯 23.397837 度，Mode-C 高度 7,900
呎，距 B-68801 事故地點約 17 公里。圖 1.11-1 為雷達航跡與衛星

影像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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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雷達航跡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1.11.4 緊急定位發射機資料 

我國交通部委託中華電信設立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系統

（COSPAS-SARSAT）的地面接收站，並設置台北任務管制中心 5

                                      
5詳交通部台北任務管制中心設置要點及交通部台北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 

 
（TAMCC）負責我國臺北飛航情報區內的航空器事故，及船舶海難

的搜救系統運作、溝通及協調工作。事故後第二天 1430 時，調查小

組自任管取得ELT資料，原始資料詳附錄 6（14:09:50 時及 16:21:30
時）。圖 1.11-2 為ELT定位點與衛星影像套疊圖，此三群ELT定位點

與B-68801 事故地點相距各約 0.68 公里、4.30 公里及 12.9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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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ELT 定位點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1.11.5 空照設備之航跡資料 

事故機機上配有一套精密的空照設備，包括：Applanix 公司所製

造之慣性導航單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Applanix
公司所製造之資料處理器 POSAV V5、Optech 公司所製造 ALTM
（Airborne Laser Terrain Mapper）空用光達、Z/I Imaging 公司所製

造之空用數位相機 DMC II 以及 ALTM 作業電腦各一套，相關規格及

內存資料詳表 1.11-1。 

事故發生後，本會調查人員取得上述空照設備，經過清潔及乾燥

處理後會同詮華人員進行解讀。於 POSAV V5 的 PCMCIA 卡內取得

事故當日飛航軌跡；並於 ALTM 作業電腦內取得事故當日的空照及光

達操作紀錄，詳附錄 7。POSAV V5 所紀錄之航跡資料，包括：GPS
時間、經度、緯度、高度、地速、爬升率、航向、俯仰角、坡度；依

據 Applanix 公司的資料解算軟體，事故當日航跡之平均水平及 GPS
高度精度分別為 3.464 吋及 4.291 吋；三軸姿態平均精度為 0.005
度；圖 1.11-3 為事故機之飛航軌跡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事故當日，該機共執行兩次空照及光達操作，第一次作業區位於

花蓮縣鳳林鎮、光復鄉及萬榮鄉（飛行高度 7,900 呎至 8,400 呎，時

間 07:27:38~08:52:44）；第二次作業區位於花蓮縣卓溪鄉（飛行高

度 8,300 呎至 8,450 呎，時間 08:58:49~09:20:39）。根據 POSAV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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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錄之航跡資料，最後一筆資料 0922:33.4 時，航機位置為 N 23° 
20' 25.0146"，E 121°1' 50.0268"，GPS 高度 9,572 呎（2,917.5 公

尺）；地速 69.7 浬/時；爬升率 874 呎/分；最後 1 秒內，三軸姿態

之紀錄變化仰角 23.5 度7.1 度；左坡度 2.5 度右坡度 0.5 度；磁

航向 253.2 度。圖 1.11-4 及圖 1.11-5 為事故機最後 4 分鐘之飛航軌

跡繪圖。 

根據 ALTM 作業電腦相關紀錄及 POSAV V5 所記錄之航跡資

料，於 09:20:55 時，空照員停止 ALTM 電腦作業，此期間最後 2 分

鐘的爬升航跡與事故地點的空照套疊圖詳 1.11-6 所示。根據詮華所

提供事故區之精密光達資料，以第 1 次光達回波為樹群高度，第 4
次光達回波為地表高度。以事故機之飛航軌跡至主殘骸區之間剖面為

基準，依序取得樹群高度及地表高度，結果詳圖 1.11-6 右下圖。編

號 1 撞擊區域樹群高度為 6.8 公尺（地表高度 9,581 呎），編號 2 撞

擊區域樹群高度為 8.1 公尺（地表高度 9,569 呎）。 

9 月 8 日自現場取回的空照裝備及其組件，經解讀後結論如下：

1.ALTM 作業電腦內之光達專案資料， 係為該機於 6 月 30 日、7 月

1 日、8 月 5 日、8 月 13 日執行臺灣離島及臺灣西部之作業資料，與

本案無關。2.DMC II 航空相機硬碟：因遭受撞擊致使資料讀取不穩

定，經確認後並未儲存事故當日資料。3.IMU 經聯絡國外儀器廠商並

確定無任何資料於組件內。 

表 1.11-1 空照設備相關規格及內存資料屬性表 

 型號 序號 資料屬性 
FMU-P300-A 
IMU 

23-01000 09/00020 偵測航機姿態、處理 GPS
資料並傳送給 POSAV 

POSAV V5
處理器 

PCS-28 3116 以 PCMCIA Card 儲存航

跡資料 
ALTM 光達 M200 無法辨識 偵測地表之不同反射回波 

ALTM作業電

腦 
DELL 
M4400 

400-200001
405 

記錄 ALTM 運作狀態及

ALTM 光達資料 
DMC II 800645-0

911 
412653 屬特殊規格硬碟用以儲存

空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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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事故機完整之飛航軌跡與衛星影像套疊圖 

 

圖 1.11-4 事故機最後 4 分鐘之飛航軌跡(高度及爬升率) 



 

 30 

 

圖 1.11-5 事故機最後 4 分鐘之飛航軌跡(地速、仰角及坡度) 

 

圖 1.11-6 事故機最後 2 分鐘之爬升航跡與事故地點的空照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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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2.1 殘骸分布 

事故地點位於花蓮縣卓溪鄉西南西方約 20 公里處，主殘骸地點

坐標為北緯 23°20' 23.10", 東經 121°01' 43.98"，GPS 高度 9,568
呎，機首磁航向 080，詳圖 1.12-1。事故地點東側約 220 公尺處為一

陡降崩塌河谷，詳圖 1.12-2；周遭環境為 9,800 呎以上的高山，尤其

西北側約 1.5 公里處及西側約 2 公里處為 10,800 呎以上之高山。 

圖 1.12-3 為調查小組人員搭機至事故現場時，於空中勘查時由

西方往東方拍攝之照片，主殘骸位於突起平台上，平台參考尺寸 180
公尺 x 120 公尺。 

 

圖 1.12-1 事故地點地形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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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 事故地點東側河谷側視圖 

 

圖 1.12-3 事故現場空中勘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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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於事故現場進行殘骸分佈與撞擊位置之測量 6

表 1.12-1 事故現場殘骸量測資料表 

，主要殘

骸分佈區域坐標詳表 1.12-1。該機主殘骸大致完整，於主殘骸東南方

位約 5 公尺處，約 3 公尺水平直線距離內之樹林全遭折斷，樹木斷裂

面離地高度約 2 公尺，詳圖 1.12-4；於主殘骸 065 方位約 20 公尺處

尋獲左升降舵，另發現該處樹木遭折斷，詳圖 1.12-5（編號 2 撞擊

區）；於主殘骸 070 方位約 55 公尺處尋獲斷裂之右水平尾翼及左翼，

右水平尾翼及左翼均懸掛於樹上，另發現該處 2 棵樹木遭折斷，樹木

斷裂面離地高度約 6 公尺（編號 1 撞擊區），詳圖 1.12-6；再往 070
方位勘查，鄰接處為一陡峭的山壁及崩塌河谷。 

殘骸名稱 緯度 經度 GPS 測量高度 

左升降舵*1 N23° 20' 23.63" E121° 1' 44.71" 9,568 ft 
右水平尾翼*1 N23° 20' 23.74" E121° 1' 45.76" 9,568 ft 
左翼 N23° 20' 23.62" E121° 1' 45.73" 9,568 ft 
編號 2 撞擊區域*2 N23° 20' 23.44" E121° 1' 44.57" 9,569 ft 
機身編號位置 N23° 20' 23.07" E121° 1' 43.64" 9,568 ft 
左翼_斷裂端 N23° 20' 23.22" E121° 1' 43.86" 9,581 ft 
殘骸機首 N23° 20' 23.12" E121° 1' 43.96" 9,568 ft 
*1：編號 1 撞擊區樹群離地高 6.8 公尺 (根據詮華提供 LIDAR 資料) 
*2：編號 2 撞擊區樹群離地高 8.1 公尺 (根據詮華提供 LIDAR 資料) 

                                      
6 受限於山區地形影響精密型 GPS 定位作業，本會採用 Garmin GPSmap 60CSx 測量殘骸位

置，定位精度 1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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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4 主殘骸附近折斷樹林之照片 

 

圖 1.12-5 編號 2 撞擊區遭折斷樹木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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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6 編號 1 撞擊區遭折斷數棵樹木之照片 

圖 1.12-7 為事故現場量測結果示意圖，圖 1.12-8 為本次事故現

場近景圖及撞擊區域圖片，經套疊殘骸坐標資料、飛機航跡資料以及

空照圖後，圖 1.12-9 為套疊事故現場殘骸分布圖、飛航軌跡及空照

圖。 

 

圖 1.12-7 事故現場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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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8 事故現場近景圖及撞擊區域圖片 

 

圖 1.12-9 事故現場殘骸分布圖、飛航軌跡及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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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飛航軌跡及地形剖面資料 

根據詮華提供的精密地形資料及光達資料，該資料可呈現事故區

域的地形高度及植披高度，其資料解析度優於 1 公尺，高度之精準度

高於 0.3 公尺。 

圖 1.12-10 為 0920:05.0 時至 0922:33.4 時期間之飛航高度（黑

色）、地形高度（綠色）及航機地速（紅色）變化圖。圖 1.12-11 為

0922:30.0 時至 0922:33.4 時期間之飛航高度（紅色）、地形高度（黑

色）及植披高度（綠色）變化圖。POSAV 資料最後一筆航跡位置與

編號 1 撞擊區域的兩顆樹水平距離為 117.7 公尺，相對航向 252 度。 

 

圖 1.12-10 最後 2.5 分鐘之飛航高度變化、地形高度及航機地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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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1 最後 4.4 秒之飛航高度變化、地形高度及植披高度圖 

1.12.3 殘骸撞擊資料 

該機於墜落靜止前曾 2 次撞擊事故現場附近樹木，造成部分結構

與機身脫離，左翼及右水平尾翼與右升降舵於撞擊後掉落於編號 1 撞

擊區附近樹上（如圖 1.12-12 及圖 1.12-13），左升降舵於撞擊後掉

落於編號 2 撞擊區附近灌木叢上（如圖 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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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2 遺留於樹上之機身左翼與左副翼 

 

圖 1.12-13 遺留於樹上之右水平尾翼與右升降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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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4 左升降舵掉落於灌木叢上 

 

圖 1.12-15 機身主殘骸 

事故現場主殘骸機身翻覆，右側機身壓於地面，機腹向左，左側

機身朝上，機首下方凹陷變形，機腹有弧型擦撞痕跡，機首朝向磁航

向約 080 度；機翼仍覆蓋左側機身之上，右翼完整，與機身連結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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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已脫離，左翼中間至翼尖斷落，剩餘之左翼前緣凹陷變形與機身連

結處結構仍有部分連結，裂縫處夾有樹枝，下方蒙皮沾有泥土，詳圖

1.12-15。 

機身撞擊地面後，造成左發動機與機翼脫離掉落於機身殘骸附

近，2 片螺旋槳葉片其中 1 片葉尖呈現出扭曲變形之狀況（如圖

1.12-16），右發動機受撞擊後掉落於右機翼下位置，2 片螺旋槳葉

片表面僅沾附少許泥土，無扭曲變形狀況（如圖 1.12-17）。 

 

圖 1.12-16 左發動機與機身主殘骸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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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7 右發動機與右機翼相對位置圖 

1.12.4 飛機操控翼面及其位置 

右副翼與右翼連結完好，呈現向上偏側，右襟翼則於收起位置，

無伸展情形（如圖 1.12-18），由機翼後方檢視可見右副翼壓在地面

矮灌木叢上，右襟翼於收起位置，無伸展之狀況（如圖 1.12-19）。 

 

圖 1.12-18 右副翼及右襟翼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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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9 右副翼及右襟翼後視圖 

內政部消防署特搜隊台南分隊（以下簡稱特搜隊）特搜人員協助

專案調查小組由編號 1 撞擊區樹上取下之左副翼與外側段左翼（如圖

1.12-20），內側段左翼仍與主殘骸相連結，左襟翼及伸放結構仍與

左翼相連結，於伸展位置（如圖 1.12-21），現場人員以手推動左襟

翼可輕鬆將其推至收回位置。 

 

圖 1.12-20 遺留於編號 1 撞擊區之左副翼與外側段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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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1 左副翼斷落左襟翼於伸展位置 

機身向右傾側，垂直尾翼與機身結構連結以致方向舵壓於地面矮

灌木叢上，向左偏側；右水平尾翼與右升降舵遺留於編號 2 撞擊區（圖

1.12-14），左水平尾翼尖前緣凹陷變形，左升降舵脫落（如圖

1.12-22）。 

 

圖 1.12-22 垂直尾翼及左水平尾翼斷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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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駕駛艙內儀表、手柄及開關位置 

該機駕駛艙儀表、操控手柄及面板開關位置經現場檢視後，綜整

如後。 

 左、右駕駛盤均位於向右操作位置（如圖 1.12-23）。 

 

圖 1.12-23 左、右駕駛盤位置 

 油門、螺旋槳變距及混合器手柄均位於最大馬力位置（如圖

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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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4 馬力控制及襟翼控制手柄位置 

 襟翼控制手柄位於「STOP」（停止）位置（如圖 1.12-24）。 
 升降舵配平指示位於零度位置（如圖 1.12-24）。 
 左、右發電機及電瓶開關均位於「ON」（開啟）位置（如圖

1.12-25）。 

 

圖 1.12-25 左、右發電機及電瓶開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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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機相關儀表位於駕駛艙儀表板中央位置，計有左、右發動機

轉速表、歧管壓力表、燃油壓力表、滑油壓力及溫度兩用表、排

氣及氣缸頭溫度兩用表、化油器溫度表等 6 組儀表，經檢視該 6
組共 12 具儀表指針指示均為零（如圖 1.12-26）。 

 

圖 1.12-26 發動機相關儀表指針指示位置 

調查小組於事故現場檢視位於駕駛艙內之發動機燃油 3 向旋

鈕，發現右發動機之綠色 3 向旋鈕卡死於「OFF」位置，無法以手轉

動，經拆下位於右側機翼油箱內之三向閥上方蓋板，以手轉動三向閥

亦無法轉動；左發動機之紅色 3 向旋鈕位於「LEFT TANK」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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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小於 1 吋磅之力矩（正常狀況時需約 20 至 30 吋磅之力矩），

即可以手指輕鬆將選擇開關轉至「OFF」及「RIGHT TANK」位置（如

圖 1.6-1）。 

1.13 醫療與病理 

1.13.1 相驗結果 

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相驗結果顯示：3 名機載人員受撞擊鈍挫

傷，導致出血性休克死亡。 

1.13.2 毒物化學鑑定結果 

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採樣體液，檢驗酒精及毒物藥物等項目，檢

驗結果正常。 

1.14 火災 

事故現場及飛機殘骸無火災跡象。 

1.15 生還因素 

1.15.1 安全帶狀況 

正駕駛員及副駕駛員座椅安全帶屬三點式安全帶，意即 2 側腰帶

及 1 上方肩帶扣於同一點，依消救人員訪談顯示：該 2 員均繫腰帶安

全帶，未繫肩帶安全帶；空照員座椅具肩帶及腰帶安全帶，依消救人

員訪談顯示：移離遺體時，該員未繫任何安全帶。 

該機機內計有 5 個座位，其中正副駕駛員共 2 個座位，後有 2
個空照員座椅，除空照員 1 人外另 1 座位可放置電腦或空照裝備，空

照員座椅後方安裝 2 具照相機，客艙尾部尚有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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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後檢視發現該機座椅、座椅安全帶、座椅與航機地板滑軌接

合處均無損害。 

1.15.2 ELT訊號接收 

事故當日 0940 時任管收到 406MHz 之 ELT 訊號，編碼為臺灣

籍航空器 TAI/AVI B-68801，訊號坐標 N 23°18' 44", E 121°09' 24"，
任管即向該公司查證，確認該機當日有飛航業務，1020 時任管以電

話通知其主任（民航局人員兼任），該機發出 ELT 訊號。 

約同一時間 0948 時，日本海上保安廳來電通報國搜相同 ELT 訊

號，請國搜查證，國搜透過民航局協調官於 1004 時確認事故機之飛

航計畫，隨即詢問區管中心該機之狀況，1011 時區管中心回覆該機

無回應；1020 時國搜向區管中心再次確認該機無法構聯，1025 時民

航局協調官電話通知民航局標準組確認該機失聯。 

8 月 30 日任管收到 9 筆 ELT 訊號，其中第 1 筆坐標資料的精確

性百分比為 76％，第 2 筆坐標資料的精確性百分比為 65％，第 3 筆

以後之坐標資料的精確性百分比為 99％，當日自 1124 時至 2121 時

止任管持續傳真 9 次 ELT 訊號資料予國搜（傳真列表如附錄 8）；8
月 31 日任管收到 6 筆 ELT 訊號，當日自 0454 時至 0928 時止任管

持續傳真 4 次 ELT 訊號資料予國搜。 

1.15.3 事故確認及初期應變 

國搜收到日方通報第 1 筆 ELT 訊號時，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

下簡稱空勤總隊）B234 型機（以下簡稱 B 機）正執行綠島運補任務

返回臺東機場，在海面上正要落臺東機場，1010 時國搜通報空勤總

隊後，空勤總隊以無線電指示 B 機轉往花蓮縣卓溪鄉之日本通報 ELT
第 1 筆發報坐標 N 23°18' 44", E 121°09' 24"位置搜索，約 1025 時

抵達，發現 5,000 呎以上裂雲已發展為密雲無法進行搜尋，1120 時

遂脫離，1155 時返場落地。 

1029 時花蓮縣消防局接獲國搜派遣單要求派遣地面人員協助搜

尋，派遣單提供雷達光點消失坐標 N 23°18' 49", E 121°09' 14"，該

派遣單同時指派空勤總隊、國防部及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人員前往搜

尋。 

1100 時民航局成立空難緊急應變小組及花蓮航空站緊急應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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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1106 時國防部 S70C 型機（以下簡稱 S 機）起飛，1159 時回報

國搜 6,000 至 12,000 呎密雲。 

1124 時至 2121 時任管 9 次傳真國搜共 9 筆 ELT 資料。 

1241 時國搜要求空勤總隊後續以高雄近場臺雷達光點坐標（N 
23°23' 39", E 121°10' 37"）、戰管雷達光點坐標（N 23°22' , E 
121°10'）及 ELT 訊號坐標所構成航路為主要空中搜尋範圍。 

1249 時花蓮縣消防局第 1 梯隊由南安登山口出發，1530 時第 2
梯隊由瓦拉米步道出發，2110 時於瓦拉米山屋會合，當日搜索多土

袞山區無獲。 

1314 時空勤總隊 UH1H 型機（以下簡稱 U 機）起飛前往搜索，

1513 時返場落地。 

1526 時國防部 S 機起飛，至現場回報 5,000 呎密雲，1617 時返

場落地。 

1642 時高雄近場臺提供國搜該機飛航路徑及雷達最後光點坐標

修正為 N 23°23' 57", E 121°10' 55"，高度 7,800 呎。 

1655 時民航局協調官電話民航局，通知國搜中心將 1241 時之

搜救規劃請民航局提供意見，惟第一次未收到郵件，民航局提供另外

信箱。 

1708 時民航局電話民航局協調官，請其轉知國搜人員，1241 時

之搜救規劃單純僅以 3 點連一直線判斷方式並不正確，應考量航、戰

管雷達位置差及最終飛行軌跡等問題後，再行修正搜救計畫。 

1742 時民航局致電國搜，以電郵提供最新航管雷達資料及航

跡，民航局確認航機有右轉動作並進入山區。 

1830 時花蓮消防局提送航空器申請派遣表，要求次日空中支援

先運送 8 名人員至阿不朗山區附近。 

1921 時民航局電話國搜，依航管雷達影像資料，確認失事機有

右轉動作。後續 2023 時，民航局與國搜討論後研判失事機有可能位

於阿不朗山區，將以該區西側為搜索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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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時國搜發布次日派遣單，自上午 0600 時起空中支援預劃

空勤總隊 U 機 3 架次，國防部 S 機 3 架次，其中 1 架次 S 機回應花

蓮消防局「航空器申請派遣表」之地面人員運送需求。 

民航局 8 月 30 日駐國搜人員訪談紀錄顯示，國搜有告知民航局

協調官有關任管之 ELT 訊號之筆數，惟該員未被授權傳送該資料予

民航局應變小組。 

1.15.4 第 2 日搜索作為 

0045~0129 時花蓮縣消防局向消防署尋求消防署特搜員、特搜

犬及國防部特戰兵力之協助。 

0210 時消防署電話要求花蓮縣消防局派另一隊人員由玉里山腰

繞至阿不朗山搜救。 

0245 時消防署特搜隊長回覆花蓮縣消防局長，同意支援特搜隊

員及特搜犬。 

0454 時至 0928 時任管 4 次傳真國搜共 6 筆 ELT 資料。 

0553 時空勤總隊 U 機起飛，0740 時返場落地。 

0759 時國防部 S 機起飛，0827 時至玉里搭載消防人員至阿不朗

山區，同時進行空中搜索無獲，0940 脫離搜索區。 

0930 時國搜致電國防部，要求將密集 ELT 訊號點位列入空中搜

索熱區之一。同時消防署電告花蓮縣消防局至太平谷一帶擴大搜索。 

0940 時空勤總隊 U 機起飛，至玉里山區上空搜尋未獲，1140
時返場落地。 

1045 民航局致電國搜，討論有關空中搜救範圍及地面消防人力

調派，國搜要求民航局直接聯繫消防單位並提供可能搜救範圍給予地

面人員。民航局回覆空中搜救範圍如以雷達光點及軌跡為投影，受限

於地形陡峭，在地面上可能形成 3 至 5 公里之面積誤差，並說明搜救

範圍劃定及地空搜救兵力指揮權，非民航局權責而為國搜，因此不能

由民航局直接指揮消防單位，雙方對災害防救法規有關搜救範圍劃定

及地空搜救兵力指揮權之解釋看法不一致，但稍後民航局仍同意聯繫

花蓮縣消防局並提供說明；其後雙方討論各自獲得之資料是否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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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直至此時民航局應變小組尚無密集 ELT 訊號資料。 

1156時國防部S機起飛，搜索區域包含密集ELT訊號點位，1218
時回報 5,000 呎密雲無法搜尋，1248 返場落地。 

1210 時國搜傳真花蓮消防局有關各聯絡窗口電話、高雄近場

臺、戰管雷達光點消失坐標及 10 筆 ELT 訊號資料（無套圖）。 

1308 時花蓮縣消防局電詢民航局有關 10 筆 ELT 訊號坐標之問

題時，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發現除具第 1 筆 ELT 訊號坐標外，未曾

獲得後續 ELT 訊號坐標。隨後民航局將 10 筆 ELT 訊號坐標標示於

Google map 上後，發現其密集度及正確度遠高於先前研判之搜索熱

區。 

1332 時空勤總隊 U 機起飛，搜尋未獲，1535 時返場落地。 

1402 時民航局以電郵提供花蓮縣消防局與國搜，有關 Google 
Earth 標示 ELT 訊號及戰管與航管雷達光點消失坐標之文件檔。 

1407 時民航局致電國搜，說明雷達軌跡工作原理與 ELT 訊號之

差異性，建議應依民航局電郵內 10 筆 ELT 坐標所標定之區域，修正

搜救區域並派遣空中兵力至 ELT 集中點搜尋。國搜表示將會傳遞該

訊息並轉知國防部及空勤總隊。 

1548 時國防部協調官報目標區 30,000 呎以下密雲，國搜取消原

訂 1600 時起飛之國防部 S 機。 

1630 時民航局與國搜聯繫並總結今日空中搜索架次及仍在山區

的花蓮縣消防局及國防部特戰人員數目。 

1800 時民航局協調另一家航空公司之空照機，預劃次日前往協

助搜尋。 

2040 時地面搜索人員回報花蓮縣消防局今日搜索區域為多土袞

至山陰，無所獲。 

2118 時消防署與花蓮縣、臺東縣及高雄市消防局多方通話，協

調次日地面人員至 ELT 訊號密集區之任務分派，後決定由臺東縣消

防局執行 A 區之搜救（詳圖 1.15-1）。 

2330 時國搜發布次日派遣單，內附國搜製作之衛星套疊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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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LT 訊號坐標密集區為 A 區；戰管與航管雷達光點消失區標示為

B 區；第 1,2 筆 ELT 訊號坐標標示為 C 區，預劃第 1 架次 0600-0800
時派遣空勤總隊 B 機執行地面人員上山載運及 B,C 區搜索，第 2 架

次 0800-1000 時派遣國防部 S 機執行地面人員上山載運及 A 區搜

索，第 3 架次 1000-1200 時派遣空勤總隊 U 機執行 B,C 區搜索，第

4 架次 1200-1400 時派遣國防部 S 機執行 A 區搜索等共 6 架次搜索

任務。 

 

圖 1.15-1 A、B、C 區示意圖 

2350 時花蓮縣消防局向國搜提出次日航空器申請派遣表，起降

地點為玉里、太平谷營地及馬布谷山屋。 

1.15.5 第 3 日發現殘骸並嘗試接近 

0705 時空勤總隊 B 機將花蓮縣消防局人員物資由太平谷載運至

馬布谷。 

0800 時國防部 S 機進行 A 區空中搜索未獲，後將臺東縣消防局

人員載運至嘉明湖以陸路搜尋。 

0937 時空勤總隊 U 機執行 B、C 區空中搜尋未獲，1123 時返場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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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 時高雄近場臺通報民航局，另一架空照機發現事故機殘骸

地點之坐標北緯 23°19' 29", 東經 121°02' 02"，高度約 2,885 公尺; 
國搜於 1007 時由民航局獲知相同坐標。 

1014時國搜派遣國防部S機前往查看，1126時因天候不佳返航。 

1045 時民航局向國搜更正殘骸位置坐標北緯 23°19' 50",東經

121°00' 40"。 

1120 時民航局向另一家空照機公司確認坐標為北緯 23°20' 
23.28",東經 121°01' 44.11"。（拉庫音溪山區谷地附近） 

1155 時花蓮縣消防局接獲消防署電話通知事故機殘骸坐標，由

臺東縣消防局人員前往進行陸路搜救。 

1225 時國搜派遣空勤總隊 B 機前往查看，1313 時回報 15,000
呎以下密雲，1340 時返場落地。 

1416 時臺東縣消防局通報花蓮縣消防局上午由國防部 S 機載送

至嘉明湖之地面搜救隊位於坐標北緯 23°19' 27",東經 121°02' 17"
處，目視並接近飛機殘骸位置，1245 時回報因無山徑通往殘骸處且

雨勢變大，決定折返。 

1440 時國搜派遣空勤總隊 B 機於馬布谷山屋搭載搜救人員後，

1510 時進入上述坐標區，惟天候不佳返航，1545 時落地。 

1.15.6 第 4 日抵達殘骸處並運回遺體 

0525 時國防部 S 機起飛，0631 時抵達目標區落地，人員因地形

阻礙無法推進，故返航。 

0638 時國防部 S 機搭載特搜隊員，0738 時抵達現場進行搜救，

0821~0916 時發現該機正、副駕駛及空照員 3 人遺體，期間 0830 時

空勤總隊 B 機載運 12 名搜救人員抵達事故現場，再至嘉明湖載運搜

救人員 8 名至現場。 

1043 時國防部 S 機抵達事故現場載運遺體，1116 時遺體抵達花

蓮機場。 

該案地面搜救人員總計出勤 124 人次，空中搜救直升機總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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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次。 

1.15.7 事故調查作業 

本案發生後，飛安會專案調查小組與民航局連繫，民航局告知將

於接近事故地點之花蓮航空站設置前進緊急應變中心，專案調查小組

於第 2 日上午 06 時出發至民航局設置於花蓮航空站之緊急應變中心

待命，同時連繫空勤總隊，俟搜救任務完成，即接管事故現場，執行

飛航事故調查作業。 

專案調查小組於民航局花蓮航空站緊急應變中心三天待命期

間，持續關注電子媒體與平面媒體發布之相關新聞，並由本案紀錄器

分組及生還分組進行資訊蒐集。紀錄器分組人員於事發第一天（8/30）
進行雷達航跡資料處理與衛星影像套疊作業，第二天（8/31）上午

1355 時許主動將事故機套疊資料送至國搜供其參考時，發現國搜除

雷達軌跡資料外，亦有獲得 ELT 資料。因國搜 ELT 資料與雷達軌跡

資料顯示不在同一位置，該員 1415 時致電任管取得第一批 ELT 資

料，經套疊處理後發現與國搜原套疊的資料不一致，又於 1600 時致

電任管請其傳真包含時間、位置及訊號強度等完整 ELT 資料，於 1645
時將所有套疊資料送交國搜，隨後通知民航局花蓮航空站緊急應變中

心之專案調查小組，專案調查小組獲知後即與一起派駐民航局花蓮航

空站緊急應變中心之民航局人員討論，亦致電告知民航局緊急應變中

心。 

專案調查小組於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召開「大鵬航空 BN-2 飛航

事故調查分析結果說明會」，參加部會所提之意見摘錄如下： 

內政部及國搜中心之意見 

主管「災害防救法」之「內政部」及執行搜救資源支援調度之「行

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認為依據下列 5 點法規，「交通部」應為我

國空難災害發生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空難發生後主管機關及相

關單位之搶救工作，首要在迅速救人。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緊

急應變小組）後，需蒐集災情訊息後並綜整研判，主導災害應變策略，

包括搜救範圍劃定、督導所屬單位全力搶救，儘速搶救受災人員，協

調相關機關提供支援，並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另依「行政院國家搜

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之規定，空難發生後，國搜中心執行第一時間

（緊急應變小組尚未成立前）之搜救任務，後續搜救範圍，則依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交通部成立之應變中心，或其所屬民航局成立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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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小組評估劃定後，國搜據以支援空難業管機關，調度各搜救單位待

命搜救資源（如空勤及國防部搜救機）進行搜救任務。 

1. 「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交通部為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
故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執行災害防救相關事項之
指揮、督導及協調等工作」； 

2. 「災害防救法」第七條第四項：「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源，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籌、調
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
護之運送任務」。 

3.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設置要點」：「航空器、船舶遇難

事故緊急搜救之支援調度」;另「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

業手冊」：「國搜以通報事故地點為第一時間救援範圍，後續
依交通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或現場指揮官評估
後劃定」。 

4. 「交通部空難防救業務計畫」： 

(1)「交通部係災害防救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空難災害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中央相
關部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各航空站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執行空難災害預防、緊急應變措施及善後復原等工
作。為減少空難事件影響程度，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之搶
救工作，首要在迅速救人。」 

(2) 「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交通部及民航局需進
行災情蒐集、通報、主導災害應變策略、綜整及傳達災情
資訊及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5. 「國內民用航空器空難事件處理標準作業程序」：「於空難事
件由交通部部長指示民航局邀集相關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由民航局局長擔任該小組召集人，督導航空站、航空公
司展開各項搶救事宜及協助飛安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作
為」。 

交通部及民航局之意見 

「交通部」意見：（詳附錄 10） 

依「國內民用航空器空難事件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定義，本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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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係屬空難事件（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傷亡及失蹤人數未逾

十五人，並經交通部研判災情無擴大之虞，認為無須成立「空難緊急

應變中心」處理者），應由本部部長指示民航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由民航局局長擔任該小組召集人，督導航空站、航空公司展開各項搶

救事宜及協助飛安會進行調查必要之作為。 

依上開分層負責之規定，建議依「『本部民用航空空難災害搶救

作業標準手冊』四、空難災害處理責任作業區與指揮權責之劃分（三）

指揮權責之劃分 2.機場外之陸地上：由所轄事發地點之地方政府首長
擔任指揮官，負責指揮、聯絡、支援等事宜及協助飛安會必要之作為；
『民航局劃定陸上及山區責任作業區之航空站負責協調、聯絡、支援
等事宜；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負責指揮、調派所屬待命搜救機執行緊
急搜救任務及通知相關單位支援地面搜救等事宜。』」。 

「民航局」意見： 

「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交通部為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
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執行災害防救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等工作」之文字內容並無「搜救」二字，顯示空難業管機關並

不負責搜救業務；另依「災害防救法」第七條第四項「為有效整合運
用救災資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
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
之運送任務」之條文列具「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執行」及「搜

救」等文字，顯示，「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應為我國「執行」

「搜救」之權責機關，負責包括搜救範圍劃定、搜救資訊搜集之搜救

規劃；另依據「民用航空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交通部」或「民航

局」於搜索及搶救僅為協助、協調及支援之機關（同交通部航政司意

見）。 

對於上述意見「內政部消防署」認為「災害防救法」第 27 條「為
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八、搜救、緊
急醫療救護及運送。」已明敘各級政府依權責所需實施作業事項實具

「搜救」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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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發動機拆檢及測試 

該機左、右發動機由大鵬協助飛安會裝箱後，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7 日自桃園機場起運，同年 11 月 28 日抵達位於美國賓州之

Lycoming 公司；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依國際民航組織 13 號附約指定本調查案授權

代表，協助飛安會執行相關調查作業，該 2 具發動機檢測由 NTSB
及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各 1
員代表，以及 Lycoming 公司動力部門相關人員，於 Lycoming 發動

機工廠，自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至 30 日以 3 天時間完成檢測。 

測試報告摘要如下：該 2 具發動機依 Lycoming 公司針對曾失事

發動機所發展之檢測程序完成測試，發動機本體及缸頭壓力經詳細檢

查後，安裝於該公司試車台進行試車，檢查發動機馬力輸出狀況，1、
2 號（左、右）發動機測試結果均可達馬力輸出需求，該 2 具發動機

於試車台測試時未產生任何操作問題，如安裝於飛機時應可排除發動

機功能不良之狀況，於事故時該發動機應可正常提供馬力。（測試報

告及試車台測試數據詳附錄 9） 

1.16.2 警示燈燈泡檢視 

該機警示系統用以提供駕駛員有關飛機系統有不正常狀況之警

示訊息，警示系統包含警示面板及測試開關，警示面板位於駕駛艙儀

表板中央靠左側位置，提供航機失速、匯流排電壓、發電機、座艙加

溫、機門、機身防冰及螺旋槳防冰等系統警示訊息，其中左、右發電

機各有 1 組燈號，計有 8 組警示燈號；每組警示燈內各有兩只 327
型燈泡，專案調查小組自事故現場計拆回 16 只警示燈燈泡，於飛安

會以顯微鏡檢視各燈泡狀況，發現 16 只燈泡玻璃外罩完整，所有燈

泡之燈絲均無燈絲延展變形狀況，檢測結果及照片詳圖 1.16-1。 

編號 照片 編號 照片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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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圖 1.16-1 警示燈燈泡檢視結果照片 

1.16.3 墜機前爬升性能 

專案調查小組取得自該機空載光達描設備所下載之飛行數據

後，藉由英國航空器事故調查機關（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 AAIB）將該等數據提供予該機飛機製造商（Britten-N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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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Limited）檢視，所獲得之回覆詳如附錄 1，部分內容摘錄如

下： 

The flight data does not give any indication of the local 
weather conditions, i.e. temperature or wind speed(horizontal 
or vertical)… 

The aircraft appears to have been climbing for approximately 
95 second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data which we are told was 
4 seconds prior to impact. The average rate of climb was a 
little over 700 ft/min. This is in excess of the scheduled AEO 
grass RoC for a 6000 lb aircraft at ISA+10C at 8000 ft of 450 
ft/min. (NB aircraft weight, altitude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are all guesses). Part of the apparent performance excess will 
be due to the aircraft slowing during the climb. This suggests, 
however, that both engines were operating normally. 

1.16.4 飛行特性測試 

本會請大鵬於民國 102 年 3 月 6 日 14 時，以其所屬 BN-2 型之

B-68802 機，於執行訓練任務時，進行大仰角之飛行特性測試，並以

錄影記錄測試過程。測試機之各具發動機較事故機大 40 馬力。 

測試機起飛總重為 6,045 磅，自松山機場起飛，至後龍附近獲航

管許可爬升至事故發生高度約 8,300 呎改平。依據錄影資料，當時外

界溫度約攝氏 5 度，馬力設定為左右螺旋槳轉速為 2,600 轉，左歧管

壓力為 22.5 吋，右歧管壓力為 21.5 吋，指示空速約 120 浬/時。於

此拉桿開始增大爬升角度至仰角約 15 度，指示空速約 62 浬/時，繼

續拉桿增加仰角至約 20 度，並持續保持約 4 秒隨即產生失速警告，

駕駛員立即鬆桿，減低仰角，失速警告隨即解除，指示空速同時增加。 

1.17 組織與管理 

1.17.1 大鵬基本資料 

大鵬成立於民國 81 年 3 月 20 日，依其營運規範，該公司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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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局核准，可執行普通航空業之勘察及照測作業。事故時該公司自有

航空器兩架，分別係英國 PILATUS BRITTEN-NORMAN 公司製造之

BN-2B-26（B-68801）及 BN-2B-20（B-68802）型機，為雙往復式

引擎，高單翼飛機。 

1.17.2 大鵬之組織與人員職掌 

依據大鵬一般運作手冊（第 3 版），該公司組織架構如圖 1.17-1。
其中董事長特別助理之職掌為稟承董事長指示綜理公司各項專案事

務；總經理之職掌包括有：綜理公司一切事務、代表公司簽屬文件與

發文、及對公司各項飛航作業之管制負責等；副總經理之職掌包括

有：輔佐總經理綜理公司一切業務，以及為總經理當然代理人。 

另依大鵬航務手冊（第 9 版），航務處長之職掌包括有：綜理一

切航務有關工作並直接向總經理負責；為執行飛航業務決策之主管，

除總經理另有指示外，對飛機之使用及飛航任務與組員之安排有決定

權；審核飛航駕駛員之飛航能力及督導各項訓練、考驗等事宜。 

事故時大鵬設有董事長特別助理 1 名；副總經理 1 名代理總經理

之職務。航務處有 6 名人員，皆為駕駛員，包含 2 位正駕駛員，1 位

尚未通過航路檢定之正駕駛員，及 3 名副駕駛員；2 位正駕駛員亦具

教師駕駛員資格，其中 1 員兼任航務處長，該員於民國 90 年 2 月 9
日至 12 月 31 日間於他航曾具 BN-2 型機檢定考試官資格，另一員（即

事故正駕駛員）兼任飛安室主任。另有空照員 2 名，隸屬於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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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1 大鵬組織圖 

1.17.3 大鵬飛航組員與空照員訓練規定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相關規定有關「新進人員訓練」之內容係訂定

於一般運作手冊第二十二章中，其規定新進人員須接受 9 小時之學科

訓練含測驗。其餘訓練皆訂定於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中，其中部分

訓練之對象亦包含空照員，該訓練手冊部分內容整理如下： 

1.17.3.1 機種轉換訓練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5 版）第四章列有飛航組員機種轉換

訓練相關規定，訓練內容包括：地面學科 72 小時（含測驗共 27 課）、

飛行術科（時數不低於 7 小時 30 分鐘且含術科檢定不少於 5 架次）、

以及航路訓練 8 小時（含夜航 1 小時），訓練計畫應先報請民航局核

備，核可後始得施訓；飛行術科經民航局檢定及格後，始可以副駕駛

員任用。 

航路訓練相關規定包括：航路訓練須於術科檢定及格後始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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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於任務中兼施、航路科目為松山至其他機場任一航路往返、航路

飛行檢定須由檢定駕駛員（CP）或民航局委任檢定考試官（DE）執

行，合格後始可執行空照任務。 

1.17.3.2 正駕駛員升等訓練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5 版）第五章列有正駕駛員升等訓練

相關規定，訓練內容包括：地面學科 23 小時（含測驗共 13 課）、飛

行術科（時數不低於 7 小時 30 分鐘且含術科檢定不少於 5 架次）、

以及航路訓練 8 小時，訓練計畫應先報請民航局核備；飛行術科經民

航局檢定及格者，得以正駕駛員任用。而航路訓練規定與機種轉換訓

練之要求相同。 

1.17.3.3 教師駕駛員訓練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5 版）第八章列有教師駕駛員訓練相

關規定，訓練內容包括：地面學科 17 小時（含測驗共 11 課）、飛行

術科（含檢定時數不低於 5 小時），訓練計畫應先報請民航局核備。 

1.17.3.4 檢定駕駛員訓練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5 版）第九章列有檢定駕駛員訓練相

關規定，教師駕駛員經大鵬考評優良者，完成學、術科訓練後，經民

航局考驗及格者得以檢定駕駛員資格任用。訓練內容包括：地面學科

9 小時（共 7 課）、飛行術科（含檢定時數不低於 5 小時）。 

1.17.3.5 座艙資源管理與緊急逃生訓練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5 版）第 10.2 節規定：座艙資源管

理課程之訓練對象為：大鵬所有駕駛員、簽派人員及空照員，訓練日

期時間係合併於年度定期複訓時實施。該手冊第 10.3 節規定：緊急

逃生課程之訓練對象為大鵬所有駕駛員與空照員，並於初訓後每 24
個月須執行一次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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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6 其他訓練規定摘要 

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5 版）第 1.6.3 節規定駕駛員個人資

料、飛行時間紀錄單、學術訓練授課紀錄表、及各項檢定報告單（包

括：大鵬飛機駕駛員飛行紀錄考核表及民用航空局飛機駕駛員術科檢

定報告表）均應妥善保管於駕駛員個人資料內；第 1.9 節規定各類飛

航訓練之考評及成績，均由航務處蒐集整理列入個人考評資料。 

1.17.4 大鵬駕駛員資料保存 

為獲得完整之該機駕駛員訓練與考驗資料，本會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與 11 月 30 日前往大鵬蒐集相關資料，於正駕駛員之個人

資料夾內未發現機種轉換訓練之航路檢定紀錄；副駕駛員之個人資料

夾內未發現機種轉換訓練之航路訓練與檢定紀錄，其他兩位副駕駛員

資料夾內亦發現相同狀況。該等資料大鵬於民國 101 年 12 月提供，

資料係由大鵬航空資料管理承辦人員保存，表示因薪資計算需要而未

將該等資料存放於駕駛員個人資料夾。 

1.17.5 大鵬空照作業相關規定 

大鵬 BN-2B 標準操作程序（第 3 版）第 6.3 節列有空照任務操

作之相關規定，內容包括飛航組員與空照員之職責，摘錄如下： 

第六章  空照任務之操作 
6.3  執行空照作業 
6.3.1 距空照區前 15 分鐘，告知航管實施空照時間、高度、半

徑範圍、航行方向等。 
6.3.3 操作駕駛員及非操作駕駛員職責： 
6.3.3.1  操作駕駛員（PF） 
6.3.3.1.1 進入空照區前，先行觀察空域無其他航空器或足以影

響飛航安全之空飄物。 
6.3.3.1.5 若變更航向、高度，應先告知航管並獲許可後實施。 
6.3.3.2  非操作駕駛員（PM） 
6.3.3.2.2 注意空照區內確無其他航空器，或足以影響飛航安全

之空飄物。 
6.3.4 空照操作人員職責： 
6.3.4.2  航攝地區作業之預劃及相關單位發函提出申請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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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並於實施前二日完成。 
6.3.4.3  空照任務派遣，應於前一日完成。 
6.3.4.7 空照若在山區或軍、民航機起降出入頻繁區域時，協助

駕駛員查看空域內空中狀況，並隨時提醒注意與迴避。 

大鵬航空攝影作業手冊（第 1 版）第 2.1 節指出，駕駛員於空照

任務時負責飛機駕駛及空中作業安全管制；空照員負責照測航線規

劃、設計，以及帶領駕駛員至空照地區執行任務。另外，該手冊第

3.2 節列有空照任務前置作業相關規定；第四章列有空照案計畫申請

相關規定，內容摘錄如下： 

第三章  任務執行 
3.2  業務執行階段 
3.2.1 前置作業 
3.2.1.1  航務處 
3.2.2.2.1 駕駛員蒐集作業相關資料，並完成飛行操作計劃及

航攝地區飛行計畫 
3.2.1.3 業務處 
3.2.1.3.1 協調航攝地區之預劃作業 
3.2.1.3.2 確認裝備狀況正常 
3.2.1.3.3 確定飛行申請已核准 
3.2.1.3.4 召集相關人員任務提示 
3.2.2 實施空照任務前一日 
3.2.2.1 航務處 
3.2.2.1.1 完成飛機簽派作業 
3.2.2.1.2 任務駕駛員完成飛行前準備 
3.2.2.3 業務處 
3.2.2.3.1 召開工作出發前任務提示 
      a. 任務簡介 
      b. 人員編組 
      c. 起降點及航程時間 
      d. 飛航公告及天氣狀況（本場、航路、目的地及備降

場） 
      e. 工作分配 
      f. 緊急程序及安全提示 
      g. 其他 
3.2.2.3.2 檢視各單位完成最後準備 
3.2.2.3.3 作業前一天向空軍作戰司令部（JCC）報備作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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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地區 
3.2.3 實施空照任務當日 
3.2.3.1 判別空照區能見度及雲高是否符合空照標準 
3.2.3.2 如符合空照標準，依申請時間實施 
3.2.4 任務執行中 
3.2.4.1 由航管單位引導至空照區域作業 
3.2.4.2 按任務派遣規定執行任務 
第四章  航攝計畫申請 
4.1  航測攝影 
4.1.1 業主委託函 
4.1.1.1  普通航空業飛行作業申請書。 
4.1.1.2  搭載乘員名冊。 
4.1.1.3  飛航作業區範圍圖。 
4.1.1.4  上列文件一式十五份，向民航局申請。 
4.2  內政部專案申請，備妥下列文件： 
4.2.1.1  飛航作業區範圍圖。 
4.2.1.2  辦理航測攝影之設備清冊。 
4.2.1.3  申辦團體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4.2.1.4  工作合約書。 
4.2.1.5 上列資料一式三份（光碟一份）向內政部地政司申

請，委託業主（副本）。 

1.17.6 民航局對大鵬之航務查核 

依據民航局對大鵬之航務查核紀錄，自民國 100 年 8 月 2 日至

事故時，民航局對大鵬提出 17 項查核所見及建議事項，其中於民國

100 年 9 月 23 日進行組員紀錄檢查時，提出包括「部分人員尚未將

年度複訓或機種轉換訓練紀錄登錄於個人資料夾之訓練紀錄表」及

「請駕駛員自我檢視及核對飛行紀錄表內容之正確性」等查核所見及

建議事項，大鵬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26 日回覆已配合改善，並獲准

同意結案。 

1.17.7 普通航空業飛航性能法規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二百三十三條「航空器之作業應符合
適航證書記載事項，並不得逾越飛航手冊之性能及操作限制。航空器
之作業應考量所有可能影響航空器性能之因素，以為訂定操作數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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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飛機性能及操作限制規定依附件六辦理。」 

其中附件六係參考 ICAO Annex 6, Part I, Attachment C 訂定，

而 Annex 6, Part I 是有關國際民航運輸機之規範。 

1.17.8 目視航圖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二百四十四條航空器飛航時，除備有

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文書外，另應備計劃航路路線及可能轉降機場

之最新航行圖表。該機執行之空照任務為目視飛航，民航局雖有製作

「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飛航資料圖」，但部分資訊尚不符合 ICAO 規

範之目視航圖。 

1.18 其他資料 

1.18.1 訪談紀錄摘要 

1.18.1.1 大鵬董事長特助訪談摘要 

民國 101 年 7 月擔任董事長特助。 

該機副駕駛員於事故前因為有兩次可能落地時速度快，煞車踩太

重，造成輪胎被鎖死磨平，故被董事長口頭要求暫時停止執行空照任

務，加強學科訓練與落地操作，並非不能飛行，畢竟不飛行無法強化

落地操作。此非正式的停飛，若是正式停飛會有行政命令。受訪者認

為該機副駕駛員只是過去於民航運輸業服務，習慣飛高速航空器，當

改飛 BN-2 速度較慢之航機後，對於落地的速度感還沒有掌握住。因

此，受訪者有口頭交代該機正駕駛員，要求該副駕駛員熟悉飛機操作

手冊中落地相關之飛行數據，亦告知事故前之颱風過後要經過受訪者

隨機且隨任務進行考核通過後，始能讓該副駕駛員再執行空照任務。

受訪者表示其尚未許可該機副駕駛員可以執行任務，故當獲知該員執

行事故任務時，亦感到訝異，不解為何事故駕駛員未向受訪者報備或

通知其於該趟任務進行隨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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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2 大鵬副總經理訪談摘要 

受訪者正式的職稱是副總經理兼代總經理。事故前受訪者知悉董

事長已口頭交代將該機副駕駛員暫停飛行，雖然沒有正式公文或命

令，但基本上全公司都知道此消息。 

事故前幾日，受訪者自該機副駕駛員得知事故當日係由事故正駕

駛員及副駕駛員執行任務，受訪者曾問副駕駛員為何可以飛行了，該

員回答依班表，由於這部分是航務處長的權責，雖覺得奇怪，且受訪

者表示航務相關事宜於事故前已不是由其管理，故亦不便過問。 

1.18.1.3 大鵬航務處處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於民國 94 年進入大鵬。總飛行時數為 1 萬 2 千多小時，

其中 BN-2 型機飛行時數為 6 千多小時。 

大鵬航務處於事故前共有六名人員，皆為駕駛員，包含兩名正駕

駛員，一名尚未通過航路檢定之正駕駛員，及三名副駕駛員；兩位正

駕駛同時擔任教師駕駛員，其中一人（即受訪者）兼任處長，另一人

（即事故機正駕駛員）兼任飛安主任。業務處設有經理一人，此人同

時兼任財務經理，另有業務人員兩人，及空照員兩人。 

本次事故當時，大鵬係在執行詮華委託之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該

案係詮華自地調所承接，據受訪者瞭解完成期限應為 8 月底。 

事故前大鵬原有 B-68801 及 B-68802 兩架 BN-2 型飛機，最高

分別可爬升至 1萬 3千呎及 1萬 5千呎，當時之任務分配，係B-68801
由事故正駕駛員搭配兩位副駕駛員（含本次事故副駕駛員）來負責，

B-68802 則由受訪者搭配另一位副駕駛員負責。考量本事故正、副駕

駛員原係安排其執行台南地區低高度之空照作業，後來因為莫拉克災

區空照案進度落後，因此公司請本次事故正、副駕駛員於完成其負責

部分後，幫忙支援。 

受訪者表示，空照任務區域之優先順序由詮華決定，並由空照員

負責聯繫，一般而言任務前一日下午正、副駕駛及空照員會於辦公室

進行任務討論，內容為預計起、降之機場，任務區域及測線之航向、

高度，同時填寫飛行計畫表格，並利用辦公室內之大張臺灣地圖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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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區附近之最高點等資訊，討論轉換測線時之飛行方式，也會利用

拼接地圖之方式確認是否會進入限航區，最重要的則是駕駛員抵達現

場時之臨場判斷。任務前提示時並未按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於每

六十浬範圍內選定水陸地標作為目視飛航之參考。 

天氣資訊部分，任務前提示時係參考沿途臨近場站之天氣預報，

任務當日若任務區域附近有詮華派駐人員或附近有警察局派出所，空

照員會於起飛前以電話詢問，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方式可獲得即時的任

務區域天氣資訊。 

詮華在規劃測線時，應已考慮與地障之隔離，然而實際飛行時，

還是曾遇過測線高度僅高於前方地障一、兩百呎之情況，此時受訪者

會告知空照員這條航線不能拍了，必須重新規劃高度或進入方式，並

且將飛機帶離。目視飛航時，係以目視方式判斷航機與障礙物之隔

離，至少大於一千呎。 

本次事故地點未包含於飛行計畫中之任務區域，研判可能是組員

完成該次預定任務（萬榮林道）後，空照員認為時間允許，遂建議前

往另一任務區域（莫拉克災區），若天氣好則可順便拍一些，若天氣

不好則離開現場前往目的地落地。以事故現場發現之空照專用筆電已

收入提袋之情況研判，事故時空照任務應已結束。 

該機副駕駛員於事故前曾三度發生落地事件（輪胎如削西瓜皮一

樣被削去一塊），民國 101 年 7 月 8 日於金門發生第三次後，董事長

曾於 7 月 9 日以電話要求暫時讓副駕駛員停止飛行任務。B-68801
機之組員調派，係委託正駕駛員負責，受訪者不曉得事故當日副駕駛

員上飛機執行任務之原因，以及是誰同意。 

1.18.1.4 大鵬機務處處長訪談摘要 

被訪談者於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進大鵬，民國 95 年開始任職機

務處長迄今。 

大鵬機務人員編制共 10 人，機務處 9 人，其中儀電專長 1 人，

發動機專長 1 人兼修護長，修管專長 1 人兼採購，其餘 APG 專長 5
人，另有品管室 1 人，直屬總經理。10 位機務人員，大多具 20 年

以上修護經驗，其中 8 位具備地面機械員執照，其中 2 位兼油車司機

及加油手，其中 1 位具備地面機械員執照。修護長負責維修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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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每年年初製作完成訓練計畫後，送民航局核准後施行；每月訓

練成果皆於月底向民航局報告執行情形，所有訓練紀錄永久保存。 

機務處長職掌為維護能力冊及相關 AD, SB 之執行，大鵬航空器

維護政策源自原廠維修計畫資料（Maintenance Planning Data, 
MPD），報民航局核准之維護能力冊係依據原廠 MPD 規定製作；BN-2
飛機定期維護計有 4 類，其中 50 小時檢查約一個月執行一次，100
小時檢查約 3 個月執行一次，均由大鵬自行執行，500 小時檢查約一

年執行一次，1,000 小時檢查約三年執行一次，均委託遠航或漢翔執

行；維護計畫有飛行前檢查規定，無飛行後檢查要求，但大鵬都會執

行，相關維護紀錄保存 2 年；臺北為大鵬飛機維護基地站，臺中、高

雄、花蓮、臺東、金門、馬祖為外站，若飛機因任務有停靠外站需求

時，機務員會在前一天向該外站航務組報備，第二天抵達外站後向航

務組協調停機坪等相關事宜，並負責航機落地後地面引導及維護簽

放。發動機則委託寶島航太公司送至澳洲翻修。 

事故機於進口及註冊前已完成空照機改裝，該機照相設備有三、

四套，每次空照因任務不同須更換照相設備時，該項更換作業由空照

員執行，機務員只負責觀察其設備之穩固性。 

1.18.1.5 大鵬財務經理訪談摘要 

受訪者於民國 87 年進入大鵬服務。空照任務前後，空照員會與

受訪者聯繫，事故任務前一日約 10 時，當時受訪者正外出洽公，事

故空照員曾致電給受訪者，告知事故當日要空照宜蘭台七甲，花蓮萬

榮林道，最後於臺東落地，電話中未提及飛航組員是誰。事故前一日

14 時受訪者回到辦公室時，事故空照員已離開，事故副駕駛員還在，

該副駕駛員約 18 時離開；事故前一日，受訪者未曾在辦公室看到事

故正駕駛員，代總經理與財務副理則有在辦公室。 

大鵬接獲空照委託案後會發文給民航局空運組提出空照申請，每

趟任務前亦會傳真空照資料給 JCC（飛航管制聯合協調中心），告知

空照地點。事故時所執行之萬榮林道空照任務，大鵬已發文向空運組

提出空照申請，並獲核准。 

大鵬兩架 BN-2 型機，編號 B-68801 主要負責零星的小案子，

B-68802 機主要負責莫拉克災區空照案。事故前詮華董事長曾表示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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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小案子後，可以請 B-68801 機去支援莫拉克災區空照任務。事故

當日 B-68801 機飛往臺東，即是要支援莫拉克災區空照任務。 

事故副駕駛員被停飛係因事故前有三次重落地，受訪者係聽機務

同仁說的，第一次發生在民國 100 年 12 月前，第二次好像是台中，

第三次是金門，第三次發生後，董事長要求該副駕駛員停飛，沒有正

式的公文或命令，亦沒有說要停多久，好像是要再加強訓練，通過考

驗，始能執行任務，該等資訊是受訪者聽同事說的。 

1.18.1.6 大鵬財務副理訪談摘要 

受訪者民國 101 年 7 月 1 日正式進入大鵬任職，負責會計、行

政、收發文等事宜。 

受訪者於事故前一日（8/29）有正常至辦公室上班，上午時有看

到副總經理、該機副駕駛員與該機空照員、以及公司另一位空照員亦

有在辦公室上班。下午受訪者與同仁外出採購，約 1600 回到辦公室，

回來時有看到副總經理及該機副駕駛員仍在辦公室。受訪者於事故前

一日在辦公室期間未看到該機正駕駛員。 

1.18.1.7 大鵬機務工程師訪談摘要 

受訪者約民國 89 年進入大鵬任職。 

受訪者於事故前一日（8/29）約中午過後自機務處長獲知隔日有

空照任務，係宜蘭，花蓮，然後臺東落地。 

受訪者於事故當日（8/30）約 0600 時到達松山機場，隨即對事

故機進行檢查，約 0640 完成檢查後，開車去接該機組員。受訪者表

示，該機組員在車上時有說有笑，互動都很正常，感覺心情不錯。受

訪者有聽到該機正駕駛員曾向空照員表示，他安排事故副駕駛員一起

到臺東，有空時會對該員進行正駕駛員升等訓練。 

1.18.1.8 大鵬空照員甲訪談摘要 

受訪者（非事故空照員）進入大鵬約三年，事故空照員是受訪者

之指導員，負責指導受訪者如何擔任空照員，事故空照員已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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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照經驗。受訪者表示航空氣象方面大鵬有提供訓練，但飛機性能

部分沒有正式的訓練，主要是空照員自行多瞭解與詢問。另外，該員

未曾接受組員資源管理相關訓練。 

受訪者表示，莫拉克災區空照案因天氣不佳，導致該案進度延

宕。空照作業之執行，詮華會建議執行之優先順序，空照員會視天氣

狀況再做調整。詮華設計之測線，基本上會考慮地障的隔離。任務執

行時，若發現有安全顧慮，會停止該測線之空照，再請詮華調整。 

空照任務前一日任務討論時，受訪者會討論隔日所有可能執行的

區域及執行順序。任務當日若其中一個任務天氣不許可，即會跳下一

個區域執行。 

任務討論時，受訪者會使用詮華規劃之空照測線圖。任務前一日

討論，受訪者主要是跟副駕駛員討論空照測線拍攝的順序，不同測線

如何轉換，轉換測線的轉彎角度，如何脫離空照區等，讓駕駛員有個

概念，並不會要駕駛員記住，駕駛員習慣上不會記錄，亦不會留圖。

另外詮華會提供等高線地形圖之檔案，會作為空照測線轉換如何飛行

之參考。空照時，空照員會再透過無線電告知副駕駛員如何飛行，並

拿圖給副駕駛員看。副駕駛員則會告訴正駕駛員，每條測線如何進

入，如何轉換等，並注意飛行時之地障與天氣狀況。 

空照使用之筆記型電腦，任務執行時全程都要打開，若電腦收起

來，應該就是要結束任務。空照時，空載光達雷射打開後，若到達空

照區，機器會自動判斷是否符合空照的條件，若符合則會自動拍攝。 

受訪者認為，依據事故之任務派遣單標記任務區域 5,000 到

8,000 呎，該機事故當日主要任務應該就是萬榮林道空照案，事故區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部分，應該是拍完萬榮林道後事故空照員決定前

往，若天氣許可就進行空照，前一日應該是會討論到莫拉克災區之任

務區，若沒有，在空中也會把詮華規劃之空照測線圖給駕駛員看。 

受訪者表示轉移空照區域之方式，是告知駕駛員下一個空照區域

位置，再討論如何前往。基本上轉換目標區如何飛行是用目視判斷，

電腦上會有自目前位置至下一個空照區之距離資訊，但無地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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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9 大鵬副駕駛員甲訪談摘要 

受訪者（非事故副駕駛員）於民國 101 年 6 月至大鵬任職。 

一般執行空照任務前一日，駕駛員與空照員會對空照任務內容進

行討論，任務當日早上，若天氣良好確定可以執行任務，會執行一般

飛行前任務提示。 

任務前一日討論時，空照員會與駕駛員討論空照地區位置、要拍

哪些測線、高度多少、攔截測線的航向、測線拍攝順序等執行細節，

另外空照區域間之轉換如何飛行亦會討論。提示時是使用空照區域測

線圖，圖中有標記附近之山頭名稱，但未有高度，故臨近山頭對空照

之影響，可能要到現場執行任務時才知道。另外一般空照任務規劃，

並不會預劃備用空照區域。 

任務當日主要是參考空照地點鄰近機場之天氣觀測，機場天氣

好，大晴天，雲的高度適當，始會起飛前往任務區，若雲高太低就不

會起飛。到達空照區時，會再看實際的天氣狀況。空照任務執行時，

一般都要沒有雲，有雲照片可能就不能用，故空照任務都是一大早就

開始，且空照時不會等到天氣不好才離開，只要起雲，就會離開。 

到達任務區域後，駕駛員是依空照員指示飛行，進入測線拍攝

前，除天氣外，駕駛員會判斷鄰近地形有無安全顧慮，進入後駕駛員

要確保飛機維持在測線上，避免偏離。空照時，一般都是正駕駛員主

飛，副駕駛員負責監看儀表、油量、天氣與外界地形，並判斷後續轉

換測線或脫離時如何飛行比較適當，以提供給正駕駛員參考，若開始

起雲，亦會告知空照員，判斷是否還能執行任務。 

受訪者表示，如事故區域之山谷地形拍攝，若對地形不熟悉，應

先爬高瞭解地形後，再決定是否進入山谷拍攝，訓練時亦曾提及此觀

念，手冊沒有提及。不同空照區域轉換時，空照員會告知要飛往那個

地點，駕駛員決定如何飛往下一個空照區域。 

受訪者表示，依據書面資料事故機在 9,000 呎高度之爬升率約

420 呎/分鐘，單發動機狀況下，性能大概就減半了。一般盤旋爬高

都是在平地，旁邊無障礙物之地區執行。由於機上載有空照設備，故

轉彎坡度不會太大，大概都在 10 到 15 度間。若在山谷地區，四周

障礙物較高，一般不會在山谷內盤旋爬高，會沿著山谷，找適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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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慢慢爬高。 

1.18.1.10 詮華測線規劃主管訪談摘要 

受訪者負責審核測線規劃結果，空照進度掌控，以及擔任詮華對

大鵬之聯絡窗口。空照案除民航局許可外，還須國防部及內政部許

可，民國 96 年空照相關法規剛公布後，一開始確實會有內政部許可

未過，即先執行空照，近兩年詮華有要求航空公司要等許可過再執行

空照。 

空照案成立後，專案經理會負責測線規劃，空照有兩種類型，一

個是拍照，一個是空載光達掃描，事故機兩種設備都有，測線規劃時

須考量執行的類型及需求。專案經理完成規劃後，會交由受訪者審

核，審核時係依據詮華現有資料，如地形圖、地表高度資料等，判斷

規劃之測線有無問題後，才會提供給大鵬。大鵬收到資料後，會自行

決定空照時飛行的方式。 

空照任務起飛前後須在地面靜止 5 分鐘，做定位校正，起飛後開

始進入空照區前，須飛個 8 字型，空照結束降落前，亦須飛個 8 字型，

以校正陀螺儀。事故機起飛後於宜蘭上空有飛個 8 字型並非在空照，

而是在校正陀螺儀，接著該機進入花蓮萬榮林道空照區，萬榮林道部

分是空中拍照，並未要執行光達掃描。萬榮林道空照案事故時內政部

的許可尚未取得，亦有告知大鵬，然該機實際上是否有空照，則須依

據事故後自該機取得之資料始能判斷。接著該機飛往莫拉克災區之空

照區執行任務，最後墜機的位置係該案補拍的 D 區。莫拉克災區空

照案同時包括空中拍照及空載光達掃描，此案地調所分三個區塊委託

給三家公司，詮華是其中一家，飛行任務部份詮華是全部委託給大

鵬，本案事故時進度已落後。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區域很廣泛，從花蓮到臺東機場北端兩公里

處，分為 A 至 G 區，補拍 D 區所有測線於事故前都未執行過。詮華

提供給空照員之地形圖檔案的比例尺是 2 萬 5 千分之一，測線規劃

時，詮華亦會套疊農林航測所 40 米解析度的 DEM 圖進行檢視。測

線規劃時無法完全確保符合目視飛航規則之地障隔離要求，這部分很

難完全避免，畢竟現有的圖資若完全沒問題，就不用執行空照了。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在規劃測線時，曾出圖與大鵬共同討論，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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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給過測線規劃的建議。2 月開始執行空照，係由 B-68802 飛機執

行，事故區實際上 02 機已曾進行東西向的空照，但因為飛行高度較

高，結果無法滿足需求，後來因進度落後，決定讓 B-68801 機亦加

入執行莫拉克災區空照案。B-68801 機係協助小區域的補拍，大區域

仍由 02 執行。依據 B-68801 機上設備特性，莫拉克災區案有重新規

劃測線，並未如前有拿出圖與大鵬共同檢視，然相關的測線圖係事故

前數周即提供給大鵬。補拍之 D 區中，包含規劃高度較低，南北向

沿河谷飛行的三條測線，D 區係規劃由 B-68801 機執行，B-68802
機因性能較佳，係執行測線高度較高之區域，本事故後 D 區係轉由

B-68802 機執行，因 B-68802 機上之空載光達設備特性不同，雖仍

需規劃南北向沿河谷飛行的測線，但高度會較高。基本上 B-68801
機與 B-68802 機上的空載光達設備，沒所謂哪一個比較好，是特性

不同，B-68801 機上的設備適合使用在河谷地區，飛行高度較低，

B-68802 機上之光達涵蓋範圍較廣，是適合高高度飛行任務。 

D 區三條南北向測線高度 9,000 呎係軟體依需求計算之結果，接

著有套疊 40 米解析度的 DEM 地圖進行安全檢視，依慣例測線離地

高度原則上是 500 公尺以上，詮華的安全檢查只能做到離地高度，以

及檢視測線區域附近地形高度，評估在測線飛行時是否安全。測線高

度會以測線經過的最高點進行考量，但不一定是地形最高點加 500
公尺。另外進入與脫離測線時是否安全是由大鵬判斷，但規劃時仍會

讓測線端點距前方山頭有適當的距離，一般經驗是要保留 2 到 3 海浬

半徑的盤旋空間。 

空照測線是 GPS 高度，跟地形圖之高度落差約 20 公尺，基本

上同樣的高度數值，實際上 GPS 高度會稍高；空照時主要是依 GPS
高度，有建議大鵬誤差不要超過 100 公尺，而依駕駛員回報，機上高

度表跟 GPS 高度顯示之差異並不大。機上 GPS 高度定位誤差不可

能超過 10 公尺。 

空照任務時，依據過去提供給空照員的訓練，空照員使用之筆記

型電腦是不會收起來的，即使是要由事故 D 區換到其他區域，亦不

會把電腦收起來，時間上會來不及。 

依據事故後獲得之空載光達掃描紀錄，顯示空載光達正在運作，

該設備是自動運作，由該紀錄可佐證該機在 D 區是有在執行光達掃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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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11 詮華測線規劃人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負責莫拉克災區空照案測線規劃。 

受訪者於事故前一日晚上曾打電話給事故空照員，建議空照員因

進度需求，請空照員於空中視天氣狀況，判斷莫拉克災區空照案哪個

區域可執行，即進行空照，可以的話以 B 區及 E 區為優先，電話中

並未提及萬榮林道空照案，事故空照員表示會依現場情況判斷。 

測線規劃時，會參考現有的地形圖，測線規劃時會盡量避免在測

線方向飛行時會遭遇地障，然而現有的資料可能會有缺陷，故若駕駛

員實際飛行有安全顧慮，駕駛員會繞開，並告知受訪者，以調整測線

規劃。 

另外提供給空照員的測線圖有標記附近的山頭名稱，基本上是在

地形圖上有看到的都會標註上去，至於山頭高度部分則不一定會標

記。 

規劃測線時須考慮到空照設備的特性與需求，另會參考現有的高

層圖，安全值係以地面高度加 500 公尺為原則，亦會注意飛行路線前

後有無山頭，以免飛機進去後出不來，測線規劃結果會提供給大鵬，

其確認沒問題後始會執行空照。 

該機所裝設之空載光達雷射掃瞄設備，因雷射強度較大對生物具

有危險性，故有相關安全性設計，當雷射發出後於某限制距離範圍內

有物體，包含雲，該設備即會自動停止，此限制距離範圍約 100 至

200 米內。 

1.18.1.12 民航局大鵬主任航務檢查員訪談摘要 

民國 89 年 10 月至民航局任職，完訓後擔任普通航空業助理航

務檢查員（AOI），約民國 96 年擔任大鵬之主任航務檢查員（POI）
至今。大鵬航務處處長曾於他航服務時，經民航局核發具 BN-2 型機

檢定考試官資格，轉大鵬服務後，雖無正式之公文程序，受訪者仍認

可其能力，具執行 BN-2 型機航路檢定之資格。 

國內有頒布目視走廊圖，無目視飛航航圖，民國 91 年監察院因

國內曾發生直昇機撞擊高壓電線、流籠纜線等事故，以改善直昇機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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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環境議題，請政府相關單位蒐集高壓電塔、流籠纜線等影響飛航障

礙物資料，要求加裝警告燈號、標示，以提升直昇機目視飛航安全。

民航局於 94 年依據相關資料，製作「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飛航資料

圖」供民航業者參考。  

目視飛航航圖有的話當然是最好，但沒有仍可執行目視飛航，地

形高度部份可參考縣市地圖、Google 地圖，有關電塔、流籠纜線等

障礙物主要則需要依賴駕駛員飛行時目視判斷。 

空照作業有起降機場及沿途場站之天氣資料，沒有空照區的天氣

資料，以及國內尚無目視飛航圖表供航空器使用人使用，受訪者表示

該等部分若國內能做到是最好，但現況而言不認為有違反航空器飛航

作業管理規則。 

受訪者表示，曾對大鵬執行多次隨機考核，但礙於載重、飛機性

能及受限於座椅配置等，未於空照任務時執行航路考核。例如：駕駛

員座椅後方有一排兩人座位，惟空照員係於該處使用作業電腦，若受

訪者坐於該排座位將會影響空照員作業；若受訪者坐於機尾之單人座

位，將無法目視儀表與駕駛員飛航操作，則失去航路觀察之意義。 

1.18.1.13 漢翔適航檢查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為 B-68801 機 101 年度適航檢查之檢查人，該次適航檢

查於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完成。 

該機年度適航檢查係依據 0601A 航空器適航檢定維修管理規

則，及 0603A 航空器適航檢查委託辦法，另參考民航局適航檢查員

手冊 JOB33 民用航空器適航檢查程序執行。該型機年度適航檢查需

時 6 人工時，必須由具備民航局適航檢查證及委託證資格人員執行。 

適航證年度換證檢查主要區分為兩部份： 

 維護紀錄檢查：共計 14 項，包含航空器、發動機、螺旋槳等經

歷紀錄簿之紀錄是否合宜，一般性資料登錄是否詳實，各種適航

管制通知是否如期完成，檢查最近 3 個月飛航及維護紀錄等。 
 航空器實況檢查；包含航空器之內、外部檢查。 

本次年度適航檢查係由大鵬委託漢翔執行，漢翔於接獲大鵬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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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通知後即回報民航局，確認民航局同意委託後，由漢翔具備民航

局適航檢查證及委託證資格之被訪談者執行。 

1.18.1.14 群鷹翔BN-2 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事故當日 0745 時由清泉崗機場起飛執行玉山附近地區--莫拉克

第三階段專案數位光達 ALS60 空照任務，0830 時保持目視、高度

14,000 呎到達目標區，當時只有一點雲，能見度良好。管制員曾透

過無線電，告知附近有一架同型飛機 B-68801 在附近七千至八千呎

高度飛航，請他特別留意。後來天氣變化很快，1000 時靠近山區地

面的雲變多，高度約七、八千呎，因此不適合空照，遂回航，但是高

山地區及玉山天氣很好。 

1.18.1.15 空軍海鷗直升機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1100 時受訪者由空軍志航基地起飛執行 B-68801 搜救任務，

1130 時到達目標區。起飛後以 040 轉 050 航向先沿海岸線外側飛行，

再向西往花東縱谷及中央山脈的目標區，飛行高度 10,000 至 12,000
呎。花東縱谷雲頂高 6,000 呎，雲量疏到裂，能見度 4 至 5 浬。中央

山脈的目標區雲頂高 15,000 呎，裂雲，雲洞能見度 2 至 5 浬。氣流

穩定，風向 290、風速約 5 至 6 浬/時。 

1.18.2 空照航線規劃相關資料 

1.18.2.1 萬榮林道空照案航線規劃紀錄 

依據自事故現場取得之大鵬攝影紀錄單，該機係有於花蓮地區執

行詮華委託予大鵬之萬榮林道空照案。圖 1.18-1 則為事故前，事故

空照員依據詮華提供之萬榮林道測線圖，手寫之航線規劃紀錄。該紀

錄係大鵬於事故後自事故空照員辦公桌取得，此外無其他航線規劃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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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 萬榮林道空照案航線規劃紀錄 

1.18.2.2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D區空照資料 

該機墜毀位置係位於詮華委託予大鵬之「莫拉克災區 LiDAR 高

解析度數值地圖製作（簡稱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之 D 區。圖

1.18-2 係詮華提供予大鵬之莫拉克災區補拍 D 區測線圖。依據自該

機空載光達掃描設備所下載之紀錄顯示，該機墜毀前，曾由北至南，

執行圖 1.18-2 編號 16 測線（GPS 高度 2,500 公尺）之光達掃描作

業。 

圖 1.18-3 與圖 1.18-4 則為詮華提供予大鵬之 2 萬 5 千分之一等

高線地形圖中與 D 區有關之部分，圖中方格之邊長代表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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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2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 D 區測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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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3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 D 之等高線地形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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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4 莫拉克災區空照案補拍 D 之等高線地形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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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3 操作飛航計畫 

圖 1.18-5 係經該機正駕駛員簽署之操作飛航計畫，其中該機預

劃之空照任務高度為 5,000 至 8,000 呎。 

 

圖 1.18-5 事故任務之操作飛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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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發動機拆解運送 

事故地點之 GPS 高度 2917.5 公尺，位處原始高山，人員進出不

便，且海拔較高增加作業難度，專案調查小組在空勤總隊直昇機及特

搜隊台南分隊人力支援之全力協助下，於民國 101 年 9 月 8 日抵事

故現場，進行該機 2 具發動機之拆解運送作業。 

依據圖 1.12-5 及-6 照片，2 具螺旋槳葉片仍與發動機連結，由

於 B 234 直昇機艙內空間限制，必須先將螺旋槳葉片拆除或鋸短，以

利裝載作業遂行，在特搜隊人員以鋼鋸及破壞工具交互運用下，以約

2 小時時間將 2 具發動機之 4 片螺旋槳葉片鋸短。因事故地點無可供

直昇機降落位置，每具發動機約重達 400 磅，且地形崎嶇草木茂盛，

無法在有限時間內以人力方式搬運至步程約 30 分鐘之臨時停機坪，

經特搜隊隊長考量決定以機外吊掛方式（如圖 1.18-6），將 2 具發動

機分 2 次吊至臨時停機坪，然後再以人力將 2 具發動機搬至直昇機艙

內固定（如圖 1.18-7），由直昇機運至空勤總隊台南分隊，再轉陸運

送至松山機場。 

 

圖 1.18-6 直昇機吊掛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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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7 發動機搬至直昇機艙內情形 

1.18.4 大鵬飛航操作相關手冊 

1.18.4.1 航機爬升性能與操作 

大鵬 BN-2B 飛航手冊（第 3 版）第 5 章第 26 至 29 頁列有雙引

擎運作（ two engines operating）及單引擎失效（one engine 
inoperative）狀態下之爬升性能資料，依序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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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 BN-2B 標準操作程序（第 3 版）第 3.7 節列有航機爬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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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第 7.8 節則列有航機爬升之操作限制。相關內容依序摘錄

如下： 

第三章  操作說明 
3.7  爬升 

在爬升的階段，前方的視野受到了限制，…，正常之爬
升速度 80 浬，最大爬升率為 65 浬，…。 

第七章  操作限制 
7.8  爬昇速度 
7.8.1 最佳爬升速度 65 浬。 
7.8.2 每分鐘可爬升高度 950 呎。 
7.8.3 單發動機爬升速度 65 浬。 
7.8.4 單發動機爬升速率（左發動機順槳）145 呎。 

1.18.4.2 失速速度與操作 

大鵬 BN-2B 飛航手冊（第 3 版）第 4 章第 15 頁，列有不同條件

下航機之失速速度，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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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 BN-2B 標準操作程序（第 3 版）第四章第 4.6 節列有目視

飛航時之失速改正操作相關程序，內容摘錄如下： 

第四章  目視飛航操作程序 
4.6  失速 
4.6.1 要求標準 
4.6.1.1  保持仰角而高度不變 
4.6.1.2  改正後，儘速恢復到平飛狀態 
4.6.1.3  方向不變 
4.6.1.4  如需轉彎，坡度不要大過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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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分析 

2.1 飛航操作 

該機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 72 小

時無飛航任務，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精之

影響；航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 

2.1.1 事故區域之天氣 

天氣分析圖顯示事故當日太平洋分裂高壓位於日本南部海面，高

壓中心近似滯留，臺灣地區綜觀風場為微弱之南風，綜合臺灣大學大

氣科學系利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之雲物理 /動力模式（Wisconsin 
Dynamic/Microphysical Model，簡稱 WISCDYMM）之天氣數值分

析、衛星雲圖、探空氣球，以及氣象站地面觀測資料，事故地點附近

區域之天氣如下： 

風向以南風至南南西風為主，6,500 呎至 11,500 呎高度之風速

不超過 8 浬/時，清晨時晴朗無雲，隨後山區之向陽面因太陽輻射加

熱，空氣升溫、水氣含量增加（高度 6,500 呎、8,200 呎可上升至 0.014
公斤/公斤 7

福衛二號衛星 0956 時第 6 條帶之 2 公尺解析度黑白影像（圖

2.1.1-1，左為 Metop-2 衛星 0927 時 1 公里解析度可見光衛星雲圖

及、右為福衛二號衛星 0956 時之 2 公尺解析度可見光衛星雲圖）顯

示山區之山頂附近有獨立之積雲分布，利用當時太陽之仰角及方位

角，以及積雲與其投射於地面之陰影的距離，推算雲底高度約於山頂

上方 1,000 呎。因為當天無顯著天氣系統、綜觀風場微弱，位於第 5

；高度 9,800 呎、11,500 呎可上升至 0.012 公斤/公斤），

0800 時開始有局部上升氣流，山頂上方逐漸有積雲產生，而背陽面

則有局部下沉氣流。6,500 呎高度之氣溫約 15 至 17 度、8,200 呎高

度之氣溫約 13 至 15 度、9,800 呎高度之氣溫約 10 至 12 度、11,500
呎高度之氣溫約 7 至 9 度。 

                                      
7 濕空氣中水蒸氣與乾空氣之質量比（kg/kg），即混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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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帶之事故區天氣狀況應類似第 6 條帶，研判事故時附近區域應可能

為疏至裂雲，雲底高度約為於海平面高度 11,000 至 12,000 呎。 

 

圖 2.1-1 Metop-2 衛星/福衛二號衛星之可見光衛星雲圖 

玉山氣象站 0900 時之能見度為 25 公里，臺東豐年機場 0930 時

之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另由福衛二號衛星 2 公尺解析度影像，無積

雲遮蔽之區域垂直能見度皆良好，研判事故地區能見度可能大於 10
公里。 

依據上述分析與 1.11.5 節該機POSAV資料，該機事故前之最高

飛行高度為 9,581 呎，事故時該機之飛航為目視天氣情況 8

2.1.2 空照任務之執行 

之可能性

較高。 

2.1.2.1 航機墜毀前之操作 

依據 1.11.5 節該機空照設備記錄之航跡資料，0920:33 時，該機

GPS 高度約 8,400 呎，地速約為 120 浬/時（指示空速約為 108 浬/
時），航向約為 200 度，由北至南完成莫拉克補拍 D 區 16 號測線（簡

                                      
8 該機執行任務之空域其空域類別為 E，依據飛航規則，該空域目視飛航之最低飛航能見度為 5
公里（一萬呎以下），水平距雲距離 1,500 公尺，垂直距雲距離 1,000 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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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莫拉克 16 號測線）之空照，隨後右轉航向約 280 度，試圖爬高脫

離該山谷區域。 

參考 2.1.1 節之分析結果，事故時應為目視天氣，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該機轉彎後，距事故點約 5.4 公里，應可目視遠方山岳。隨後

該機開始以約 10 度仰角爬升，速度亦漸減。0922:20 時，距事故點

約 680 公尺（約 2,231 呎），地速約為 85 浬/時（指示空速約為 70
浬/時），GPS 高度約 9,350 呎，飛航組員將仰角增為 15 度。0922:29
時，距事故點約 150 公尺（約 492 呎），該機地速約為 77 浬/時（指

示空速約為 63 浬/時），飛航組員再將仰角增為 20 度以上至 0922:33
時。 

依據 1.16.4 節 BN-2 型機 B-68802 實機測試，高度約 8,300 呎，

指示空速約 63 浬/時，飛機保持約 20 度仰角，4 秒後即產生失速警

告，飛航組員隨即鬆桿降低航機仰角以避免失速。B-68802 每具發動

機較事故機 B-68801 之發動機大 40 馬力，但測試時 B-68802 飛機總

重略大於 B-68801 事故時之重量，據此推估事故機於 0922:29 時保

持 20 度以上之仰角數秒後，應會接近失速狀態產生失速警告，在此

狀況下該機之性能可能不足以飛越前方地障，隨即撞擊前方樹木後墜

毀。 

2.1.2.2 莫拉克空照區飛行路線選擇 

依據 1.1 節與 1.18.2.2 節之事實資料，該機於 0919 時到達莫拉

克空照區，保持高度 8,300 呎至 8,500 呎間，沿航向 200 度執行 16
號測線空照，隨後該機右轉向西爬高後墜毀。為瞭解該機執行 16 號

測線空照之飛行路線，及完成該空照後脫離路線之選擇是否適當，相

關分析如下： 

依據該機軌跡資料、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形資料與 Google 
earth 3D 地形，經套疊後如圖 2.1-2。圖上顯示，該機以東北朝西南

之方向執行 16 號測線之空照任務，於飛離測線終點時，該機 9 點鐘

至 4 點鐘方向多為 2,900 公尺（9,514 英呎）至 3,300 公尺（10,827
英呎）之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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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莫拉克 16 號測線南端之周遭地形 

為推估該機完成 16 號測線空照時之最佳爬升性能，以下先估算

當時剩餘燃油：大鵬BN-2B飛航手冊指出，該機共可裝載 130 加侖之

燃油，而參照Lycoming O-540E發動機操作手冊及該機載重平衡表，

該型機之平均油耗約 170 磅/時，亦即 28.3 加侖/時 9

依據上述剩餘燃油估算結果推估，該機結束 16 號測線空照、飛

離測線南端點時重量約為 5,920 磅。查閱該型機飛航手冊之性能圖

表，得知該機如以雙發動機全油門、轉速 2,700 RPM之最大連續馬

力輸出、指示空速 65 浬/時之最佳爬升空速於當時情況下

。依據事故現場

尋獲之該機「航空器飛航及修護記錄表」，該機係裝載 130 加侖燃油。

該機自 0726 時起飛，約於 0921 時完成 16 號測線之空照，耗時 1.92
小時，油耗 54.3 加侖，故估算當時之剩餘燃油約為 75.7 加侖。 

10

假設該機飛離 16 號測線南端點時，立即以上述最佳爬升性能保持固

定航向爬升，在忽略氣流影響之情況下，若將其 4 分鐘飛行軌跡以測

線南端點為中心沿 360 度環繞一周，應可形成一圓錐面。此圓錐面下

方代表該機於該條件下可飛越之區域，上方則代表不可飛越之區域，

如圖 2.1-3 所示。 

爬升，最

佳爬升性能約為 375 呎/分。 

                                      

9 1 加侖燃油=6 磅。 

10 飛行高度 8,400 呎，參考本報告第 2.1.1 節該處大氣溫度約為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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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3 飛越區域示意圖 

本會進一步將上述以最佳爬升性能形成之圓錐面套疊於 Google 
earth 3D 地形中，如圖 2.1-4。檢視該圖後顯示，該機前方 9 點鐘至

3 點鐘方向間，皆有山脊突出於圓錐面之上，其中以 3 點鐘方向突出

之山脊距離最遠。 

綜合上述分析，該機於完成 16 號測線空照時，即使立即以最佳

爬升性能自 8,400 呎高度開始爬升，仍可能無法順利飛越左右兩側 9
點鐘至 3 點鐘方向圍成之區域，復以當時之位置並不利於該機盤旋爬

升或迴轉沿原路線脫離，表示該機人員由北向南執行 16 號測線空照

之路線並不安全。而飛航組員完成空照後選擇右轉，繼續沿山谷方向

飛行，係可用爬升距離較長之路線，然仍不足以安全脫離。此亦顯見

任務前航線規劃之重要性，若能於任務前充分考量航機性能、空照區

地形、以及測線高度與位置等因素，妥適規劃安全之空照航線，將有

助於避免類似事故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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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最佳爬升性能形成之圓錐面套疊於 3D 地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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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空照任務之準備 

2.1.3.1 手冊規定 

空照任務準備之充分與否係與任務安全有關。依據 1.18.1.10 節

詮華人員之訪談紀錄，詮華於空照測線規劃時會讓測線端點距前方山

岳有適當的距離，其經驗是要保留 2 到 3 浬半徑的盤旋空間。對測線

的安全檢查只能做到離地高度，以及檢視測線區域附近地形高度，評

估在測線飛行時是否安全，至於航機進入與脫離測線時是否安全是由

大鵬判斷，大鵬亦可對測線規劃結果提出修改建議。 

考量詮華於測線規劃時能進行之安全評估有限，大鵬於任務前應

使用可取得之有效地形圖與航圖等資訊，依據詮華所設計之測線位置

與高度規劃飛行路線，規劃時應考慮航機性能以及周遭地障距離與高

度，若有安全疑慮時，應要求詮華調整測線設計，或於任務時先以安

全高度檢視空照區周遭地障，始決定空照與否。 

1.17.5 節大鵬 BN-2B 航空攝影作業手冊 2.1 節指出，空照員負

責照測航線規劃、設計；3.2.1 節空照任務前置作業規定指出，駕駛

員負責蒐集作業相關資料，並完成飛行操作計劃及航攝地區飛行計

畫；3.2.2 節實施空照任務前一日規定指出，任務駕駛員應完成飛行

前準備、業務處應召開工作出發前任務提示。 

以上規定雖皆涉及空照任務準備，惟未明確指出任務駕駛員與空

照員於任務前須共同進行任務航線規劃、航線規劃之安全注意事項、

須參考使用之資料、以及航線規劃之具體項目與紀錄等。 

2.1.3.2 航線規劃 

1.18.1.3 節大鵬航務處處長訪談資料顯示，一般空照任務前一

日，正、副駕駛員及空照員會於辦公室進行任務討論，內容為預計起、

降之機場、任務區域、以及飛行之航向、高度，同時填寫飛航計畫，

並利用辦公室內之大張臺灣地圖瞭解任務區附近之最高點等資訊，討

論轉換測線時之飛行方式。 

1.1 節之事實資料指出，該機先於萬榮林道空照區執行任務，接

著前往莫拉克空照區執行空照。因此，飛航組員與空照員理應於事故

前一日對此兩空照區進行航線規劃，包括萬榮林道空照區之航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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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如何由萬榮林道飛往莫拉克空照區、莫拉克空照區之航線規劃、

以及如何脫離莫拉克空照區至臺東機場等。 

1.18.2.1 節之事實資料指出，大鵬於事故後自該機空照員辦公桌

取得該員依據詮華提供之萬榮林道測線圖，手寫之航線規劃紀錄（如

圖 1.18-1），此外無其他航線規劃紀錄。 

圖 1.18-5事故任務之操作飛航計畫所列任務高度 5,000至 8,000
呎、任務地點距松山機場 90 浬、距臺東機場 40 浬等資訊研判，計

畫所指之任務區為萬榮林道空照區。 

以上資料顯示，事故前飛航組員所規劃的任務地區為萬榮林道空

照區，未見有對莫拉克空照區進行航線規劃之紀錄。 

依據 1.18.1.10 與 1.18.1.11 節之詮華人員訪談紀錄，莫拉克空

照案因天氣影響致進度延宕。測線規劃人員於事故前一日晚上曾致電

該機空照員，建議於空中視天氣狀況，執行莫拉克空照任務，該空照

員回覆會依現場情況判斷。以上顯示，該機人員可能考量莫拉克空照

案進度延宕，於事故當日見天氣狀況許可而決定前往莫拉克空照區進

行空照。 

2.1.3.3 可用圖資 

依據 1.18.2 節空照航線規劃相關資料，莫拉克空照區相關圖資

有測線圖（圖 1.18-2）與等高線地形圖（圖 1.18-3 與 1.18-4）兩種。

目前民航局僅製作「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飛航資料圖」，並無目視航

圖可供空照航線規劃時使用之色層資訊（相關分析見 2.4.2 節）。經

檢視上述兩種可用圖資後有以下發現： 

 詮華提供之測線圖未標記測線周遭山岳之高度，大鵬人員須

自行比對地形圖，始能獲知高度； 

 詮華提供之測線圖遺漏 3 個（圖 2.1-1 斜體字處）在等高線

地形圖中有標記之測線周遭山岳名稱，大鵬人員須自行比對

地形圖，始能發現； 

 兩圖資之紙本資料無法直接套疊，大鵬亦未使用其他電腦影

像處理方式，將空照測線與地形圖套疊，不利於駕駛員與空

照員研判測線與周遭地障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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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調查小組依據莫拉克空照區測線圖（圖 1.18-2），並參考地

形圖 1.18-3 與 1.18-4，補上漏標之山岳名稱與所有山岳之高度後（如

圖 2.1-1 藍字），製作成圖 2.1-5。 

1.18.2.2 節之事實資料指出，該機墜毀前，係由北至南執行圖

2.1-1 中 GPS 高度 2,500 公尺之 16 號測線空照任務。檢視圖 2.1-1
後發現，航機由北至南完成 16 號測線之空照後，該機前方 180 度鄰

近範圍之山岳高度皆高於測線高度，需進一步評估山岳間是否有適當

路線可供爬高，或選擇盤旋爬高由東北方地形高度較低處脫離，然於

此狹小山谷地區盤旋仍有安全顧慮。因此，由南至北執行 16 號測線

空照任務應是較安全之選擇，惟須先爬升至安全高度後再下降以進入

16 號測線，會增加油耗及降低完成空照之機率。 

以上顯示，依據詮華提供予大鵬有關莫拉克空照區之圖資，大鵬

若能有效予以整合，應有機會於任務前對 16 號測線由北至南執行空

照之飛行路線進行進一步評估，以確保任務安全。 

 

圖 2.1-5 莫拉克空照區圖資資訊綜整示意圖 

2.1.3.4 單發動機失效安全考量 

參考 2.6 節該機爬升性能之分析結果顯示，該機於事故前依推估

當時之重量、氣溫，假設全油門最大轉速 2,700RPM，最佳爬升空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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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浬/時狀況，以及飛航高度 8,400 呎至 9,750 呎條件下，經查表得

知該機於單發動機失效狀況下應無法維持高度。 

依據 1.18.2.2 節事實資料所整理之圖 2.1-1，編號 14 至 16 測線

高度皆為 2,500 公尺（約 8,202 呎）。如本次任務由北往南執行空照，

依當地地形，航機須於山谷內飛行。此時若發生單發動機故障，依該

機爬升性能則不易脫離該山谷地區，恐不易找到安全迫降點。 

雖大鵬航務手冊有規定，針對任何飛航作業應考量未超越航空器

操作限度及符合適航證書記載事項，並不得逾越飛航手冊之性能及操

作限制，惟檢視大鵬之空照相關規定，並未明確要求駕駛員於空照任

務前，將單發動機失效情況作為空照航線規劃之考量因素。 

2.1.3.5 天氣資料 

「飛航規則」第六條： 

機長於飛航前應熟悉與此次飛航有關全部可獲得之資料。 

飛離機場附近及所有儀器飛航之飛航前準備，應包括詳細研究可
獲得之現行天氣報告及預報，並考慮無法按計劃實施飛航時所需之油
量及備用方案。 

大鵬航務手冊第 5.2 節飛航準備規定： 

5.2.2 航空器使用人應確保航空器上備有供機長取用其飛航有
關之所有可取得之氣象資訊、燃油需求、備用航路及機場、飛航管制
單位報告機長之任何延誤及搜救必要之資料等應深入了解，並準備下
列資料…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依據國際民航組織第三號附約及 8896 號文

件，對於低空飛航之航空器提供以下飛航文件做為飛航前準備之相關

氣象資訊，並可由飛航諮詢臺或民航局航空氣象服務網取得： 

 低層顯著天氣圖（含高空風及溫度預報） 
 機場例行/特別天氣報告 
 機場預報 
 顯著危害天氣資訊及低空危害天氣資訊 
 火山灰及熱帶氣旋警告 



 

 103 

每 6 小時發布一次之低層顯著天氣圖為圖表形式之低空飛航區

域預報，提供低空飛航時航路上之危害天氣（如強風、低能見度、雷

暴、顯著的雲、積冰和亂流）及附加資訊（如地面及高空之風/溫度），

為飛航前準備之重要資訊。於該機駕駛艙中取得之飛航文件僅包含機

場例行/特別天氣報告及機場預報，無低層顯著天氣圖（當日該機飛

航之區域未發布顯著危害天氣資訊及低空危害天氣資訊）。 

2.2 航務管理 

2.2.1 空照計畫申請 

依據國土測繪法及實施航空測量攝影與遙感探測相關管理規

定，機關、團體或個人實施空照作業前，應向內政部申請核准。 

大鵬航空攝影作業手冊第四章（如 1.17.5 節）規定，空照作業

執行前，須備妥空照計畫相關資料，分別向民航局及內政部地政司提

出申請。大鵬 BN-2B 標準操作程序 6.6.4.2 節指出，空照員負責航攝

地區作業之預劃以及對相關單位發函提出申請與聯繫，並須於實施前

二日完成。 

依據 1.18.1.10 之訪談紀錄，空照案委託單位詮華表示，本次任

務執行之萬榮林道與莫拉克空照案中，萬榮林道之空照計畫部分，詮

華於事故時仍在向內政部申請許可中，並曾告知大鵬此資訊。另依據

1.1 節與 1.18.2.1 節之事實資料，該機曾於萬榮林道空照區執行空照。 

以上顯示，該機所執行之萬榮林道空照任務，於事故時尚未完成

內政部之空照計畫許可申請。大鵬應強化與空照案委託單位間之溝通

及內部管制，確保空照任務執行前已完成各項計畫申請核准作業。 

2.2.2 人員訓練與紀錄保存 

2.2.2.1 駕駛員訓練計畫 

依據 1.17.3 節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駕駛員訓練計畫應先報

請民航局核可後始得施訓，而機種轉換訓練與正駕駛員升等訓練皆包

括：地面學科、飛行術科及航路訓練。惟 1.5.1 節有關該機副駕駛員

經歷資料顯示，大鵬經民航局核可之機種轉換訓練計畫中，未包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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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訓練。依據 1.5.1 節之事實資料，大鵬雖有提供該機副駕駛員航路

訓練，然仍應考慮強化其內部控管，確保其駕駛員之各式訓練計畫皆

依飛航組員訓練手冊詳實規劃。 

2.2.2.2 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 

大鵬之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相關議題分述如下： 

(1) 航路訓練與檢定內容 

依據 1.17.3.1 節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駕駛員於飛行術科檢定

及格後，須完成航路訓練與檢定合格始可執行空照任務。此表示大鵬

航路訓練與檢定之目的除使駕駛員具備航路飛行能力外，亦應訓練駕

駛員熟悉不同空照地區（例如：高山、河谷、平原等）之任務特性，

以期能安全執行空照任務。 

然而，檢視 1.17.3.1 節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內容，對航路訓練之

規定僅有可於任務中兼施、航路科目為松山至其他機場任一航路往

返。另外，由駕駛員訓練紀錄可發現，航路訓練與檢定所執行之項目

係與飛行術科與檢定雷同。 

以上顯示，大鵬有關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之內容，並未有針對

航路與空照任務特性，訂定具體合宜之訓練與檢定科目。 

(2) 航路檢定人員之適當性 

依據 1.17.3 節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駕駛員航路檢定須由檢

定駕駛員（CP）或民航局委任檢定考試官（DE）執行，合格後始可

執行空照任務。該手冊亦規定教師駕駛員經大鵬考評優良者，完成

學、術科訓練後，經民航局考驗及格者得以檢定駕駛員資格任用。 

1.5.1 節之駕駛員經歷資料顯示，正、副駕駛員航路檢定皆由同

一教師駕駛員執行，依 1.17.2 節之事實資料，該教師駕駛員於他航

曾具 BN-2 型機 DE 資格，惟該資格於民國 90 年 12 月 31 日後即失

效，故該教師駕駛員於大鵬仍應完成 CP 訓練合格後，始得對其他駕

駛員執行航路檢定。1.18.1.12 節中民航局大鵬 POI 表示，該教師駕

駛員於他航曾獲民航局核發具 BN-2 型機 DE 資格，轉大鵬服務後，

雖無正式之公文程序，仍認可其能力，具執行 BN-2 型機航路檢定之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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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顯示，該機正、副駕駛員航路檢定係由教師駕駛員執行，非

CP 或 DE，不符合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民航局亦未要求

大鵬予以改正。 

2.2.2.3 駕駛員訓練紀錄管理 

依據 1.17.3.6 節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駕駛員飛行時間紀錄、

各項訓練紀錄、各項檢定報告以及各類飛航訓練之考評與成績皆應妥

善保管於駕駛員個人資料內。 

檢視 1.5.1 節及 1.17.5 節有關駕駛員飛行時間、訓練與檢定相關

紀錄後，有以下發現： 

 該機正駕駛員有新進人員學科訓練紀錄、該機副駕駛員則無； 

 該機正、副駕駛員之訓練紀錄總表，皆未記載航路檢定結果，

且副駕駛員之機種轉換訓練術科檢定執行日期記載錯誤； 

 該機正駕駛員之飛行時間紀錄、飛行訓練與檢定紀錄顯示有

尚未完成航路檢定即執行空照任務之情形； 

 該機正、副駕駛員飛行時間紀錄之任務欄位中，多處未正確

記載係空照任務、訓練或檢定； 

 大鵬之駕駛員飛行術科訓練與航路訓練皆使用「大鵬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飛機駕駛員飛行紀錄考核表」，有多次未明確記載

其任務類別之情形； 

 大鵬副駕駛員之航路訓練與檢定紀錄等，於事故後前往大鵬

取得時，未放置於駕駛員個人資料夾中。 

以上顯示大鵬未能確實依據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妥適記載

與管理駕駛員飛航時間、訓練與檢定相關紀錄。 

2.2.2.4 空照員訓練 

依據 1.17.5 節之大鵬空照作業相關規定，空照任務執行時，若

在山區或航機起降出入頻繁區域時，空照員應協助駕駛員查看空域內

空中狀況，並隨時提醒注意與迴避；另依據訪談紀錄（如 1.18.1.8
節），空照員於任務執行時，須提示空照區所在位置，以及空照測線

轉換所需資訊予駕駛員。以上可見空照員與駕駛員職責間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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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組員資源管理相關訓練應有助於空照員與駕駛員間之溝通與合作。 

1.17.3.5 節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10.2 節指出，駕駛員、簽

派人員及空照員皆應接受座艙資源管理訓練。惟檢視 1.5.3 節之訓練

紀錄發現，該機空照員未有接受座艙資源管理訓練之紀錄；另依據

1.18.1.8 節大鵬另一位空照員之訪談紀錄，該員亦未曾接受此項訓

練。以上顯示大鵬未確實依據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提供空照員

有關組員資源管理之訓練。 

另外，1.17.5 節之大鵬空照作業相關規定亦指出，空照員之職責

還包括：空照航線規劃與設計、以及判別空照區能見度及雲高是否符

合空照標準等，而此兩項職責係涉及航空氣象與航機性能。1.18.1.8
節空照員甲訪談資料顯示，航空氣象方面大鵬有提供訓練，但飛機性

能部分則沒有正式的訓練，主要是空照員自行瞭解與詢問。另檢視大

鵬人員訓練相關手冊，未規定空照員應接受航空氣象與航機性能相關

訓練。為提升空照任務飛航安全，大鵬應考慮依據空照員職掌，明訂

航空氣象與航機性能相關之訓練項目，並確實據以執行。 

2.3 監理作業 

2.3.1 駕駛艙航路檢查之實施 

民航局普通業航務檢查手冊指出，駕駛艙航路檢查之主要目的為

提供民航局航務檢查員觀察及評估駕駛員在空中運輸系統整體作業

環境下的實際表現，為民航局達成檢查目的及責任最有效方法之一。 

1.18.1.12 節中民航局大鵬 POI 訪談資料顯示，其自民國 96 年

起擔任大鵬 POI，曾多次於大鵬駕駛員飛航術科檢定時隨機觀察，但

礙於載重、飛機性能及機內空間有限等，未曾於空照任務時執行駕駛

艙航路檢查。 

1.15.1 節事實資料指出，該機計有 5 個座位，其中正、副駕駛員

共 2 個座位，後有 2 個空照員座椅，除空照員 1 人外另 1 座位可放

置電腦或空照裝備，空照員座椅後方安裝 2 具照相機，客艙尾部尚有

1 個座位。 

以上顯示，依據 BN-2 型機座椅配置，是有足夠座位供檢查員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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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航路檢查，且航路檢查係民航局評估駕駛員任務中實際表現最有效

方法之一，民航局應評估於空照任務中執行航路檢查之可行性。 

2.3.2 航務查核建議之落實 

依據 1.17.6 節，民航局於事故前曾對大鵬提出「部分人員尚未
將年度複訓或機種轉換訓練紀錄登錄於個人資料夾之訓練紀錄表」及

「請駕駛員自我檢視及核對飛行紀錄表內容之正確性」等查核建議，

大鵬亦回覆已配合改善。然依據 2.2.3.3 節，本事故調查過程中，仍

發現多項大鵬駕駛員經歷資料記載與管理之缺失，顯示大鵬對於民航

局之查核建議仍未能有效執行。 

2.3.3 法規可行性 

普通航空業大鵬 BN-2 飛航手冊是於民國 68 年 4 月 10 日被英國

民航局核可，其中之飛機性能及操作限制規定與目前國際規範有異，

例如飛機起飛性能限制、起飛障礙隔離、航路上限制及降落限制，不

符合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六規範，民航局應重新檢視法規之

可行性。 

2.4 飛航管制 

2.4.1 逾時航空器通報 

依據「飛航規則」第六十七條，小型航空器於無目視走廊地區飛

航時，應於飛航途中每 15 分鐘與相關飛航服務單位作位置報告。「飛

航規則」第六十九條： 

負責目視飛航通訊追蹤之航管單位，於目視飛航小型航空器預計
通過位置報告點 5 分鐘後，或預計到達時間 30 分鐘後，仍未獲得位
置報告或降落資料時，應即實施通信搜索，並於完成通信搜索或通信
搜索開始 15 分鐘後，仍未獲得該航空器確實消息時，即應通知有關
單位採取搜救行動。 

「飛航指南」航路第 3.4.2 節通訊追蹤地區之劃分及職責： 

1. 臺北區域管制中心負責臺北飛航情報區內各通訊追蹤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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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航空器通信搜索及申請搜救之責任。 

「飛航管理程序」第 9-3-1 節逾時航空器： 

b. …考量當航空器無通信連絡且雷達未能發現其目標已 30 分
鐘時，應視為逾時航空器並啟用本節所述之程序。 

c. 於 30 分鐘時限前，如認為航空器有逾時之虞時，立刻採取
適當之行動。 

. 

「飛航管理程序」第 9-3-4 節通知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a. 除第 9-2-5 所規定者外，飛航服務單位須根據下列規定，把
認為一架航空器已處於緊急情況一事立即通知國搜中心，但
不得忽視可能需要通知的其他任何情況： 

1. 情況不明階段，係指： 

a) 在應該收到電信的時間之後的 30 分鐘內沒有收到電信，
或從第一次設法和該航空器建立通信聯絡而未成功時
起，30 分鐘內仍未與該航空器取得聯絡，兩者中取其中
較早者，或… 

0913:23 時臺北近場臺花蓮席雷達交接該機予高雄近場臺臺東

席，該機於 0913:37 時與高雄近場臺臺東席構聯。因該機於山區飛

航，雷達訊號曾於 0915:30 時中斷，0915:44 時恢復，0916:14 時雷

達訊號再次中斷後便未曾恢復；0914:20 時最後一次無線電通聯，臺

東席於 0920:56 時至 0921:50 時呼叫該機 3 次但並無回應，隨即通

知豐年機場塔臺無法與該機連絡。0928 時另一位管制員交接席位後

於 0929 時呼叫該機 2 次但並無回應，至 1005 時之前除回覆空軍戰

管中心管制員的詢問外，並未試圖聯絡該機或通知區管中心。 

國搜中心於 1004:57 時以電話告知區管中心該機發出求救訊

號，詢問是否還有連絡。區管中心於 1006:52 時以電話告知高雄近場

臺國搜中心收到該機發出求救訊號，並詢問是否與該機有連絡，高雄

近場臺回覆雷達沒有看到，也沒有連絡。 

高雄近場臺管制員未依據飛航管理程序，於該機管制權交給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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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通信連絡且雷達未能發現其目標已30 分時，將其視為逾時航

空器並通知區管中心。 

2.4.2 目視航圖之提供 

該機起飛離場時，採用儀器飛航規則，空照時則採用目視飛航規

則。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 4 號附約（Annex 4）-航圖（Aeronautical 
Charts）中第 17 章指出，ICAO 1:500000 航空圖之功用為必須提供

滿足在中或低空、低速、短程或中程飛行的目視空中導航要求的資

料，內容應包含人工地物和地形（城、鎮、村、鐵路、道路、地標、

政治邊界、水文、等高線、分層設色、標高點、地形資料不全或不可

靠、陡崖、林區、地形資料的日期）、磁差、航空數據（機場、障礙

物、禁航區、限航區、危險區、飛航管制服務系統、無線電導航設施、

補充資料）。且航圖須符合下列使用要求： 

(1) 各種類型的航圖必須提供有關該圖作用的資料，其設計應遵

循人為因素原則以便於最佳使用。 

(2) 各種類型的航圖必須提供與其飛行階段相關的資料，以保證

航空器安全、快捷地運行。 

(3) 資料的標繪必須準確、清晰、不變形、不雜亂，在所有正常

使用條件下均易於判讀。 

(4) 所用的顏色或色調和字體大小，必須使駕駛員能在不同的自

然或人工光線的條件下看懂。 

(5) 資料的編排形式必須使駕駛員能在一個與其工作量和工作條

件相適應的合理時間内獲取有關資料。 

(6) 各類航圖上標繪的資料，必須允許按相應的飛行階段，從一

幅圖平穩地過渡到另一幅圖。 

目前民航局所製作「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飛航資料圖」與 ICAO 
ANNEX 4 規範之目視航圖相當近似，但無分層設色、磁差等資訊，

且使用要求與圖名未能完全符合 ICAO ANNEX 4 之規範。於目視飛

航規則下，如有精確之目視航圖，對於目視飛行計畫之製作及目視飛

航操作，必有助益，因而增進目視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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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維修分析 

該機事故前一個月之飛航及維護工作紀錄簿無異常登錄，無與本

次事故相關之異常維修紀錄；該機之適航指令執行紀錄顯示，適航指

令之管制及執行無異常；本事故調查維修相關因素分析重點包括：發

動機狀況分析、警示燈燈泡檢視結果及螺旋槳撞擊結果；其次分析左

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轉動時異常鬆弛，及右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異位

卡死於關閉位置原因；有關大鵬航機委託執行定期檢查，完工接收時

航機測試資料檢視及日常保養紀錄維護亦有探討。 

2.5.1 發動機狀況分析 

事故機裝有 2 具 Lycoming Engines 公司生產之 O-540-E4C5 型

發動機，該 2 具發動機於距事故前 8 日由大鵬執行 50 小時定期檢查，

檢查結果 2 具發動機均無缺點，事故當日為發動機完成定檢後第一次

飛行。有關事故期間 2 具發動機狀況，本節首先探討事故前航機性

能，由航機飛行高度及爬升性能，分析 2 具發動機事故前是否仍於運

作狀態，再由檢視與發動機相關警示燈泡狀況，以佐證分析結果，螺

旋槳撞擊結果分析則用以探討 2 具發動機於事故期間何時停止運轉。 

2.5.1.1 發動機性能 

依據該機空拍設備所記錄之航跡資料，航機最後約 2 分鐘

（0920:32 時至 0922:33 時）之飛行高度由 8,400 呎爬升至 9,475 呎，

平均爬升率約為 700 呎/分，自該機記錄最後一筆航跡資料至墜地期

間無紀錄；依據 2.6.2 性能分析顯示，以事故期間之飛機外型及大氣

狀況等條件，在雙發動機正常運作下，由原廠飛行手冊圖表可得航機

爬升率約為 350 呎/分至 425 呎/分；若為單發動機操作，此期間該機

飛行高度將無法維持，並產生約 70 呎/分至 100 呎/分之下降率，於

雙發動機操作期間若遇任意 1 具發動機失效，航機將無法維持飛行高

度，難以持續保持爬升姿態，由 8,400 呎爬升至 9,475 呎；因此，航

機於記錄最後一筆航跡資料前之 2 分鐘期間，2 具發動機應均於正常

運作狀態。 

由圖 2.6-3 該型機巡航及爬升性能圖可知，該機於相同外型及大

氣狀況等條件下，1 具發動機失效可維持之最大巡航高度約為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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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依據該機空拍航跡資料，於 0918:35 時至 0920:35 時，事故前 4
分鐘至 2 分鐘期間，航機飛行高度保持於約 8,270 呎至 8,450 呎之

間，此期間若有發動機失效狀況發生，該機將無法維持其飛行高度。 

據此可推論，該機於事故前 4 分鐘至墜地期間，左、右 2 具發動

機運作正常，無發動機失效狀況發生。 

2.5.1.2 警示燈燈泡檢視結果 

依據 1.16.2，每組警示燈內各有兩只 327 型燈泡，該型燈泡內部

有鎢絲線圈，當警示燈泡有電流通過時，會使燈泡內鎢絲線圈溫度升

高燈泡亮起，意謂其所監控之飛機系統可能有異常狀況或故障發生；

若航空器墜地遭受撞擊時有警示燈泡亮起，高溫會使鎢絲具較佳之延

展性，鎢絲線圈會因撞擊力產生延展之變形；未通電加熱之鎢絲線圈

在相同撞擊條件下，所呈現之現象通常是仍保持原有線圈之外型；因

此檢視航機撞擊後警示燈燈泡狀況，可據以研判航機事故墜地時，該

機是否有警示燈亮起，進而依據其他佐證推測航空器系統異常或故障

之狀況存在之可能。 

該機裝有 2 具發電機分別位於左、右發動機前方托架，該發電機

由發動機以皮帶驅動，提供電力供航機使用；左、右發電機警示燈泡

計有 4 只，如表 1.16-1 所列，編號分別為 1-2、2-2、3-2 及 4-2；依

據 1.16.2 警示燈燈泡檢視結果，4 只左、右發電機警示燈泡玻璃外罩

均完整無破損，無燈絲延展之變形狀況存在，因而研判航機於撞擊編

號 1 撞擊區樹木時，左、右發電機警示燈均未亮起，再據此推斷左、

右發電機應無異常或故障，驅動發電機之 2 具發動機仍為正常運轉狀

態。 

2.5.1.3 螺旋槳撞擊結果 

依據圖 1.12-17，右發動機 2 片螺旋槳葉片均無扭曲變形，僅葉

片表面沾附少許泥土，研判該機墜地撞擊地面前，右發動機即已停止

運轉；螺旋槳葉片於撞擊地面前無動力驅動，因而呈現靜止狀態，航

機機身撞擊地面扭轉過程中，固定於右翼之發動機與地面擦撞後鬆

脫，掉落於右翼停止處下方，發動機與地面擦撞時泥土沾附於螺旋槳

葉片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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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1.12-16，左發動機 2 片螺旋槳葉片其中 1 片完整無扭曲

變形，另 1 片葉尖呈現出扭曲變形之狀況，依其扭曲變形狀況且位於

葉尖部位，研判左發動機於該機墜地撞擊地面前即已停止運轉；因部

分左翼於編號 1 撞擊區受撞擊掉落附近樹上，研判此時固定左發動機

之吊艙結構應已受損，導致左發動機於墜地撞擊地面時自左翼脫落，

滾落於機首前方，沿主殘骸附近斜坡距機首高約 5 呎之凹處，發動機

滾落時螺旋槳葉片葉尖與地面擦撞，導致葉尖扭曲變形。 

依殘骸撞擊資料顯示，該機部分左翼於編號 1 撞擊區撞擊樹木掉

落時，已損及左翼結構，右翼與機身相接處因左翼劇烈撞擊致結構內

供油系統受損斷開，導致無燃油供應至左、右發動機，依往復式發動

機特性，發動機停止供油後，發動機會很快停止運轉；據此研判，左、

右發動機應於該機撞擊編號 1 撞擊區樹木後即停止運轉，因此左、右

螺旋槳葉片於該機墜地撞擊地面前可能已停止轉動。  

2.5.1.4 發動機狀況分析結論 

依據 1.16.1，2 具事故機發動機由 NTSB、FAA 代表及 Lycoming 
Engines 公司動力部門相關人員完成檢測，該 2 具發動機於試車台測

試時未產生任何操作問題，如安裝於飛機時應可排除發動機功能不良

之狀況，於事故時該發動機應可正常提供所需馬力。依據 1.16.3，
Britten Norman 飛機製造商及 AAIB 依本會提供事故前該機空載光達

所記錄之飛行數據進行分析，自距撞擊前回溯飛機航跡資料，發動機

正常運轉該機曾持續爬升約 95 秒鐘，顯示左、右 2 具發動機運作正

常。 

由發動機狀況分析結果顯示，航機於記錄最後一筆航跡資料前，

左、右 2 具發動機運作正常，無發動機失效狀況發生；於撞擊編號 1
撞擊區樹木時，左、右發電機無故障，驅動發電機之 2 具發動機仍為

正常運轉狀態；航機於撞擊編號 1 撞擊區樹木後，左、右發動機即停

止運轉。 

2.5.2 左、右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異常原因 

依據 1.6.3.1 資料顯示，左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僅以低於 1 吋磅

之力矩即可以手指輕易轉動旋鈕至左油箱、右油箱或關閉位置，該 1
吋磅力矩遠低於正常操作所需約 20 至 30 吋磅力矩；另右發動機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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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3 向旋鈕卡死於關閉位置，調查小組於事故現場發現，連動右翼結

構內三向閥與 3 向旋鈕間之鋼繩緊繃，無法反向帶動位於駕駛艙內之

右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正常狀況下，轉動 3 向旋鈕可控制三向閥之

燃油供輸及其供輸對象，旋轉三向閥亦可反向帶動 3 向旋鈕至指示左

油箱、右油箱或關閉位置。 

依據 1.12.3 殘骸撞擊資料顯示，飛機與地面撞擊後，歷經旋轉

及翻滾，靜止時機翼與機身脫離，並以左翼根為中心順時針旋轉約

15 度，左翼區域與左機身之距離趨近，右翼區域與右機身之距離趨

遠，與機身成歪斜交叉狀態（詳圖 2.5-1）。 

左翼區域與左機身之距離趨近之結果，造成該區域內之鋼繩張力

鬆弛，另左旋鈕以低於 1 吋磅力矩即可輕易轉動，顯示左旋鈕不再帶

動或牽引任何裝置，亦顯示已與鋼繩等機構脫離，依此研判左發動機

燃油三向旋鈕可能位於左油箱供油位置。 

 

圖 2.5-1 機翼與機身脫離呈歪斜狀態 

因右翼區域與右機身之距離趨遠並有位移，使右側燃油控制鋼繩

發生牽引並拉緊，詳圖 2.5-1 紅圈處，位於右翼結構內之燃油控制鋼

繩及牽引鍊條並未斷開，該鍊繩機構中較易帶動之機構件因此被反向

帶動，即位於駕駛艙內之右發動機燃油 3 向旋鈕至關閉位置，張力緊

繃之鋼繩使旋鈕卡死於關閉位置，依此研判右發動機燃油三向旋鈕可

能位於右油箱供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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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定期檢查之執行及委託 

依據 1.6.2.1，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飛行前檢查工單共

計 13 次執行者未於接受欄簽署，飛行後檢查工單共計 14 次執行者

未於接受欄簽署；航空器使用人應按規定填寫及保存航空器維護紀

錄，其目的在於判定航空器是否適航，因而大鵬應依其維護計畫及相

關規定執行維護紀錄登載與保存。 

該機於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至 29 日由大鵬委託漢翔執行 1,000
小時定檢，依程序完工後發動機須執行地面試車；測試紀錄顯示，左

發動機 4 號氣缸壓力為 65 psi，未達大於 70 psi 之規範要求，氣缸頭

壓力值過低可能係零組件間間隙過大或密合度不夠，導致氣缸壓力下

降；另 2 號氣缸壓力為 85 psi，大於 4 號氣缸壓力 20 psi，高於容許

之 5 psi 壓差，各氣缸頭壓力差值過大可能造成發動機爆震；另右發

動機 2、6 號氣缸壓力為 80 psi，1、4 號氣缸壓力為 70 psi，最大及

最小壓力差值為 10 psi，上述狀況均有可能會影響發動機馬力輸出；

經檢視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飛機維護紀錄簿，無發動機異常或

馬力衰降之缺點登錄。 

前述定檢發動機地面試車由大鵬維修員執行，大鵬維修員於試車

完畢，填入各氣缸頭壓力值，漢翔負責缺點改正，缺點改正完成後由

漢翔綜整試車單併入定檢執行紀錄檔；依定檢執行流程，試車單之氣

缸頭壓力值欄位有註記相關規範，漢翔未注意到左發動機 4 號氣缸有

壓力過低及氣缸壓差過大狀況存在，而立即改正；另一時機為漢翔品

管檢視定檢完工紀錄時，亦未發現上述缺點，補發缺點改正單並改正

之。 

2.6 航機飛行性能分析 

由於該機未裝置飛航紀錄器，本會於空照設備之 POSAV（以下

簡稱 POSAV）內取得其航跡資料，包括：GPS 時間、經度、緯度、

高度、地速、爬升率、航向、俯仰角、坡度，詳 1.11.4。本節以 BN-2B
原廠 AFM 手冊之爬升性能、航機升阻力及剩餘功率分析等分析方

法，探討該機之飛航性能及發動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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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背景資料 

根據 POSAV 資料：事故當日，該機自松山機場啟動發動機至最

後一筆紀錄約 1.9 小時。該機事故前最後 4 分鐘飛航軌跡包含前 2 分

鐘巡航飛行，及後 2 分鐘爬升飛行，高度自 8,400 呎爬升至 9,475 呎。

0922:33.4 時，最後一筆航跡資料為，航機位置北緯 23°20' 
25.0146"，東經 121°1'50.0268"，GPS 高度 9,572 呎，地速 69.7 浬

/時；爬升率 874 呎/分。 

事故當日，0800 時，氣象局花蓮探空氣球資料顯示：高度 9,500
呎處之大氣溫度 13.3oC，為國際標準大氣溫度 11修正+17 oC。氣象

模擬分析結果 12

根據大鵬提供之 BN-2B 標準作業程序、原廠 AFM 手冊、

Lycoming O-540E 發動機操作手冊，及該機當日之載重平衡表，該

型機之主翼面積為 325 平方呎，失速速度如表 2.6-1。事故當日，該

機起飛重量為 6,245.3 磅，預估兩具發動機之平均燃油消耗為 170 磅

/時。據此推測，事故發生時之航機重量約 5,922 磅，即失速速度約

48 浬/時。  

顯示：0920時，事故區域氣壓高度於8,200呎至9,840
呎，其大氣溫度介於 12 至 14 oC，平均風向約 200 度，風速約 3 至

4 浬/時，垂向風速介於+/- 40 呎/分。 

表 2.6-1 BN-2 失速性能表 

 

根據該機 POSAV 最後 2 分鐘紀錄資料，包括：高度、地速、航

                                      

11 參考 ICAO 國際標準大氣(ISA)資料，氣壓高度 9,500 呎之標準溫度為-3.8oC。 
12 事故發生後，本會委託台大大氣系執行事故區域的中/小尺度氣象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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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俯仰角、坡度，配合前述氣象模擬分析，以計算該機之真空速（True 
Airspeed, TAS）及指示空速（Indicated Airspeed, IAS），結果詳圖

2.6-1。圖中紅色實線為地速紀錄資料；真空速（藍色實線）之變化

132 浬/時至 81 浬/時；指示空速（綠色實線）之變化為 115 浬/時至

57 浬/時，乾淨外型之 1g 失速速度 （黑色虛線）為 48 浬/時。 

 

圖 2.6-1 該機最後 2 分鐘之速度變化圖 

2.6.2 爬升性能分析 

依據 1.12.5 節，該機駕駛艙內之油門、螺旋槳變距及混合器手

柄均位於最大馬力位置。據此，本會認為該機最後 2 分鐘爬升階段發

動機應為最大馬力輸出狀態。參照原廠 AFM 手冊，考慮事故發生時

飛機重量 5,922 磅，氣溫 ISA+17oC 及飛航高度 8,400 至 9,475 呎，

如雙發動機工作狀態為全油門最大轉速 2,700 RPM，最佳爬升速度

為 IAS 65 浬/時，對應之最大爬升率介於 350 呎/分至 425 呎/分，詳

圖 2.6-2。如單發動機運作狀況下，此期間該機不僅無法維持高度，

並可能產生 70 呎/分至 100 呎/分下降率，及最大巡航高度約 5,500
呎之結果，詳圖 2.6-3。 

經比對 POSAV 資料，該機最後 2 分鐘之平均爬升率約為 700



 

 117 

呎/分，高於原廠手冊額定之 425 呎/分爬升性能。忽略短暫的升降氣

流對航跡爬升率之影響，將爬升率進行平滑化處理（綠色實線），詳

圖 2.6-4。此期間，開始爬升之 IAS 為 113 浬/時，遠高於 AFM 手冊

建議最佳的爬升速度為 IAS 65 浬/時，並出現超出原廠額定之爬升性

能，其可能原因依據 1.16.3 節，英國航空器事故調查機關（AAIB）
及航空器製造商的意見：「The average rate of climb was a little over 
700 ft/min. … Part of the apparent performance excess will be due 
to the aircraft slowing during the climb.（中譯：略高於 700 呎/分之

平均爬升率，部分可能原因係航空器於爬升時速度降低之故）」，相關

分析詳下一節。 

 



 

 118 

圖 2.6-2 BN-2B 巡航及爬升性能表(雙發動機) 

 

 

圖 2.6-3 BN-2B 巡航及爬升性能表(單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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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 該機最後 4 分鐘爬升率及飛行高度變化圖 

2.6.3 空氣動力係數及剩餘功率分析 

本節利用空氣動力學方法，先從穩定飛航階段計算其相應的航機

升力及阻力性能後，再分析最後爬升階段之性能 13。穩定飛航階段之

資料有兩區段：第 2 次空照結束後前往臺東之正常爬升 14

2.6.3.1 穩定巡航階段 

階段

（0904:57 時至 0906:05 時），及最後之巡航階段（0919:05 時至

0920:32 時）。 

參照 Lycoming O-540E 發動機操作手冊之發動機油耗表，詳表

2.6-2，該型機雙發動機之經濟巡航油耗為 28 加侖/時，即單具發動機

                                      

13 條件：雙發動機全油門狀態，分析其剩餘功率，並轉換為航機之爬升性能；比對該機實際爬

升性能，以驗證發動機是否處於全油門運轉。 
14 依大鵬航空 BN-2B 標準操作程序，正常爬升(normal climb)之設定為全油門、2,500RPM 及氣

歧管壓力 25 吋汞柱，在起飛及緊急情況下之最大功率設定為全油門、2,700RPM 及氣歧管壓

力 27 吋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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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侖/時。事故當日之載重平衡表紀錄之平均油耗 170 磅/時，即

28.26 加侖燃油。故判斷 BN-2 於巡航階段之發動機為經濟模式，屬

60% Rated 設定條件。 

參考大鵬 BN-2B 標準操作程序，以研判其巡航飛行階段的發動

機輸出性能。1.如採用 4.3.2.6 平飛馬力配置：進氣歧管壓力 22 吋

汞柱、發動機轉速 2,300 RPM，對應飛行高度由海平面至 7,000 呎，

詳圖 2.6-5 綠色虛線。該節內容未限制發動機之動力輸出；2.如採用

4.16.10.2 巡航動力設定：進氣歧管壓力 19.5 吋汞柱，發動機轉速

2,200 RPM），對應飛行高度為 10,000 呎，發動機之動力輸出為

59%，該型機可維持巡航 TAS 130 浬/時，詳圖 2.6-5 紅色虛線。 

分析結果顯示：單具發動機軸輸出馬力為 143.56 HP，雙發動機

輸出功率為 287.12 HP。經比對POSAV資料，事故前 4 分鐘巡航期

間，該機之平均真空速為 123 浬/時，平均攻角 0.08 度，空氣密度

0.0569 磅/立方呎。假設螺旋槳推進效率為 85%15，此階段該機之全

機總阻力 16

表 2.6-2 O-540E 發動機油耗估算表 

為 647 磅，且全機阻力係數（CD）為 0.0521。 

 

                                      
15 螺旋槳推進效率參考 P.158, Aircraft performance and design, McGraw-Hill, John D. 

Anderson, Jr 
16 巡航狀態: 阻力等於推力，發動機功率(P)= 推力(T)x 真空速(TAS)=阻力(D)x 真空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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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5 O-540E 發動機軸輸出性能圖 

表 2.6-3 O-540E 發動機全油門性能隨高度變化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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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 正常爬升階段 

按大鵬 BN-2B 標準操作程序，及 Lycoming O-540E 發動機操作

手冊，其正常爬升的發動機設定為全油門、轉速 2,500 RPM，及進

氣歧管壓力 25 吋汞柱，上述條件下之發動機輸出軸功率估算詳圖

2.6-6，表 2.6-3 為不同高度之全油門功率輸出的修正表。依據 POSAV
資料，第 1 次空照結束後自花蓮前往臺東之正常爬升階段（0905 時

至 0907 時），其高度自 6,500 呎穩定爬升至 7,500 呎。 

分析結果顯示：於 7,000 呎飛行高度之正常爬升功率為 160 HP，
雙發動機輸出功率為 320 HP。此爬升階段之平均真空速（TAS）為

103.6 浬/時，平均攻角 4.48 度，平均空氣密度 0.059806 磅/立方呎。

假設螺旋槳推進效率為 85%，則此階段該機之全機總阻力為 576 磅，

則全機阻力係數（CD）為 0.0738。 

 

圖 2.6-6 O-540E 發動機於爬升階段之性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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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3 爬升性能比較 

依據固定翼航空器空氣動力學理論，航機穩定爬升率（Rate of 
Climb, R/C）計算係採用發動機的剩餘功率與航機重量（W）的平衡

關係 17。考慮航機於飛航包絡線內操作，並依線性關係式推導其升力

係數（CL）、阻力係數（CD）對應攻角（AOA）之變化 18

利用 2.6.3.1 及 2.6.3.2 分析結果，經過溫度修正後計算該機於不

同高度下發動機之輸出功率。並依據 POSAV 資料，逐秒計算發動機

需求功率、剩餘功率及爬升率，詳圖 2.6-8 所示。 

，結果詳

圖 2.6-7，據此可進一步計算發動機需求功率及爬升率。 

本節性能分析結果顯示：於雙發動機全油門狀態下，0920:50 時

至 0922:33 時期間，所預測之最大爬升率及實際平均爬升率分別為

770 呎/分及 700 呎/分。據此，本會認為事故最後 2 分鐘兩具發動機

應為全油門狀態，預測的最大爬升率 770呎/分與實際平均爬升率 700
呎/分之趨勢吻合。 

 

                                      

17 穩定巡航條件下，發動機剩餘功率(Excess Power)= Power Available(PA) - Power Required 
(PR)，其公式為 R/C =(Excess Power)/W。PR = D x TAS。 

18 穩定巡航條件下，升力(L)=航機重量(W)，L=0.5 x rho x TAS^2 x S x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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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7 該機最後 4 分鐘之升力係數及阻力係數比較圖 

 

圖 2.6-8 該機最後 4 分鐘之爬升率、預測爬升率及高度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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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能量分析法 

考慮該機最後爬升階段（0920:55 時至 0922:33.4 時共 99.4 秒），

本節以能量分析法驗證前兩節之分析，分析原理為剛體的動能及位能

轉換原理 19

 位能變化：計算方式為質量、重力常數及高度三者的乘積變

化（m2 x g x h2 - m1 x g x h1），此期間該機的位能增加

10,306,346 焦耳。 

，分析結果摘要如下： 

 動能變化：計算方式為質量及速度平方的乘積變化 （0.5 x m 

x （V1
2-V2

2），此期間該機的動能減少 4,272,234 焦耳。 

 空氣阻力所消耗之能量：以功能定理 20

 上述結果可求得發動機平均輸出功率為 287 HP

逐秒計算如圖 2.6-9，

此期間該機的空氣阻力共作功 15,241,647 焦耳。 
21

依據 Lycoming O-540E 發動機操作手冊及表 2.6-3，溫度修正後

單具發動機全油門輸出功率為 176.54 H.P.。以能量法計算之實際發

動機功率為 169 HP。據此，本會認為該機於事故前 2 分鐘最後爬升

階段，兩具發動機工作正常，且以全油門最大功率輸出。 

。假設螺旋

槳推進效率為 85%，則實際發動機應輸出 338 HP，即單具

發動機於最後 2 分鐘爬升階段應提供 169 HP。 

                                      

19 發動機對航機施加之作功(work)等於航機增加之位能(Potential Energy, PE)減去航機減少之

動能(Dynamic Energy, DE)，並加上空氣阻力消耗之能量(Energy lost due to Drag, ADE), 
W=PE – DE + ADE。 

20 作功(W) 對一物體施力(F)並沿施力方向所移動距離(S)之乘積, W = F*S。 

21 99.4 秒, W＝10,306,346 - 4,272,234 + 15,241,647 =21,275,759(焦耳), W/99.4 = 214,041 瓦

特, 1 HP = 745.7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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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9 該機最後 2 分鐘爬升階段之能量變化圖 

2.6.5 性能分析小結 

本章節使用原廠 AFM 爬升性能分析表、飛航軌跡空氣動力性能

分析法以及能量分析法三種方式，獲得以下結果： 

1. 根據原廠 AFM 手冊之巡航及爬升性能圖表，該機飛行高度於

8,400 呎（含）以上，如一具發動機失效將無法繼續維持高

度，並伴隨著 75 呎/分至 100 呎/分的下降率。 

2. 性能分析結果顯示，以雙發動機全馬力狀態，該機最後 2 分

鐘爬升性能可達 770 呎/分，此期間實際的平均爬升率約 700

呎/分。 

3. 能量法的計算結果顯示，雙發動機全馬力狀態下，該機最後

2 分鐘實際發動機功率為 169 HP，原廠發動機手冊查表之發

動機最大功率 176.5 HP。 

據此，本會認為該機於事故前 2 分鐘最後爬升階段，兩具發動機

工作正常，且以全馬力最大功率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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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碰撞經過及結構損害分析 

2.7.1 飛機墜地前之撞擊姿態及結構損害 

圖 2.7-1 為該機最後飛航軌跡、地速變化、姿態變化及碰撞示意

圖，並套疊事故區地形剖面，樹群高度及地形等高線。因航機右機翼

結構完整，左機翼斷裂於 14.8 呎處，從左翼根至斷裂面之間的機翼

前緣有多處凹痕，並殘留杉木樹皮及樹葉，研判為該機行經第一撞擊

點期間左機翼撞擊兩棵樹（詳圖 1.12-6）而斷落鄰近樹上，接著右水

平尾翼再與較低矮之樹梢發生碰撞，左翼承受撞擊時往左後上方的剪

力，除了外側機翼斷落外，亦造成機翼與機身連接處結構撕裂受損，

繼之使發動機之油電線路斷裂而使兩具發動機停止運轉。經過撞擊後

姿態變化：左坡度小於 10 度、仰角 22 度轉為俯角小於 5 度、機身

縱軸 253 度，並使飛機在後續飛行及與地撞擊行程中呈現逆時針旋轉

狀態。 

 

圖 2.7-1 該機最後飛航狀況示意圖 

依據現場殘骸分布圖及航機結構撞擊部位，本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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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Explore 軟體，整合事故區的光達資料，空照影像及事故後空照

影像，製作精密地形（資料之空間精確度優於 20 公分），其地形高度

係以光達第一次回波的樹高為基礎，並與第一及第二撞擊區的斷樹高

度研判航機撞擊姿態及解體過程，詳圖 2.7-2。 

 
 

圖 2.7-2 該機最後飛航變化 3D 示意圖 

2.7.2 飛機墜地後之撞擊姿態及結構損害 

詳 2.7-3 圖紅色鼻輪起落架中心線與黃色機身中心線夾角於機首

前方，固定鼻輪起落架之隔艙壁板向機尾方向翻折，顯示飛機右側機

首與地面撞擊時機身縱軸與地面呈約 60 度夾角，鼻輪起落架遭受右

前方地物撞擊而向左後方彎折，飛機倒地姿態變化後，施於起落架之

外力消失，鼻輪起落架變形角度因結構韌性部份彈回，現場仍遺留部

份向左側彎折變形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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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3 鼻輪起落架彎折變形情形 

詳 2.7-4 圖機首下部雙虛線黃圈處凹陷變形，變形範圍左舷水線

較高於右舷，顯示飛機與地撞擊時呈左傾角約 10 度姿態。機首綠色

中心線呈向左彎曲，顯示機首下部與地面撞擊時機首向左側彎折，造

成虛線黑圈處左艙門前下方蒙皮、下方門框及機腹等數處 V 形凹陷，

顯示飛機墜地時，機身縱軸與行進軌跡呈約 30 度至 45 度夾角姿態，

右機首下部與地面接觸撞擊，此時左下部機身結構受撞擊外力擠壓而

潰裂塌陷，後因機身墜地，姿態改變致外力消失，此時承受外力未超

過彈性極限之縱軸結構回彈，留下已發生塑性變形之蒙皮皺摺如小黑

箭指處，顯示與地面撞擊當時，機首下部結構之彎曲變形程度甚於靜

止後之彎曲變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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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4 飛機墜地後之結構損害及姿態分析圖 

詳 2.7-4 圖，機腹實線紅圈處弧形摩擦痕跡，顯示該機繼撞擊墜

落機身平置於地後，繼續逆時針旋轉如虛線紅箭所示方向約 50 度至

現場朝向約磁航向 80 度位置，終因慣性力竭及地面灌木障礙之故未

能繼續旋轉，但些微剩餘慣性仍使機身朝逆時針旋轉方向翻滾 90 度

始靜止，致現場殘骸呈現機腹向左，左側機身朝上之姿態。 

2.8 安裝簡式飛航紀錄器之可行性 

1965 年 6 月，BN-2B型機通過適航認證並取得英國民航局的生

產許可，最大起飛重量為 2,994 公斤。按照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頒

布之「07-02A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BN-2B型機不用裝置飛

航紀錄器（Flight Recorders）；BN-2B型機也不用裝置接近地面警

告系統 22

                                      

22 第一百二十八條 …。往復式活塞發動機之飛機，其最大起飛重量超過五千七百公斤或載客座

位數 超過九座者，應裝置具有危險地形預警功能之接近地面警告系統。 

 （GP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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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8801 機因執行空拍任務，添裝一套精密的空拍設備，其資料

可提供基本的航機位置、地速、爬升率及三軸姿態。事故現場證據顯

示，該機與地面碰撞過程中，部分空拍設備拋出機外，另留存於機身

內的空拍設備已脫離木質的支撐架。最後一筆航跡位置與第一撞擊點

的兩顆樹水平距離為 386 呎，即POSAV資料無法提供航機經歷第一

撞擊點、第二撞擊點，及停止位置的事故經過（相對水平距離約 570
呎），其原因為該裝備未具飛航紀錄器的抗撞殘存（Crash 
Survivability）23

本會成立已來，已完成 7 件普通航空業航空器及 7 件公務航空器

的事故調查，其共通性為均未安裝飛航資料紀錄器，造成調查過程中

無飛航資料可用於分析此類事故航空器之姿態、3 軸加速度、3 軸角

加速度率、油門位置及馬力等變化，進而增加調查進度及肇因分析之

困難度。 

特性，且資料的儲存功能採用批次性而非即時性寫入

之故。 

2007 年，美國及歐美各國的事故調查機構（含本會）於歐盟民

航組織（EUROCAE）下，設立WG-77 工作小組 24

有別於民航運輸類航空器所安裝之飛航紀錄器系統，簡式飛航紀

錄器系統之特性，包括：不涉及航機的航電線路及機體改裝、易於安

裝、價格便宜（約 8,000 美元以下）、飛航參數資料充足、易於下載

已起草適用於小

型航空器之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最低運行性能規格。2009 年 8 月

EUROCAE批准此一規範並命名為ED-155 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最低

運行性能規格。2008 年 7 月，ICAO第 6 號附約Part 2 3.6.3 節飛航

資料紀錄器，全部採用ED-155 的規範。近幾年，歐美的事故調查機

構對於普通航空業的飛安改善亦著重於安裝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 

                                      

23 按照美國FAA TSO-123/124 抗撞殘存特性：抗撞擊(6.5微秒承受3,400g)、抗穿刺(500磅重，

1/4吋針頭自10呎高度落下) 、防高溫火燒(1,100oC @ 60分，100%覆蓋)、防低溫火燒(260 oC 
@ 10小時)….；即時資料寫入特性：採用ARINC-573/717標準，未經任何濾波器及暫存器直

街寫入固態記憶體內。 

24 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最低運行性能規格(WG-77 Minimu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for Lightweight Flight Recorder Systems)，其系統包括：座艙語音紀錄系統

(CARS)、飛航資料紀錄系統(ADRS)、機載影像紀錄系統(AIRS)、數據鏈紀錄系統(DLR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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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並具有抗撞殘存功能。迄今，至少有 7 家航電廠商推出簡式飛

航紀錄器系統詳表 2.8-1。 

表 2.8-1 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供應商列表 

公司 網址 參考機型 

Alakai http://www.alakai.us.com/ DFDS 
Appareo http://www.appareo.com/ V1000, G3000 
Fairchild Controls http://www.fairchildcontrols.com MFDR-I 

ETEP 
ED 112, ED 
155 

http://www.etep.com/ 

L3 Com. http://www.l-3com.com LDR 
NORTH Flight 
Data Systems 

http://www.northfds.com/ 
OVVR, CV2R 

Physical Optics 
Corporation 

http://www.poc.com/ 
BRAVR 

本會認為普通航空業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如能裝置簡式飛航紀

錄器系統應可提升經常性飛航任務監控，及飛航事故調查需求。 

2.9 生還因素 

國搜約於 0948 時收到日本通知事故機 ELT 發出之第 1 批訊號，

經民航局協調官與航空公司及航管單位查證確認，於 1010 時國搜派

出第 1 架次空勤直昇機進行空中搜索未獲，後因當地山區積雲密布，

後續搜索機均受影響搜索未獲；第 2 天上午 0553 時至 1218 時有 4
架次搜索未獲，後續搜索機均受密雲影響搜索未獲，至第 3 日上午，

由民航局協調派遣他航之空照機發現事故機位置。 

經遺體相驗結果顯示，該機人員均為航機碰撞地障時即罹難，於

搜救作業開始前即無生還可能，惟本節仍針對該事故發生後之搜救組

織、通報及程序進行分析，茲分述如下。 

http://www.alakai.us.com/�
http://www.appareo.com/�
http://www.fairchildcontrols.com/�
http://www.l-3com.com/edi/srvivr.htm�
http://www.northfds.com/�
http://www.p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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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緊急定位發報訊號接收與通報 

任管係我國海、空載具遇險警報及遇險定位資料接收之單一窗

口，由交通部託民航局代管，當載具遇險訊號發報後，會透過衛星傳

送至區域接收站系統，該系統連線至包括我國任管在內之各國連絡

點，接收之每筆訊息載明載具國籍、載具型式、載具編號、載具坐標、

坐標精確性百分比等資訊，除所屬連絡點，區域內之其它連絡點也會

同步顯示該訊息。 

依「交通部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該中心須將接收之含

坐標位置資料，經查證後通報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及行政院國家搜救

指揮中心。 

事故機於 0934 時發出之第 1 批 ELT 訊號，國搜接獲日方通知

後透過民航局駐國搜協調官向航管、任管及事故機所屬公司交互查

證，確認係我國籍大鵬所屬航空器發生事故後，國搜於 1010 時即派

出第 1 架次在空之空勤直昇機進行空中搜索，1020 時任管以電話通

知民航局人員兼任之任管主任，民航局於 1100 時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依據 1.15 及訪談資料顯示，第 1 批 ELT 訊號接收及通報作業，

相關單位均迅速執行 ELT 訊號查證及搜救行動，惟第 1 批坐標資料

精確性較差，坐標位置與航空器相距約 13 公里。  

第 2 批坐標資料於當日下午 1334 時發送至任管，至次日上午

0913 時為第 3 至 15 筆坐標資料，精確性佳，為 99％，坐標位置與

航空器相距約 7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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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 第 1 批、第 2 批 ELT 坐標資料與航機正確位置比較圖 

任管於當日 1124 時至次日 0928 時，傳真各筆坐標資料至國搜，

符合「交通部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掌握各次衛星偵獲位置
資料提供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及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參考。惟該規範僅

要求將發生之事件通報民航局及交通部（航政司）權責單位，未要求

通報時包含各次衛星偵獲坐標位置資料，因此民航局應變小組直至事

故次日 1300 時，才由花蓮消防局緊急應變小組處得知，除第 1 批

ELT 坐標訊號資料之後仍有第 2 批較高精確性之 ELT 坐標訊號資料

並未獲得。 

任管工作手冊規範將緊急定位發報訊號統一提供國搜及海巡

署，未提供予負責主導搜救策略及擬定搜救範圍之單位，致民航局緊

急應變小組於次日才發現未獲有正確性較佳之後續所有 ELT 坐標資

料，雖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將所有 ELT 坐標套疊於地圖後，立即致

電國搜建議更改搜救範圍，然因當日上午高海拔山區密雲影響，搜救

機已無法進入搜索。 

本會認為，任管工作手冊有關緊急定位發報訊號通報單位，除手

冊規範之國搜外，可同時通報民航局及交通部（航政司）。 

2.9.2 人員搜救之權責單位 

依據 1.15.3 節民航局駐國搜協調官訪談紀錄顯示，事故當日（8
月 30 日）國搜曾告知民航局協調官第 2 批 ELT 訊號資訊（未含坐標

資料），惟該協調官認知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七條第四項，搜救乃

國搜之權責，其不曾被授權傳送該資料至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故國

搜雖告知 ELT 訊號新增筆數，但因上述認知而未與民航局緊急應變

小組進行磋商，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於第 2 天方由花蓮消防局輾轉得

知另有新增第 2 批 ELT 坐標之訊息。另依據 1.15.7 節顯示國搜不具

雷達資訊及 ELT 坐標特性之專業，不利於失蹤航空器可能墜落區域

之範圍判定，需民航通信專業以提供正確搜救區域劃定之作業。 

我國「災害防救法」自民國 89 年 7 月 19 日公布施行迄今，歷

經民國 91 年 5 月 29 日及民國 97 年 5 月 14 日 2 次修正，其架構下

相關搜救法規 25

                                      

25 包含「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交通部空難防救業務計畫」、「民用航空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皆著重於風、火、水、震等天然災害發生前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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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災害發生後之搶救作業，對空難災害亦僅著重於空難發生後之搶

救。例如民國 87 年 2 月 16 日「大園空難事件」發生在航空站外之

縣市，地方政府首長為指揮官之搶救作業模式，民國 89 年 11 月 03
日「新航空難事件」發生在航空站內，航空站主任為現場指揮官之搶

救作業模式，民國 91 年 5 月 25 日「澎湖空難事件」發生於海上，

交通部長為現場指揮官之搶救作業模式。上述事件之作業模式皆屬事

故發生後軍警消人員對人員、財物之搶救作業，當地政府無須特殊航

空專業之協助，該法之規範頗為適用，惟本案發生初期為航空器失去

雷達接觸與無線電通信狀況，地面災難及事故現場尚未得知，地方政

府無從著手搶救作業，而事故機現場位置標定之作業亟需民航通信之

特殊專業，該專業地方政府及國搜亦未具備，因此前述作業模式，皆

不適用本案失蹤航空器之搜尋作業。 

「災害防救法」架構下有關空難之相關應變計畫及程序，內容著

重於空難災害現場之搶救模式或應變作業，對航空器失蹤階段之搜救

作業及各單位權責似未明確，致各單位於執行或配合搜救作業時，易

衍生單位間協調問題。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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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

三類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

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

有關之重要因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

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

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

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

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切，且見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

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該機完成莫拉克 16 號測線空照後，右轉航向約 280 度，試圖爬

高脫離該山谷區域，過程中曾保持約 20 度以上之仰角數秒後，

應會接近失速狀態產生失速警告，在此狀況下該機之性能可能不

足以飛越前方地障，隨即撞擊前方樹木後墜毀。（1.11.1、1.16.4、
2.1.1、2.1.2.1） 

2. 該機由北至南完成莫拉克 16 號測線空照時，即使以最佳爬升性

能仍應無法飛越前方 9 點鐘至 3 點鐘方向之山岳，且該處地形不

利於盤旋爬升或迴轉反向脫離，而飛航組員選擇右轉之可用爬升

距離雖較長，然仍不足以安全脫離。（1.1、1.18.2.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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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機人員可能考量莫拉克空照案進度延宕，於完成萬榮林道空照

後，見天氣狀況許可而前往未事先規劃航線之莫拉克空照區。

（1.1、1.18.1.3、1.18.1.5、1.18.1.6、1.18.1.8、1.18.1.10、
1.18.1.11、1.18.2.1、2.1.3.2）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詮華提供之莫拉克空照區測線圖與等高線地形圖，兩者紙本無法

直接套疊，不利於駕駛員與空照員研判測線與周遭地障之距離，

且該測線圖中之測線周遭山岳名稱與高度標記不完整。（1.18.2、
2.1.3.3） 

2. 大鵬未能有效整合詮華提供之莫拉克空照區相關圖資，以致於航

線規劃時失去發現下述風險的機會，即由北至南完成 16 號測線

之空照後，前方 180 度鄰近範圍之山岳高度皆高於測線高度

2,500 公尺，且該處地形不利於航機盤旋爬升或迴轉脫離之作

為。（1.18.2、2.1.3.3） 

3. 大鵬之空照任務準備相關規定，未明確考量航線規劃之時機與參

加人員、航機性能限制與單發動機失效狀況、以安全高度檢視空

照區周遭地障之評估機制、航線規劃須使用之圖資、以及航線規

劃之具體項目與紀錄等。（1.17.5、1.18.1.10、1.18.2.2、2.1.3.1、
2.1.3.4、2.6） 

4. 該機正、副駕駛員航路檢定係由教師駕駛員執行，非檢定駕駛員

或民航局委任檢定考試官，不符合大鵬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

定。（1.5.1、1.17.2、1.17.3、1.18.1.12、2.2.2.2） 

5. 大鵬有關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之內容，並未有針對航路與空照

任務特性，訂定具體合宜之訓練與檢定科目。（1.17.3.1、2.2.2.2） 

6. 大鵬未確實依據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妥適記載與管理駕駛

員飛航時間、訓練與檢定相關紀錄。（1.5.1、1.17.3.6、1.17.5、
2.2.2.3） 

7. 大鵬未確實依據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提供空照員有關組員

資源管理之訓練，亦未規定空照員應接受航空氣象與航機性能相

關訓練。（1.17.3.5、1.17.5、1.18.1.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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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航局曾多次於大鵬駕駛員飛航術科檢定時執行隨機觀察，但表

示礙於載重、飛機性能及機內空間有限等，未曾於空照任務時執

行駕駛艙航路檢查。（1.15.1、1.18.1.12、2.3.1） 

9. 民航局於事故前曾對大鵬駕駛員訓練紀錄管理提出查核建議，大

鵬亦回覆已改善，惟於本事故調查過程中，仍發現多項訓練紀錄

管理之缺失。（1.17.6、2.2.2.3、2.3.2） 

3.3 其它發現 

1. 該機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72小時

無飛航任務，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藥物及酒精

之影響；航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1.5.1、1.5.2、1.6.5、
1.13、2.1） 

2. 事故時可能之天氣狀況為疏至裂雲、雲底高度約於海平面高度

11,000至12,000呎、能見度大於10公里，故該機之飛航為目視天

氣情況的可能性較高。（1.7、1.11.5、2.1.1） 
3. 自該機駕駛艙中取得之飛航文件無低層顯著天氣圖。（1.7.3、

2.1.3.5） 
4. 該機所執行之萬榮林道空照任務，於事故時尚未完成內政部之空

照計畫許可申請。（1.1、1.17.5、1.18.1.10、1.18.2.1、2.2.1） 
5. 大鵬雖有提供該機副駕駛員機種轉換之航路訓練，惟其於施訓前

經民航局核可之訓練計畫中，未包括航路訓練。（1.5.1、1.17.3、
2.2.2.1） 

6. 大鵬BN-2飛航手冊中飛機性能及操作限制之內容與國際規範有

異，不符合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六規範。（1.17.7、
2.3.3） 

7. 高雄近場臺管制員於該機無通信連絡且雷達未能發現該機逾  30 
分時，未將其視為逾時航空器並通知區管中心。（1.9、2.4.1） 

8. 該機空照紀錄資料顯示爬升性能正常，所有操控翼面均於事故現

場尋獲，檢測兩具發動機及駕駛艙內所有警告燈之燈絲均正常，

據此排除航機空中解體及系統故障之可能性。（1.12, 1.16.3, 
2.5.1.1, 2.5.1.2, 2.5.1.4, 2.7） 

9.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飛行前檢查工單共計13次執行者

未於接受欄簽署，飛行後檢查工單共計14次執行者未於接受欄簽

署。（1.6.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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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漢翔未依定檢流程，於試車單顯示左發動機4號氣缸壓力過低及

氣缸壓差過大狀況時，予以改正；另於品管檢視定檢完工紀錄

時，亦未發現上述缺點並予改正。（1.6.2.1，2.5.3） 
11. 依我國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該機無須安裝座艙語音紀錄器

及飛航資料紀錄器。該機配有精密空照設備，紀錄資料包括：GPS
時間、經度、緯度、高度、地速、爬升率、航向、俯仰角、坡度，

惟該空照設備未具飛航紀錄器的抗撞殘存及資料即時寫入特

性。（1.11, 1.11.5, 2.8)  
12. 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之特性包括：價格便宜、易於安裝且不涉及

航機的航電線路及機體改裝、飛航參數資料充足、易於下載分析

並具抗撞殘存功能；我國普通航空業航空器如能安裝簡式飛航紀

錄器系統，將有利於飛航任務監控及飛航事故調查。（1.11.5、2.8） 

13. 該機人員均為航機碰撞地障時即罹難，於搜救作業前即無生還可

能。（1.13.1、2.9） 

14.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未規範將緊急發報訊號提供予交通

部或民航局。（1.15.2、2.9.1） 

15. 「災害防救法」架構下有關空難之相關應變計畫及程序，內容著

重於空難災害現場之搶救模式或應變作業，對航空器失蹤階段之

搜救作業及各單位權責似未明確，致各單位於執行或配合搜救作

業時，易衍生單位間協調問題。（1.15.7、2.9.2） 

16. 民航局所製作「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飛航資料圖」部份資訊尚不

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第 4 號附約第 17 章相關規定之目視航圖。

（1.17.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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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飛安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致大鵬航空公司 

1. 明確律定空照任務執行前須完整規劃航線，若未完整規劃則不可

執行任務。（ASC-ASR-13-09-008） 

2. 落實空照任務前準備相關規定與實際演練，包括：空照計畫申請

許可確認、航線規劃時機與參加人員、航線規劃之安全注意事

項、航機性能與單發動機失效之安全考量、評估以安全高度檢視

空照區周遭地障之必要性、須使用之圖資、天氣資料、以及航線

規劃之具體項目與紀錄等。（ASC-ASR-13-09-009） 

3. 落實空照區相關圖資之整合應用，以利駕駛員與空照員瞭解空照

測線周遭之地形、地障高度、測線與地障之距離等資訊。

（ASC-ASR-13-09-010） 

4. 落實內部控管，確保駕駛員之各式訓練計畫皆依飛航組員訓練手

冊詳實規劃。（ASC-ASR-13-09-011） 

5. 落實駕駛員航路訓練與檢定之規定與科目，以滿足航路飛行與空

照任務之需求。（ASC-ASR-13-09-012） 

6. 檢視航路檢定人員之資格，確保符合飛航組員訓練手冊之規定。

（ASC-ASR-13-09-013） 

7. 落實駕駛員飛航時間、訓練與檢定相關紀錄管理之內控機制，以

提升紀錄之完整與正確性。（ASC-ASR-13-09-014） 

8. 落實空照員訓練相關規定，確實依據空照員之職掌明訂訓練科

目，並應保存訓練紀錄。（ASC-ASR-13-09-015） 

9. 航空器維護紀錄應按規定填寫及保存。（ASC-ASR-13-09-016） 

致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宣導維修人員依作業標準執行飛機維修工作，加強品管人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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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效能，以確保飛機維修品質。（ASC-ASR-13-09-017） 

致民航局 

1. 落實對大鵬及其他普通航空業有關空照任務準備、人員訓練與管

理、以及駕駛員紀錄管理之督導。（ASC-ASR-13-09-018） 

2. 重新檢視普通航空業於空照任務中執行駕駛艙航路檢查之可行

性。（ASC-ASR-13-09-019） 

3. 重新檢視普通航空業航空器使用人執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

則附件六之可行性。（ASC-ASR-13-09-020） 

4. 製作符合 ICAO 標準之目視航圖，以有助於目視飛行計畫之製作

及目視飛航操作。（ASC-ASR-13-09-021） 

5. 針對我國普通航空業航空器，研討安裝簡式飛航紀錄器系統之可

行 性 ， 俾 利 於 飛 航 任 務 監 控 ， 及 飛 航 事 故 調 查 。

（ASC-ASR-13-09-022） 

致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 重新檢視並協調修訂「空難防救業務計畫」中之緊急應變程序，

尤 其 是 搜 尋 作 業 中 各 機 關 （ 單 位 ） 之 權 責 及 職 掌 。

（ASC-ASR-13-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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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民航局 

2.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關於逾時航空器通報之已完成改善措施如

下： 
1.1 高雄近場臺製作「目視通信追蹤相關作業」及逾時航空器規

定之簡報資料，於交接班簡報作重點提示，並列入地區性複

訓教材。 
1.2 臺北近場臺於交接班簡報宣導確依飛航規則第六十九條規定

執行通信搜索及相關通報作業。 
1.3 飛航服務總臺於 101 年 9 月 10 日行文要求所有航管單位將

飛航規則第六十九條相關規定列入交接班簡報宣導，或利用

即席口試方式加強管制員認知並列入在職訓練教學重點。並

於102年4月12日行文要求所有航管單位依ATMP 9-3-1「逾

時航空器」及飛航規則第六十九條相關規定，判定所轄航空

器是否為逾時航空器，並進行相關通報作業，同時函附「逾

時航空器相關通報作業流程圖」，要求航管單位納入交接班

簡報宣導並置於席位處參用。 

大鵬航空公司 

7. 高山地區空照必須安排經驗豐富正駕駛及副駕駛。 
8. 任務前以電腦查閱並了解作業區地形及高度相關資訊。 
9. 任務提示時均包含起飛至作業區航路、高度、爬升/下降區域、進

入/脫離點位置及緊急情況處置。 
10. 針對空拍航線之規劃，已與測繪公司溝通並達成共識，各次航拍

規劃均須經公司及航務處駕駛員審查安全無虞後方可定案和派

遣執行。 
11. 已要求全體飛航駕駛員及空拍員，於一萬呎以上執行空拍時，即

應先備妥氧氣鼻管。 
12. 有關 CFIT 學科訓練、標準作業程序、CRM、JEPPESEN 圖表

及高風險&濕滑跑道 BN-2 操作限制等項目，納入年度複訓課目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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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2. 交通部於 102.2.20 函頒修訂「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臺

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要點」將「修訂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之 ELT 遇

險坐標訊號傳遞程序，確保第一時間執行搜救任務、後續主導搜

救策略與擬定搜救範圍及業管航空器搜尋之權責單位皆能即時

接獲完整資訊。」納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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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飛機製造商對事故機墜毀前之性能資料

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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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臺北/高雄近場管制塔臺無線電通信錄音

抄件 
APP1：臺北近場管制臺桃南席管制員 
APP2：臺北近場管制臺松山席管制員 
APP3：臺北近場管制臺花蓮席管制員 A 
APP4：臺北近場管制臺花蓮席管制員 B 
APP6：高雄近場管制臺臺東席管制員 A 
APP7：高雄近場管制臺臺東席管制員 B 
B68801：大鵬航空 B68801 駕駛員 
NA602：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NA602 駕駛員 
TIME COM. CONTENTS 

0726:51 B68801 
臺北 approach 早安 bravo 六八八洞么松山離場高度

離開七百呎 

0726:57 APP1 
早安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 appraoch 雷達看到你臺

北高度表么洞洞九爬高保持八千 

0727:03 B68801 么洞洞九爬高保持八千 bravo 六八八洞么 thank you 

0732:21 APP1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更換么么九點拐聯絡 

0732:25 B68801 么么九拐 good day bravo 六八八洞么 

0732:28 APP1 good day 

0732:31 B68801 
臺北 approach 早安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度三千八繼

續爬高到八千 

0732:37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 approach roger 

0743:56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 

0743:59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講 

0744:01 B68801 
八千呎改平我請求取消儀器改為目視直接航向么八

洞定向目標區 

0744:12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取消儀器保持目視 

0744:17 B68801 取消儀器保持目視八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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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4:19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保持目視定向目標區 

0744:23 B68801 八洞么 

0747:55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換么兩四點洞聯絡 

0748:00 B68801 么兩四點洞 bravo 六八八洞么 

0748:36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 

0748:39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講 

0748:41 B68801 么兩四洞沒辦法聯繫上 

0748:45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先保持本波道 

0748:48 B68801 roger 保持 

0753:39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 

0753:42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講 

0753:44 B68801 我在這個位置左右各做一個三百六 

0753:47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請換么兩四點洞聯絡 

0753:52 B68801 么兩四洞 bravo 八洞么 

0754:10 B68801 臺北八洞么么兩四洞沒辦法構成聯絡 

0754:15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先保持本波道 

0754:18 B68801 保持本波道先向左三百六 

0754:21 APP2 roger 

0806:32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你再換一次么兩四點洞聯絡 

0806:37 B68801 請再講 

0806:38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換么兩四點洞 

0806:46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 

0806:49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回答請講 

0806:52 B68801 保持這個波道航向兩么洞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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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56 APP3 roger 

0807:09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高度表么洞洞九 

0807:13 B68801 么洞洞九八洞么 

0816:37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 

0816:39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講 

0816:41 B68801 呃 請求下降高度到七千六百呎 

0816:45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可以的 

0816:47 B68801 呃 我待會兒空拍的航向是兩么洞的洞三洞 

0816:55 APP3 roger 

0819:02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 

0819:05 B68801 
roger 六八八洞么請講保持目視高度保持七千四到七

千五 呃三浬進入空拍 

0819:14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confirm 教官完成任務後要

落在鳳林的輕型飛行場 

0819:21 B68801 呃 落在豐年機場 

0819:23 APP3 roger 豐年 

0819:24 B68801 對的 

0825:38 APP3 bravo 六九 confirm bravo 六八八洞么 

0825:43 B68801 六八八洞么現在轉向洞三洞進入 

0825:47 APP3 roger 

0831:42 B68801 右轉航向兩九洞進入 

0831:46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confirm request 右轉航向兩九洞 

0831:49 B68801 affirm 

0831:50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同意所請 

0831:54 B68801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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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7:59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現在雷達看不到你 

0838:08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 

0838:55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臺北 

0838:57 B68801 roger 我現在轉向么三洞保持目視高度七千五進入 

0839:04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現在雷達看不到你 

0839:08 B68801 roger 我們保持目視謝謝 

0839:10 APP4 roger 

0842:36 B68801 臺北 approach bravo 六八八洞么 

0842:39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講 

0842:41 B68801 
roger 請求保持目視保持這個航向下降高度到四千八

百呎四千七 

0842:48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可以保持目視下降至四千拐百 

0842:54 B68801 bravo 六八八洞么謝謝 

0843:00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到達呼叫 

0843:02 B68801 到達報告 bravo 六八八洞么 

0846:45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度到達四千七我現在左轉

航向兩拐洞進入 

0846:52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確實保持目視 

0846:56 B68801 確實保持目視 bravo 六八八洞么謝謝 

0852:44 B68801 
臺北 approach bravo 六八八洞么我現在左轉航向么

洞洞 

0852:50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可以的 

0852:52 B68801 謝謝 

0853:16 APP4 
bravo六八八洞么 confirm你現在目前位置在花蓮兩

么洞方位的兩四浬 

0853:25 B68801 呃 對的 bravo 六八八洞么 



 

 149 

0853:28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雷達看到你 

0853:31 B68801 謝謝八洞么 

0856:41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左轉航向兩拐洞進入 

0856:45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可以的 

0856:47 B68801 八洞么謝謝 

0902:08 B68801 臺北 bravo 六八八洞么 

0902:11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請講 

0902:13 B68801 roger 保持目視爬高到八千 呃 左轉航向么九洞  

0902:19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可以爬高至九 呃 confirm 八千    

0902:23 B68801 affirm 

0902:24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爬高至八千到達呼叫 

0902:28 B68801 呃 報告 bravo 六八八洞么謝謝 

0902:30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臺北高度表么洞么洞 

0902:33 B68801 么洞么洞抄收 八洞么 

0902:44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 更正 花蓮高度表么洞洞九 

0902:49 B68801 么洞洞九 謝謝 

0912:40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 臺北 

0912:42 B68801 請講 我現在高度七千八百呎航向兩洞洞 保持目視 

0912:49 APP3 教官 confirm 你還要再回頭 

0912:54 B68801 呃 現在沒有我要往南飛 

0912:54 APP3 roger 

0912:55 B68801 謝謝 

0913:27 APP3 bravo 六八八洞么 請換高雄么么九點四 

0913:32 B68801 么么九四 謝謝 bravo 六八八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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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3:37 B68801 approach 早安 bravo 六八八洞么 

0913:39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請講 

0913:41 B68801 兩洞洞 

0913:44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請講 

0913:47 B68801 roger 我保持目視飛航高度七千八百呎航向兩洞洞 

0913:53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 roger confirm 一路空拍高度改變

高度時請通知 confirm 最後是要落豐年 

0913:59 B68801 affirmative 

0914:01 APP6 roger 

0914:04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在豐年正北有一塊是熱氣球的活

動區高度是兩千五或以下請問你會經過嗎 

0914:13 B68801 哦經過的話我高度保持到三千到四千以上通過 

0914:20 APP6 是的 

0920:56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0921:02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0921:50 APP6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0929:22 APP7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0929:32 APP7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1005:14 APP7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1005:20 APP7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1008:46 APP7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1013:04 APP7 空勤六洞兩高雄  

1013:07 NA602 六洞兩回答請講現在位置馬林高度五百 

1013:10 APP7 
ㄚ roger 空勤 602 可否請您在在空幫我廣播一下

bravo 六八八洞么請他跟台中啊更正跟高雄聯絡啊

因為我們一直叫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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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4 NA602 ㄚ roger 我試著跟六八八洞么聯絡請稍待 

1013:32 NA602 bravo 六八八洞么空勤六洞兩 

1013:42 NA602 bravo 六八八洞么空勤六洞兩 

1013:55 APP7 
空勤六洞兩目前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跟他聯絡感謝您

的幫忙現在可以換到豐年塔臺聯絡再見 

1014:05 NA602 豐年塔臺聯絡 good day 六洞兩 

1018:36 APP7 bravo 六八八洞么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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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臺北/高雄近場臺與其他單位之平面通信

錄音抄件 

APP2：臺北近場管制臺松山席管制員 
APP3：臺北近場管制臺花蓮席管制員 A 
APP4：臺北近場管制臺花蓮席管制員 B 
APP5：臺北近場管制臺花蓮席管制員 C 
APP6：高雄近場管制臺臺東席管制員 A 
APP7：高雄近場管制臺臺東席管制員 B 
TWR：臺東豐年機場塔臺管制員 
戰管：空軍戰管中心管制員 
志航：空軍臺東志航基地塔臺管制員 
GCA：空軍臺東志航基地地面管制進場臺管制員 
TIME COM

. 
CONTENTS 

0747:05 APP2 花蓮松山 

0747:06 APP3 請講 

0747:07 APP2 bravo 六八八洞么現在已經改作目視定向鳳林哦 

0747:13 APP3 好 

0747:14 APP2 目標區啦 空拍 

0747:15 APP3 okay 

0748:50 APP2 花蓮松山 

0748:51 APP3 耶它還沒有叫哦 

0748:52 APP2 他說它叫不到妳 那我晚一點再換給你 

0748:56 APP3 耶 可能被山擋住了 

0748:57 APP2 好好 

0754:08 APP2 花蓮松山 

0754:24 APP3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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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4:25 APP2 
六八八洞么還是叫不到你 它現在這個位置作左右

各一個 orbit 

0754:30 APP3 哦 好 

0806:33 APP2 花蓮松山 

0806:36 APP4 來在我手上了 

0806:37 APP2 有了哦 好 謝謝 

0912:57 APP4 花蓮 

0912:59 APP6 花蓮請講 

0913:00 APP4 
bravo 六八八洞么他一路空拍到豐年落地 我現在 
現在閃給你 

0913:08 APP6 豐年落地哦 在哪裡啊我沒看到 

0913:09 APP4 現在在 jichi 的 basen 的西面兩洞浬 

0913:12 APP6 在 basen 

0913:14 APP4 高度八千 

0913:15 APP6 沒有閃耶 他沒閃 

0913:16 APP4 我現在正要閃 

0913:17 APP6 好啊 好啊 okay 好啊 

0915:05 APP6 塔臺 approach 

0915:07 TWR 請 

0915:08 APP6 
一架 bravo 六八八洞么他從花蓮起飛在山區空拍

他等一下要落豐年 

0915:14 TWR 好 

0915:15 APP6 ok 

0915:15 TWR 那立榮八五四滑出過跑道 

0915:18 APP6 好 

0915:18 TWR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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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53 APP6 塔臺 approach 

0921:55 TWR 請 

0921:56 APP6 
你我那個六八八洞么他現在在縱谷我現在叫不到他

他如果到你那裡的話你跟他講那個熱氣球早上部份

結束了你跟他講 

0922:03 TWR 好好 

0925:05 APP6 請講 

0925:07 APP6 ㄟ請講 

0925:08 戰管 ㄟ豐年教官你好可以跟你確認一下八洞么的位置嗎 

0925:11 APP6 什麼八洞么 

0925:12 戰管 六八八洞么 

0925:14 APP6 他應該在花東縱谷現在我也看不到他 

0925:17 戰管 ㄡ好謝謝 

0925:18 APP6 好好 

0928:04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志航豐年都洞四目視 charlie 六三八現在是定恆春 

0928:08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ㄏㄚ 

0928:09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定恆春ㄚ有一架 bravo 六八八洞兩現在在豐年的地

上 

0928:15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嗯嗯他要到空照 

0928:17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他要去西面空照還有另外一架 bravo 六八八洞么他

在花東縱谷 

0928:21 APP6/AP 洞么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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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席位交

接 

0928:22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大概這一帶剛剛聯絡的時候是拐千八他沿路下降一

路到豐年落地 

0928:27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要回豐年 

0928:28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到豐年落地塔臺已經知道了 ok 好 

0928:30 
APP6/AP
P7 席位交

接 
好 

0929:41 APP7 塔臺 approach  

0929:43 志航 請講  

0929:44 APP7 
有一架 bravo 六八八洞么他從花蓮要到豐年落地的

他是沿著花東縱谷一路往南然後待會可能會經過你

們東面 

0929:56 志航 西面吧 

0929:57 APP7 ㄏㄚ 

0929:58 志航 西面吧 

0929:58 APP7 電碼ㄚ 

0929:59 志航 沒有沒有我說應該應該是從我們西面過吧你不是說

從花東縱谷 

0930:03 APP7 ㄟ他從花東縱谷一路往南要落志阿要落豐年的 

0930:07 志航 對啊他應該是從我們西面過吧 

0930:08 APP7 對對對對先跟你們講一下 

0930:11 志航 好 

0930:12 APP7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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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9:34 APP7 哈囉 

0939:34 戰管 
豐年教官你好跟您詢問一筆資料在志航大概洞三洞

幅向三拐浬有個 code 洞六洞四那是因為我們剛看

有高度 

0939:44 APP7 洞六洞四是不是 

0939:45 戰管 
對啊因為應該是因為下面蘭嶼那邊有起所以我們本

來一開始以為是可是他好像有高度所以跟你確認一

下 

0939:53 APP7 你有看到對不對 

0939:54 戰管 對對 

0939:55 APP7 他高度現在多少 

0939:56 戰管 剛看的時候是一百呎 

0939:58 APP7 一百呎喔 

0939:58 戰管 沿海岸線對 

0940:00 APP7 沿海岸線的喔 

0940:01 戰管 ㄏ啊 

0940:01 APP7 ㄝ奇怪了他應該是沿花東縱谷那邊過來才對 

0940:05 戰管 是應該是八洞么嘛對不對 

0940:06 APP7 對啊應該是六八八洞么才對啊 

0940:09 APP7 他你看到他是在海岸線那邊嗎 

0940:11 戰管 ㄟ他有裡面一點點了呢對啊很奇怪 

0940:14 APP7 有比較裡面對不對 

0940:16 戰管 有有往比較裡面一點了 

0940:18 APP7 ㄟ傷腦筋因為我現在也叫不到他啦 

0940:21 戰管 叫不到啊 

0940:22 APP7 你看到他的確切現在位置是在志航的什麼方位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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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27 戰管 ㄟ大概在洞兩五幅向的三拐浬 

0940:31 APP7 哦洞兩五的三拐浬啊 

0940:34 戰管 對啊志航的洞兩五三拐浬 

0940:36 APP7 
洞兩五的三拐浬喔 那還那還算 他應該是在花東縱

谷區吧 

0940:44 戰管 喔 

0940:45 APP7 好沒關係反正我們再跟他 check 一下好了 

0940:49 戰管 好教官謝謝謝謝教官 

1004:32 APP7 hello 

1004:33 戰管 教官你好跟你再確認一下那個六八八洞么的位置可

以嗎 

1004:37 APP7 我還是看不到他ㄟ 

1004:39 戰管 又剛剛突然就完全看不到他有點嘎嘎的就對跟你確

認一下 

1004:41 APP7 嘿 

1004:43 APP7 他最後消失在什麼地方 

1004:45 戰管 就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洞兩五的三八 

1004:48 APP7 三十幾浬那裏喔 

1004:50 戰管 對啊對啊然後回波就突然沒有看到 

1004:52 APP7 都對啊我這邊什麼都看不到真奇怪 

1004:56 戰管 好所以教官他現在還是應該也是會在那個位置嘛對

不對 

1004:59 APP7 不會吧他會繼續往南走 

1005:02 戰管 繼續往南走好好 

1005:04 戰管 好好教官如果 

1005:55 APP7 好啦如果叫到我再跟你講 

1005:07 戰管 好謝謝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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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11 APP7 塔臺 approach 進口 

1006:14 TWR 請 

1006:15 APP7 
有個六八八洞么他從花蓮要到豐年可能沿著花東縱

谷那邊過來的 

1006:21 TWR 好 

1006:22 APP7 
那他預計的時間因為我叫不到他他預計到場大約兩

洞分 

1006:28 TWR 兩洞分好 

1006:29 APP7 高度么千ㄡ 

1006:29 TWR 嗯好 

1006:30 APP7 好 ok 

1007:00  ……… 

1009:44 戰管 豐年教官好 

1009:45 APP7 
請教一下你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說什麼六八八洞么

他有求救信號ㄚ 

1009:51 戰管 六八八洞么喔 

1009:53 APP7 嘿有沒有呀 

1009:54 戰管 我 

1009:54 APP7 沒有吧 

1009:55 戰管 我幫你問看看 

1009:57 APP7 
因為你們剛剛好像有打電話來問說六八八洞么是不

是有有好像有求救信號但是我什麼都什麼都看不到 

1010:04 戰管 喔因為我們現在也看不都看不到 

1010:06 APP7 
對啊那你之前跟我講的時候那個時候那時候應該沒

有什麼求救信號吧 

1010:12 戰管 ㄜ我幫你問一下 

1010:13 APP7 ok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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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 APP7 g c a approach 

1011:23 GCA 請 

1011:24 APP7 
ㄟ能不能幫我查一下現在志航的北面那邊那個花東

縱谷區裡面有沒有那個 target 的存在 

1011:32 GCA 我看一下ㄡ 

1011:34 APP7 嘿 

1011:37 GCA 沒北面 target 的存我不知大概離我們本場幾海浬ㄚ 

1011:41 APP7 ㄟ應該是十五到二十左右吧 

1011:45 GCA 十五到二十ㄡ那我縮小看一下 

1011:49 GCA 等一下不好意思 

1011:52 GCA 沒有ㄋ 

1011:52 APP7 沒有嘛ㄏㄡ 

1011:53 GCA 對沒有我們沒有沒有看到 target 

1011:54 APP7 沒有任何 target 嘛ㄏㄡ 

1011:56 GCA 對對對 

1011:57 APP7 ok 那個縱谷區裡面我們在懷疑是有架直升機啦 

1012:01 GCA 
之前是沒有看到因為我們那個ㄟ有有一個但是但是

那個訊號是合成訊號ㄋ那個是 

1012:07 APP7 對 

1012:08 GCA 可能是沒有用的信號 

1012:10 APP7 沒有關係你看他大約是在什麼地方 

1012:14 APP7 縱谷區的 

1012:15 GCA 它是靜止的它它是靜止的 

1012:16 APP7 ㄡ靜止靜止的 

1012:17 GCA 而且它是在海海海那一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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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8 APP7 海那一邊也可以沒關係你跟我講 

1012:21 GCA 他現在又消失了應該是雜雜波吧 

1012:23 APP7 雜波是吧 

1012:24 GCA 對應該是雜波 

1012:25 APP7 
好沒關係麻煩你幫我 check 一下因為剛剛 charlie
什麼有在反應說附近好像有求救有求救信號的那個 

1012:33 GCA 我沒有看到 emergercy 之類的 

1012:35 APP7 沒有嘛ㄏㄡ 

1012:36 GCA 都沒有看到 

1012:36 APP7 三洞浬也都沒有嗎對不對 

1012:37 GCA 沒有都沒有都沒有 

1012:38 APP7 好謝謝你 

1012:39 GCA 北面雜波很多就這樣子而已 

1012:41 APP7 好謝謝謝謝謝謝 

1016:05 APP7 塔台 approach 

1016:06 TWR 請 

1016:08 APP7 
麻煩跟空勤六洞兩講看他如果可以的話請他去一個

地點去看看有沒有看看那個六八八洞么在不在那邊 

1016:19 TWR ㄡ 

1016:20 APP7 我給你一個座標點 

1016:22 TWR ㄏㄚ 

1016:22 APP7 豐年我給你座標點麻煩抄一下 

1016:26 TWR 好請 

1016:27 APP7 北緯的兩三么八 

1016:29 TWR 兩兩三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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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31 APP7 四九 

1016:31 TWR 四九 

1016:33 APP7 然後東經的么兩么 

1016:36 TWR 么兩么 

1016:36 APP7 洞九 

1016:37 TWR 洞九 

1016:38 APP7 么四 

1016:39 TWR 么四 

1016:40 APP7 對 

1016:41 TWR 請六洞兩去ㄡ 

1016:42 APP7 對問他有沒有辦法去如果不行的話就算了 

1016:46 TWR 好 ok 

1017:36 APP5 臺東花蓮 

1017:37 APP7 花蓮 

1017:38 APP5 早上是不是有一架六八八洞么去你們那邊 

1017:42 APP7 對ㄚ 

1017:45 APP7 
他聯絡一下就然後後來就通通沒有聯絡ㄚ到現在什

麼我也叫不到人ㄚ 

1017:50 APP5 ㄡ他原本是到臺東要落要落地的嬤 

1017:52 APP7 對ㄚ 

1017:54 APP5 這樣ㄚ 

1017:55 APP7 ㄟㄚ 

1017:56 APP5 他應該在你們那邊的機會比較大 

1018:00 APP7 應該是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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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01 APP5 這樣ㄏㄡ 

1018:02 APP7 嗯 

1018:03 APP5 好那我們好再看看好 

1018:45 APP5 臺東花蓮 

1018:46 APP7 來 

1018:47 APP5 inch 六八八洞么有沒有跟你們聯絡那時候大概是 

1018:52 志航 approach 志航 

1018:52 APP7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1018:54 APP5 你再確定一下 

1019:08 APP7 塔臺 approach 

1019:10 TWR 請 

1019:10 APP7 六洞兩意向 

1019:13 TWR 等一下 

1019:23 TWR approach 

1019:24 APP7 來 

1019:25 TWR 
他應該可以直接過去然後不過他要通報一下國搜中

心 

1019:29 APP7 這樣子哦 

1019:30 TWR ok 

1019:31 APP7 
那請他先在這個位置先等一下好不好那個志航有飛

機要起飛 

1019:38 TWR 好 

1019:38 APP7 請他這個位置待命一下 

1019:39 TWR 好好好 

1020:01 APP7 塔臺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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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3 TWR 請 

1020:04 APP7 那六洞兩請他這個位置盤旋待命然後換給我好了 

1020:08 TWR 換給你好 

1020:09 APP7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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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區管中心與國搜中心、高雄近場臺之平面通

信錄音抄件 

TACC 1/2 : 臺北區域管制中心 

KH APP：高雄近場管制塔臺 

RCC：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TIME COM. CONTENTS 
1004:57 TACC 1 教官請…. 

 RCC 我是 XXX 教官 詢問一下有一架那個 你這邊可不

可以跟聯……你這邊是區管是不是 
 TACC 1 是 是   
 RCC 有一架飛機 BRAVO 六八八洞么 是空拍的 從臺

北飛花蓮 在花蓮外海做空拍 這架飛機現在有沒

有聯絡 
 TACC 1 六八八洞么 
 RCC 對 
 TACC 1 教官你稍待 我馬上問花蓮 你稍待一下 
 RCC 問花蓮一下 因這架飛機發出求救訊號 
 TACC 1 六八八洞么喔 好 好 我們馬上查一下 
 RCC 查一下看飛機有沒有一直在空做空拍 有沒有一直

跟航管那個那個區管他們聯絡 
 TACC 1 好 好 好我們馬上聯絡 
 RCC 馬上給我一個回話 
 TACC 1 OK 教官你是 X……… 
 RCC X 教官 
 TACC 1 X 教官好 你稍待一下 

1006:52 KH APP  SP 早 
 TACC 1 SP 早  那個剛才 RCC 來問說有一架飛機叫

BRAVO 六八八洞么 他做空拍的 他一直發求救訊

號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們那個豐年聯絡 
 KH APP  我問一下再回你 
 TACC 1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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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 APP  他現在在臺東東面那邊空拍嗎   
 TACC 1 那有沒有跟我們構聯 還是 
 KH APP 應該 應該都有跟我們構聯 
 TACC 1 因為那個 RCC 他說他一直發求救訊號出來 
 KH APP 喔 好那我再問問看 
 TACC 1 那 SP 那可不可以給我 因為他要我回答回他那個

這架飛機到底有沒有問題 還是正常的 
 KH APP 嗯 因為我那個席位的人在忙 等一下噢 
 TACC 1 真的噢 
 KH APP 喂 
 TACC 1 SP 那是國搜中心來問的勒 
 KH APP  那六八八洞么他剛剛來的時候都沒有跟我們聯絡

耶 
 TACC 1 這樣子喔 
 KH APP  對啊 
 TACC 1 都沒有聯絡 
 KH APP  從花蓮過來的 
 TACC 1 對 對 對都沒有 那現在呢 叫得到他嗎  
 KH APP  沒看到他耶 
 TACC 1 沒看到他 
 KH APP  對啊 雷達也沒看到他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走 
 TACC 1 他是做空拍的啊 
 KH APP  對啊 空拍的我知道 
 TACC 1 可是現在雷達看的看不到他 
 KH APP  等一下 我問一下 
 RCC 喂 
 TACC 1 喔 教官不好意思 
 RCC 請問查到沒有 
 TACC 1 我們現在因為他現在已到豐年去 那我們問那個豐

年那邊 他現在正在叫 因為他說雷達已看不到他

了 教官稍待再回您 因高雄現在叫我了 待會兒再

回您 
 RCC 豐年跟他聯繫上沒有 
 TACC 1 還沒有 還沒有 
 RCC 他是做完了空拍然後到豐年去降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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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C 1 喔 我們不曉得 我們現在請高雄在查 
 RCC 好不好 
 TACC 1 教官你稍待一下 
 RCC 恩 

1009:39 KH APP SP 
 TACC 1 SP你好 那個 請問那個BRAVO六八八洞么 現在

有聯絡上了嗎 
 KH APP 六八八洞么 我看看噢 不曉得 席位上說都沒看到

都沒聯絡 
 TACC 1 都沒有聯絡過嗎 
 KH APP 唉 都沒有聯絡過 都沒有聯絡過 都沒看到位置 

都沒看到位置 
 TACC 1 喔 OK OK 好好 謝謝 

1011:43 RCC 請講 
 TACC 1 教官好 那個六八八洞么我們現在豐年那邊叫不到

也沒有辦法看到他 
 RCC 也叫不到 

 TACC 1 對 對 對 
 RCC 那你 你 你花蓮 花蓮那邊叫不叫得到 
 TACC 1 叫不到 我們也請花蓮叫了 花蓮也叫不到他 
 RCC 叫不到 
 TACC 1 對 對 
 RCC 好 好 那繼續 繼續 請在空機跟他們聯絡看看 
 TACC 1 好 好    
 RCC 如果聯絡上馬上通知我 好不好 
 TACC 1 OK OK 
 RCC 好不好 OK 

1012:17 KH APP 喂 請講 
 TACC 1 教官 那個 教官 那個 BRAVO 六八八洞么 都還

沒有辦法聯絡嗎 
 KH APP 對啊 現在沒有辦法聯絡 
 TACC 1 因為國搜中心是說他一直發求救訊號 那是不是可

以麻煩那個在空機幫忙叫一下 那我也請花蓮這邊

再叫 
 KH 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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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C 1 這樣子喔 那附近有沒有留空機可以幫忙叫一下 
 KH APP ….. 
 TACC 1 好 好 謝謝 謝謝 

1017:26 TACC 1 ㄟˋ 教官請 
 RCC ㄟ請問空 那個飛機聯絡上沒有 
 TACC 1 還沒有 還沒有 
 RCC 沒有聯絡上 雷達看得看不到 
 TACC 1 看不到也叫不到 我們現在那個在花蓮跟臺東兩邊

都請那個在叫 
 RCC OK 
 TACC 1 好 
 RCC 我們現在可能馬上派搜救機出去了 
 TACC 1 OK 好 謝謝 

1026:32 KH APP SP 請講 
 TACC 1 SP 你好 那個六八八洞么 BRAVO 六八八洞么 副

總現在在問了 他的最後一次聯絡的時間 然後因

為我現在查到的時間 他從松山是洞洞洞洞起飛的 
然後到花蓮以後 花蓮再換給你們 那 

 KH APP 最後一次聯絡的時間噢 
 TACC 1 對 然後另外那個飛航事故通報表是你們 
 KH APP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叫 SP 最後一次聯絡時間 

然後呢 
 TACC 1 然後那個有一個飛航事故通報表好像你們要送 
 KH APP 飛航事故通報表 
 TACC 1 要送局裡面跟總臺 因為 副總 他們已經報到副總

那裏去了 
 KH APP 你說是誰已經報到副總那邊去了 
 TACC 1 那個 因為國搜中心他最早一直來問這個事情 那

MCC 說他有一個 有一個 
 KH APP 他還要我們補飛航事故通報表就對了 
 TACC 1 對 那現在空機都沒辦法跟他聯絡嗎 
 KH APP 因為這個事情我們剛剛才知道啊 所以可能我們這

個文件上還沒有寫 
 TACC 1 這樣子喔 他們要趕快知道這件事情的一些的詳細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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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 APP 好 好 我請 SP 趕快補 
 TACC 1 這樣子噢 
 KH APP 對對對 
 TACC 1 好  好 
 KH APP 所以 有什麼事再再請教你好了 
 TACC 1 好 好 謝謝 拜拜 

1044:52 KH APP 近場臺你好 
 TACC 2 SP 嗎 
 KH APP SP 現在在聽錄音 
 TACC 2 在聽錄音 現在飛機怎麼樣了 我 XXX 
 KH APP 喔 喔 副座 那個 現在還在找 因空勤六洞兩現在

還在目標區那邊在搜 
 TACC 2 就等於是說在最後失去聯絡的那個地方在找就對

了 
 KH APP 對 對 對 
 TACC 2 好 如果有確定失事跟我們講一聲 我們要通報出

去 那你們該做的事也要記得做 OK 好 拜 
1107:06 TACC 1 請 

 KH APP SP 已經發布那個通報了嗎 
 TACC 1 對 那個 ALERFA 我們已經發了 我們請他代發

ALERFA 了 那 SP 可不可以麻煩查一下最後跟高

雄聯絡的時間 因為我這邊….可不可以查他是么

九分 更正么三分 跟你們聯絡的 
 KH APP 么六分 等一下喔 
 KH APP 喂 SP 稍等 

1108:22 TACC 1 那個最後一次跟我們豐年聯絡的時間 
 KH APP 么四分 

 TACC 1 么四啊 那現在都還叫不到嗎 
 KH APP 對 都還叫不到 剛才還請空勤六洞兩在附近找也

找不到 
 TACC 1 好 現在空勤六洞兩是在附近嗎 對不對 
 KH APP 對 空勤過去了 
 TACC 1 OK 好 謝謝 謝謝 
 KH APP HELLO HELLO SP SP 那個 那個 求救訊號是

MCC 收到的嗎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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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58 KH APP SP 你說那個之前那個是國搜中心收到求救訊號來

通知你的嗎 
 TACC 1 對 最早是國搜中心 RCC 對對對 
 KH APP OK 謝謝 

1205:13 TACC 1 SP 
 KH APP SP 你好 剛你跟我通報那個國搜中心說要來找六

八八洞么那個時候 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TACC 1 十點二十分左右 
 KH APP 十點二十分啊 
 TACC 1 那我們么四分聯絡 照理最後一次聯絡大概十五分

鐘 還要再叫他嗎 
 KH APP 嗯 我們有後續么六分叫過一次 兩么分也叫過一

次 還有兩九 兩八 兩九分也叫過一次了 
 TACC 1 但是都沒有 後來都沒有那個 
 KH APP 因為 因為 他那個位置在花東縱谷你知道嗎 就是

他時常就是會叫不到 那我們會認為 就席位會認

為說是一般叫不到 然後有跟那個豐年塔臺說 如
果他有跟他構聯的話 因為他有的時候會直接叫豐

年塔臺 
 TACC 1 喔是這樣子 
 KH APP 所以等到你而且也沒有任何求救訊號的聽到求救

訊號 你那邊有聽到嗎 
 TACC 1 沒有、也沒有 我們也是國搜來問的時候 那是後來

MCC 也來問說 NAHA 也收到 
 KH APP 那國搜中心那可能是 CHALIE 來跟他講的吧 
 TACC 1 不曉得….. 那也就是說么四分有最後一次聯絡 之

後有好幾次有 
 KH APP 真的最後一次聯絡就是九點十四分 
 TACC 1 對、然後我們有叫他 是因為副總 我們現在才剛發

INCERFA 副總就是問說那個應該 
 KH APP ㄟ那麼你們也是那邊要按照規定要有一些通報嗎 
 TACC 1 其實我看 通 因為我們這邊按照那個程序 那個重

大事件程序 我們要報國搜 但是是國搜回來跟我

們報 那還有一個就是報那個 INCERFA ALERFA
跟 DETRESFA 那這個我們 SP 講應該是本來你們

要發 通常我們不會發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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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那現在因為我想要問這個就是因為按照 ATMP
九之三之四裡面有提到是說 最後一次開始叫不到

他 三十分鐘內他是 INCERFA 可是現在已經超過

三十分鐘 還要再發一個 ALERFA 那我想要知道

是說 那個最後一次聯絡叫不到確定叫不到的那個

時間 
 KH APP 就是十四分哪 
 TACC 1 十四分還有聯絡 不是嗎 
 KH APP 對 就還有聯絡 
 TACC 1 因為我 APPROACH 有查到….. 對 對 對 
 KH APP 我們也是在二十八分 就是大概九點半的時候就叫

不到他 
 TACC 1 其實也過了 現在十二點了 那也是要發 ALERFA 

好 那我請他們發 
 KH APP 反正都發就沒錯 
 TACC 1 剛才就是時間點不對 副總在 K 啊 那時候發出去

的時候 他收到是十四分 那三十分鐘是 INCERFA 
過三十分是 ALERFA 那時候發 INCERFA 他就來

問時間 
 KH APP 原來喔 所以他在問說聯絡的那個時間 
 TACC 1 對 對 對 對 
 KH APP 因為聯絡後兩分鐘光點就消失了 因為那是山區嘛 
 TACC 1 那個 你們有跟其他單位通報嗎 
 KH APP 有 我們有按照通報程序通報過了 
 TACC 1 都通報過了 好 那我們就不用做了 
 KH APP 對 就是通報對象 可是就是你跟我講的 所以就沒

有再做了 
 TACC 1 對對 好 那我現在就來補一個 ALERFA 好了 
 KH APP 對啊 那像 單位主管都通報過了 正副塔臺長他們

也知道了嘛 總臺長他們都知道了嘛 
 TACC 1 六洞兩他現在有看到就是 
 KH APP 六洞兩沒有飛 六洞么 
 TACC 1 不是有一個是空勤的 是不是 
 KH APP 空勤六洞兩他現在應該落地了吧 
 TACC 1 有找到任何殘骸或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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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 APP 沒有啊 
 TACC 1 所以 DETRESFA 還是不能發喔 因這個階段可能

還是要請你跟我講 我才會知道啊 不然我們也不

知道到底現在的狀況 看電視不準 TVBS 寫墜毀

啊 
 KH APP 對啊 現在就是還沒有任何最新的訊息 
 TACC 1 這樣子啊 再麻煩你跟我講好了 
 KH APP 好 如果有任何的訊息的話 
 TACC 1 好 我現在來改 ALERFA 好了 謝謝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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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高雄近場管制塔臺相關席位之管制

經過報告表 

1. 臺東席管制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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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東席管制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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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務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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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緊急定位發射機原始接收資料 

 

第一次接收資料 

 

第二次接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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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事故當日之空照及光達操作紀錄 

   Flight Log 

------------------------------ 

Date          : August 30, 2012 

------------------------------ 

Laser Time    : 00:20:15 

======================================= 

00:41:00.822 GMT : 00:00:00  DC024 

00:41:00.822 GMT : Starting dc_main 

00:41:00.822 GMT : 00:00:00  SN759 

00:41:00.822 GMT : Connecting Sensor A ... 

00:41:00.822 GMT : 00:00:00  AP010 

00:41:00.822 GMT : Starting ap_main 

00:41:00.822 GMT : 00:00:00  SN736 

00:41:00.822 GMT : Default Parameters 

00:41:00.822 GMT : 00:00:00  AP013 

00:41:00.822 GMT : Starting ap_ins 

00:41:00.822 GMT : 00:00:00  SN736 

00:41:00.822 GMT : Default Parameters 

00:41:00.822 GMT : 00:00:00  DC007 

00:41:00.822 GMT : Trying SCSI 

00:41:00.822 GMT : 00:00:00  SN754 

00:41:00.822 GMT : Sensor A connected 

00:41:00.822 GMT : 00:00:00  SN600 

00:41:00.822 GMT : Connected with DC successfully 

00:41:00.822 GMT : 00:00:00  DC004 

00:41:00.822 GMT : DC TOC1 init 

00:41:00.822 GMT : 00:00:02  AP017 

00:41:00.822 GMT : Starting POS V4 

00:41:00.822 GMT : 00:00:05  SN101 

00:41:00.822 GMT : Sensor Initialization Succ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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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00.822 GMT : 00:00:08  SN139 

00:41:00.822 GMT : Sensor Device Identification OK 

00:41:00.822 GMT : 00:00:32  AP022 

00:41:00.822 GMT : POSAV Rate Not 200 Hz 

00:41:00.822 GMT : 00:00:32  AP016 

00:41:00.822 GMT : POSAV new status 

00:41:00.822 GMT : 00:00:33  AP023 

00:41:00.822 GMT : POSAV Rate Is 200 Hz 

00:41:00.822 GMT : 00:00:35  AP003 

00:41:00.822 GMT : Nav Data Ok 

23:10:25.827 GMT : 00:00:46  AP016 

23:10:25.827 GMT : POSAV new status 

23:12:11.916 GMT : 00:02:33  AP016 

23:12:11.916 GMT : POSAV new status 

23:24:38.644 GMT : 23:24:35  AP016 

23:24:38.644 GMT : POSAV new status 

23:27:38.827 GMT : 23:27:35  SN162 

23:27:38.827 GMT : Laser has been Enabled 

23:27:40.827 GMT : 23:27:37  SN242 

23:27:40.827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23:27:58.625 GMT : 23:27:56  SN243 

23:27:58.625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23:27:58.825 GMT : 23:27:56  SN157 

23:27:58.825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23:28:01.225 GMT : 23:27:59  SN134 

23:28:01.225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0:21:09.025 GMT : 00:21:05  SN242 

00:21:09.025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00:23:56.408 GMT : 00:23:54  SN243 

00:23:56.408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0:23:56.608 GMT : 00:23:54  SN157 

00:23:56.608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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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59.008 GMT : 00:23:57  SN134 

00:23:59.008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0:27:05.99 GMT : 00:27:02  SN162 

00:27:05.99 GMT : Laser has been Enabled 

00:27:07.89 GMT : 00:27:04  SN242 

00:27:07.89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00:29:41.675 GMT : 00:29:39  SN243 

00:29:41.675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0:29:41.875 GMT : 00:29:39  SN157 

00:29:41.875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00:29:44.075 GMT : 00:29:42  SN134 

00:29:44.075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0:34:32.947 GMT : 00:34:29  SN162 

00:34:32.947 GMT : Laser has been Enabled 

00:34:34.947 GMT : 00:34:31  SN242 

00:34:34.947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00:37:16.831 GMT : 00:37:14  SN243 

00:37:16.831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0:37:16.931 GMT : 00:37:14  SN157 

00:37:16.931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00:37:19.531 GMT : 00:37:17  SN134 

00:37:19.531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0:40:17.813 GMT : 00:40:14  SN242 

00:40:17.813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00:43:02.898 GMT : 00:43:00  SN243 

00:43:02.898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0:43:03.097 GMT : 00:43:00  SN157 

00:43:03.097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00:43:05.597 GMT : 00:43:03  SN134 

00:43:05.597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0:48:34.765 GMT : 00:48:31  SN242 

00:48:34.765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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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44.841 GMT : 00:52:42  SN243 

00:52:44.841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0:52:44.841 GMT : 00:52:42  SN157 

00:52:44.841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00:52:47.241 GMT : 00:52:45  SN134 

00:52:47.241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0:58:49.006 GMT : 00:58:45  SN162 

00:58:49.006 GMT : Laser has been Enabled 

00:58:51.006 GMT : 00:58:47  SN242 

00:58:51.006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01:02:30.985 GMT : 01:02:28  SN243 

01:02:30.985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1:02:30.985 GMT : 01:02:28  SN157 

01:02:30.985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01:02:33.584 GMT : 01:02:31  SN134 

01:02:33.584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01:18:50.091 GMT : 01:18:46  SN162 

01:18:50.091 GMT : Laser has been Enabled 

01:18:52.59 GMT : 01:18:48  SN242 

01:18:52.59 GMT : Start Data Acquisition 

01:20:38.98 GMT : 01:20:36  SN243 

01:20:38.98 GMT : Data Acquisition Has Been Stopped 

01:20:39.18 GMT : 01:20:36  SN157 

01:20:39.18 GMT : Laser has been Disabled 

01:20:41.68 GMT : 01:20:39  SN134 

01:20:41.68 GMT : Sensor changed to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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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傳真國家搜救指揮中

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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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測試報告及試車台測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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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分析結果說明會-交通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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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調查報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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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調查報告-交通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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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航空公司 BN-2 飛航事故交通部意見回復表 

頁數 /章節 /
段落/行數 調查報告草案內容 建議修正 理由 

134/2.9.1/5/ 

任管於當日 1124 時至次日 0928
時，傳真各筆座標資料至國搜，符合本
文第 1.15.8 節「交通部台北任務管制中
心工作手冊」：掌握各次衛星偵獲位置資
料提供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及國家搜救
指揮中心參考。惟該規範僅要求將發生
之事件通報民航局及交通部（航政司）
權責單位，未要求通報時包含各次衛星
偵獲座標位置資料，因此民航局應變小
組直至事故次日 1300 時，才由花蓮消
防局緊急應變小組處得知，除第 1 批
ELT 座標訊號資料之後仍有第 2 批較高
精確性之 ELT 座標訊號資料並未獲得。 

任管於當日 1124 時至次日 0928
時，傳真各筆座標資料至國搜，「交通部
台北任務管制中心工作手冊」：為該中心
協助事項：就其系統所獲訊息，

依據本次事件臺北任
務管制中心協助事項現
況，酌修文字。 

掌握各次
衛星偵獲位置資料提供海巡署勤務指揮
中心及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參考。惟該規範
僅要求將發生之事件通報民航局及交通
部（航政司）權責單位，未要求通報時包
含各次衛星偵獲座標位置資料，因此民航
局應變小組直至事故次日 1300 時，才由
花蓮消防局緊急應變小組處得知，除第 1
批ELT座標訊號資料之後仍有第 2 批較
高精確性之ELT座標訊號資料並未獲得。 

134/2.9.1/6/ 

任管工作手冊規範將緊急定位發報
訊號統一提供國搜及海巡署，未提供予
負責主導搜救策略及擬定搜救範圍之單
位，致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於次日才發
現未獲有正確性較佳之後續所有ELT座
標資料，雖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將所有
ELT 座標套疊於地圖後，立即致電國搜
建議更改搜救範圍，然因當日上午高海
拔山區密雲影響，搜救機已無法進入搜
索。 

任管工作手冊規範將緊急定位發報
訊號統一提供國搜及海巡署，未提供予負
責主導搜救策略及擬定搜救範圍之單
位，致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於次日才發現
未獲有正確性較佳之後續所有 ELT 座標
資料，雖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將所有 ELT
座標套疊於地圖後，立即致電國搜建議更
改搜救範圍，然因當日上午高海拔山區密
雲影響，搜救機已無法進入搜索。 

針對本次空難事件任
管將緊急定位發報訊號提
供國搜，及民航局緊急應
變小組次日處理情形，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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